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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郉 9 1 5 ĵ澶                 

▲け偱  

蓮淡県醗祇澱寵遵 (貿嶐街旧甚 )  

咼徽醇吃忌  

且団  

几烙池姪禾  乃且団  

几摧泱吃忌  

慢亠姙吃忌  

慢韓舷吃忌  

後朷匠美誹  

縡湿叫吃忌  

彪朿絣吃忌  

彪億曲美誹  

執冢耽美誹  

経展昭姪禾  

後翫覚姪禾  

夂骸趂吃忌  

潤菓仂花禾  

慢西嗾吃忌  

慢丹梍吃忌  

慢覗玲花禾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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衍池煤吃忌  

較細吃忌  

W格師花禾  

昃舷硯姪禾  

執墹穗美誹  

彪態浹吃忌  

慢惧冢美誹  

午妊企吃忌  

洶斧示姪禾  

宀瓷街施醸県  

即団形鮒澱寵遵 (宀瓷 )  

搆枩熟花禾  

 

碪幔鋤蛛堽乃堽遵  

搆朷覯姪禾  

旧甚秡堽堽遵  

舖儞蛆花禾  

貿嶐堽堽遵  

戯筍斧楴花禾  

貿嶐堽乃堽遵Л旧脳  

几矧籔花禾  

澱寵  

c昉バイトけ  

慢妊示吃忌   

慢胸示吃忌   

午杠ャ花禾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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慢犠観吃忌   

昃隔担姪禾   

弐畫亠吃忌   

企甚国之秡堽形鮒堽遵 ( 2 )  

濁簔玲花禾  

⁸け偱  

貿嶐堽形鮒堽遵Л搾醍咸  

昃酢吃忌  

秡詳鑑貿嶐壇Л詳鑑貿嶐搾醍咸  

筍職亟花禾 (佳崖 )  

癈菓寄花禾 (伽崖 )  

詳鑑貿嶐壇Л詳鑑貿嶐搾醍咸  

糎ヨ穉吃忌 (佳崖 )  

匂途詳鑑貿嶐壇Л詳鑑貿嶐搾醍咸  

篳覚矛吃忌 (伽崖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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磓 釬 1  

[絵兒咸蓴 ]  

磨實臆峅峅俺叫界隔臆下荻郭窩具洲篇 9 1 4 驚咸蓴鴇畩  

[咸蓴樺朿竺婪僥具ろ ]  

1 .  臆峅峅俺叫界隔臆下荻郭窩具洲篇 9 1 4 驚咸蓴鴇畩瑠决

妥雇る碣反磨實ろ  

 

磓 釬 2  

[絵兒咸蓴 ]  

蚶蓴国冪  

[咸蓴樺朿竺婪僥具ろ ]  

蕎范菌杙ツ几煮辻開脳挿嶐箇懴藤幀橇奕 S / K 7 / 1 4ヅ洲棋争街

卷肯洲包特兇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.  澱寵准季る詳貿咸次臆峅峅俺叫廻隔下界郭吸卷る故蕎

范ツ几煮辻開脳挿嶐箇懴藤幀橇奕  S / K 7 / 1 4ヅ洲棋争街卷肯る

開何補僥具包特ろ艮雅俺誼棋争 (棋争橇奕 4 2 句 4 9 )街 3 7 7 誼

卷肯 (卷肯橇奕 2 句 3 7 7 街 3 8 2 )且捜范次何匆ヌ甚讃れ炯怐孜

臭脳ネ揮旧街何匆ヌ艮竃進札揮鮪ネ揮旧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

咸絖乙篇何補僥具冖覓包特ろ  

3 .  臆峅峅俺叫界隔臆下郭る趂細罕馴  (棋争桶橇奕 4 8 )洲

釜准曽佐澱寵る捜醐燒徽菌杙艮棋争衿賀絖乙篇何補ろ趂細罕

馴掣製艮棋争洲国冪扼艮竃棋争献喫賀吸る牛窯骨忍抜汐之街

職犒呪僕挿較増る掴街洲己望得殷下開歸羣る開兒僥具包特る

患筝祁賀舘捜旧津倬艮竃棋争桶洲猪兔る克蕎形詳貿咸桑瓦公

札ろ澱寵准季る故棋争橇奕 4 8 扼篇何補洲艮竃棋争開兒菌杙る

賀咸朸蝠詳貿咸油包特艮竃棋争枝吸卷洲兇飛ろ  

4 .  堙蚤蓴侵る搾醍吸卷批鍍趂細罕馴洲捜醐る澱寵鵬盂先

盂妥掻棋争街卷肯洲開補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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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几烙池姪禾れ後朷匠美誹街較細吃忌仰猪差寃農冠咸蓴ろ ]  

 

磓 釬 3  

[絵兒咸蓴 (鎗次縡魁細窯婆柾開 ) ]  

菌杙蕎范ツ屈覚旗開脳挿嶐箇懴藤幀橇奕 S / K 7 / 1 9ヅ洲棋争街

卷肯  

(詳貿咸覚疑篇 8 1 2 8れ 8 1 2 9 街 8 1 3 0 奕 )  

[咸蓴樺朿竺婪細遡掫僥具ろ ]  

5 .  樺伽搾醍油仰蓴冪棋匁圭鈓ゑ  

夂骸趂吃忌街  

慢胸示吃忌  

-  牛 屈 覚 旗 開 脳 挿 嶐 箇 懴 幀 貿 嶐 脳 灰 澡

蕎呪咬ゐ樺街  

 -  分扼棋争桶橇奕 6 洲願絵棺咒粤煤旧

焚蓮淡蕎鎗絵棺蕎咬之込仕ろ  

几 烙 池 姪 禾 れ

較 細 吃 忌 街  

衍池煤吃忌  

-  分扼棋争桶橇奕 6 洲願絵棺咒粤煤旧

焚蓮淡蕎鎗絵棺蕎咬之込仕ろ  

6 .  搾醍牟犯慢胸示吃忌笈国贋梼瓦団咸蓴る衿夂骸趂吃忌

街衍池煤吃忌抄鯖贋差寃ろ  

[几烙池姪禾街較細吃忌次仰猪梟猪羚団ゐ縡湿叫吃忌れ後翫覚

姪禾街慢亠姙吃忌抄差寃農冠咸蓴ろ ]  

郉 1 Ώ届届 縧 10錈 1 捘 7 ( ō )8/11⁴ 10錈 1 8 5 捘 1 8 9  

縡魁細窯婆柾開  

7 .  且団准季る棋争桶橇奕 1 句 4 街窯卷肯桶橇奕 1 8 5 句

1 8 9 霞准示賀咸瓦団包特孜向蕎級辮ろ既次詳貿咸霞鷲解棋争

桶街窯卷肯桶貢陪磨繍る搾醍吸卷牛樺佳棋争桶街窯卷肯桶努

団洲範杓伽僥具包特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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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伽砧甚讃釜准街棋争桶釜准仰猪盂篏瓦団咸蓴ァ  

甚讃釜准  

訓氣倍吃忌  貿嶐堽屋癈貿嶐縛醍  

 昃遵顔吃忌  貿嶐堽匂途詳鑑貿嶐壇Л屋癈  

直魚企姪禾  匐冓鍍迦廊蝟婆  

 

棋争桶橇奕 5 洲釜准  

弐顔唳吃忌   

几偕醗吃忌   

戯箕俔花禾   

 

棋争桶橇奕 6 洲釜准  

落寝壟花禾   

竊巵櫟花禾   

経畫養吃忌   

聿械椽吃忌   

洶止池吃忌   

 

棋争桶橇奕 7 洲釜准  

篳妊履吃忌   

塙寄亠吃忌   



-  7  -  

F/915-TPB(AM) CHINESE.DOC 

彪肺煤吃忌   

慢茶覚吃忌   

屈送世吃忌   

執熄竍花禾   

祈舷恠吃忌   

落罸寃吃忌   

蓬梍楴花禾   

幾苛罫花禾   

 

9 .  且団蟶旬佳争桶禾農冠咸蓴る克縡魁包特廊験ろ竃葯衿

殤訓氣倍吃忌求搾醍縡魁棋争街卷肯洲膳莱ろ  

1 0 .  訓氣倍吃忌揃形虎朸割る芯覚疑篇 8 1 2 8 奕娉孳洲灰担

桑瓦縡魁る克慢争樺伽捜粡ァ  

( a )  覚疑篇 1 裾枝孳洲膳莱ゐ  

( b )  棋争国冪ァ  

-  棋 争 橇 奕 1 穫 診 製 屈 覚 旗 貿 嶐 脳 ( 伽 慝 ヌ 娜

脳ネ )訊冠職犒呪匂織鎗沙ゐ  

-  棋争橇奕 2 句 4 該廴牛娜脳訊冠職犒呪匂織鎗

沙ゐ樺街  

-  棋争橇奕 5 句 7 (柾開 )該廴油竿匆ヌ遇僑 (岡

茵 ) ネ 揮 旧 る 慧 馨 苛 宦 虞 1 9 5 奕 ( 棋 争 橇 奕

5 )れ赤鎗佩 1 7 0 C 句 F 奕 (棋争橇奕 6 )街酷設

芹佩 1 3 9 句 1 4 7 奕細慵含芹宦 1 2 8 奕 (棋争橇

奕 7 )る訊冠且樫閑煤喞佳 8 0 琴洲職犒呪匂織

鎗沙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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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廴棋争洲卷肯ァ  

-  卷肯橇奕 1 8 5 句 1 8 7 該廴棋争橇奕 1ゐ  

-  卷肯橇奕 1 8 8 穫診棋争橇奕 1ゐ樺街  

-  卷肯橇奕 1 8 9 該廴棋争橇奕 2 句 7ゐ  

( d )  覚疑篇 2 . 3 街 2 . 5 裾娉孳洲棋争鮒澪街卷肯ゐ  

( e )  棋争桶洲職蓴クク 棋争桶橇奕 1 克贋油開脳挿嶐箇

懴幀窯瓦祇屈妥掻ろ艮竃棋争桶窯瓦樺伽職蓴ァ  

-  棋争桶橇奕 2 街 3ァ徊洌職犒呪匂織鎗沙ゐ  

-  棋争桶橇奕 4ァ故鑑脳榱籾洲職犒呪匂織鎗沙

妥掻製 5 0 曩孜句柿 1 8 0 琴ゐ  

-  棋争桶橇奕 5ァ故馨苛宦虞 1 9 5 奕洲職犒呪匂

織鎗沙る既且樫閑煤喞佳 8 0 琴妥掻製且樫閑

煤喞佳 1 0 0 琴る孜故娜揮旧雇嶐製ヌ遇僑 (岡

茵 ) 3ネ旧髪る衿職犒呪匂織鎗沙製且樫閑煤喞

佳 1 0 0 琴ゐ  

-  棋争桶橇奕 6ァ故赤鎗佩 1 7 0 C 句 F 奕洲職犒

呪匂織鎗沙る既且樫閑煤喞佳 8 0 琴妥掻製且

樫閑煤喞佳 1 0 0 琴ゐ樺街  

-  棋争桶橇奕 7ァ徊洌酷設芹佩 1 3 9 句 1 4 7 奕細

慵含芹宦 1 2 8 奕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ろ  

[執冢耽美誹仰猪差寃農冠咸蓴ろ ]  

( f )  娉孳次覚疑篇 4 . 1 句 4 . 3 裾朽誼棋争洲貿嶐菌杙笈

杜細俟掘ゐ  

[経展昭姪禾街慢韓舷吃忌仰猪差寃農冠咸蓴ろ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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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娉孳次覚疑篇 4 . 4 句 4 . 5 裾朽蕎范甚讃柾醇油棋争

街棋争桶職蓴枝桑洲級盂ゐ  

[洶斧示姪禾仰猪差寃農冠咸蓴る彪朿絣吃忌抄梟猪羚団ろ ]  

( h )  貿嶐堽洲卷肯Ο貿嶐堽牟犯棋争桶橇奕 1 穫診牛娜

脳訊冠職犒呪匂織鎗沙る克掣製賀盂批鍍棋争橇奕

2 句 7る鮒既娉孳次覚疑篇 6 . 2 裾ろ嚏県牛娜脳訊

冠職犒呪匂織鎗沙る狭牛廴蓮淡Л送職挿嶐洲職犒

呪匂織桑瓦互捲詫洲貿嶐憇沙る樺街編泣絵並洲乱

俵る忽蛇札貿嶐沙織互製示樮細互紺槙示織ろ嚏県

霞沺嚏菌杙挙冪笈杜る刊仁娜脳分蕎旧減れ禍旧揮

鮪旧髪嶐開細職犒呪匂織泝弖る暑殉旧脳洲開脳挿

嶐箇懴幀枝掻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樺街分猪範杓伽

洲促碪幔細讐朕凄磨俟掘洲職蓴ろ魚軸廴汰兄旧裾

洲職犒呪匂織鎗沙桑瓦峅圖洲妥掻る樺女芯棋争桶

枝職蓴る故職犒呪匂織鎗沙持曠孜徊椎る女賀梼鋤

診ヌ遇僑 (岡茵 )ネ旧髪洲職犒呪匂織途兄 (且樫閑煤

喞佳 8 0 琴 )洲献瀉志ろ仰簡る桑瓦盆梔洲妥掻咸徽

伽賀絞吃狛る鎌匂凖賀紂壺恭る廴分猪娜脳兒養洲

佩莱細桶翫顎狛鶴躯焚忌輔牆朸蝠ろ  

1 1 .  且団葯衿殤棋争桶洲釜准薤蘂棋争ろ  

1 2 .  弐顔唳吃忌揃形虎朸割薤蘂棋争橇奕 5る克窯瓦樺伽朽

粡ァ  

( a )  棋争旧粡寓次ヌ遇僑 (岡茵 )ネ旧髪虞増艱冉る摺洟

滋肱ヌ遇僑 (期茵 )ネ揮旧る衿娜揮旧牛開脳挿嶐箇

懴幀佳向蕎祇屈職犒呪匂織鎗沙ろ棋争旧粡暑殉分

蕎 北 挙 匂 曩 職 犒 呪 る 刊 仁 咒 滑 船 朿 悶 れ S k y  

G a r d e n れ 墟 窟 若 箇 凖 街 飾 黒 内 蚕 ろ 棋 争 桶 職 蓴 故

棋争旧粡洲職犒呪匂織鎗沙掻製且樫閑煤喞佳 1 0 0

琴る賀咸扼脳灰洲霞職僕旧脳賀裟殱ゐ  

( b )  棋争旧粡牛蓮淡佳塞差哂箇鎗沙る刊仁畷炭彦阪れ

舘决芯鉦賎貿札窯骨簧 6 琴洲署職犒揮旧る樺街込

仕摺麻旧裾洲磨宦ろ跔伽患蓮淡洲禍旧漢隈瀉汰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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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榱籾賎 4 9 . 7 %る衿褐継何肱減ろ製編泣鉦賎蕎范

惹郊洲貿札る舘决蜻職撫曩旧弾る栗牛棋争旧粡蜻

職旧弾克賀患具ゐ  

( c )  貿嶐堽牛覚疑篇 4 . 4 . 6 裾油蓮淡鎗沙桑瓦級盂猪窯

街 る ツ 職 犒 呪 ( 貿 嶐 ) 貿 狛 ヅ 耐 北 洲 佳 抻 増 牆 製

3 3 . 3 3 %る栗盆汰顎払漢沺揮次 1 5 琴樺佳洲職犒呪

遇揮柾開ろ句次 1 5 琴樺伽洲署遇揮柾開る耐北佳

抻増牆製 1 0 0 %ゐ  

( d )  油貿嶐堽牛覚疑篇 4 . 5 . 8 裾油讐朕凄磨俟掘和軸街

職蓴窯瓦洲卷肯る舘决挺卷洲須る棋争旧粡牛馨苛

宦虞錫孀霞窯骨侵瞥榱籾ろ讐朕凄磨俟掘油瀉汰屈

覚 旗 脳 僥 具 札 汞 開 漆 る 栗 克 贋 菌 杙 汰 兄 揮 旧 洲 範

杓ゐ  

[彪朿絣吃忌仰猪楯級咸蓴団佳ろ ]  

( e )  貿嶐堽牛覚疑篇 4 . 5 . 7 裾雅る窯瓦棋争旧粡摺洟至

豫 晃 寵 馴 曝 銃 箇 梠 街 巵 宦 鮒 宦 錫 孀 洲 ヌ 遇 僑 ( 渇

茵 )ネ旧髪る笈仰該廴棋争桶洲職蓴ろ盆汰鮒既克賀

栢開る笈製娜曝銃箇梠街ヌ遇僑 (渇茵 )ネ揮旧寓次

摧匂次棋争旧粡洲閑環佳る克製巵挙圭嘩枝泛澤ろ

仰簡る至豫晃寵馴霞職蓴故曝銃揮旧洲職犒呪匂織

鎗沙持曠句且樫閑煤喞佳 1 1 0 琴ゐ樺街  

( f )  職犒呪匂織鎗沙床檀棋争旧粡洲蓮淡棗穏ろ嚏県魚

奮製持曠開脳挿嶐箇懴幀枝掻洲匂織鎗沙る枝鷲解

洲持曠優織磨醗賀咸挙次耐北匂織洲 1 0 %ろ盆汰持

曠優織克賀貢樺編泣娜旧粡洲蓮淡捜醐ろ  

1 3 .  落寝壟花禾揃形虎朸割薤蘂棋争橇奕 6る克窯瓦樺伽朽

粡ァ  

蓮淡蟾  

( a )  棋 争 旧 粡 倶 黄 屋 俺 廻 叫 椴 嶐 桑 ヌ 遇 僑 ( 岡 茵 ) ネ 旧

髪る介廠牛開脳挿嶐箇懴幀佳克瑠祇屈職犒呪匂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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鎗沙ろ棋争桶牛盆汰範杓伽る次臆峅峅荻叫下黄隔

批鍍遥旧煤翫蛭掠る樺女牛娜揮旧僥具送職挿嶐ろ

蕎范煤翫蛭掠雅洲旧旒る須挑澪摺洟棋争旧粡洲繞

弐揣断衿掘其る娜蓮淡冪気洲匂織製且樫閑煤喞佳

1 2 3 . 5 琴ろ既次棋争桶霞膸鞄下貢旧旒る尽廴蕎蟾

蓮淡先素匂織洲職犒呪事蕎泣蛇乱俵ゐ  

( b )  牛娜揮旧訊冠職犒呪匂織鎗沙る寉該ツ煤翫蛇ヅ篇

界蛭る娜蛭掻示ヌ息竜鶴兄具甚脳漉蛇鋤蛛構蕎凸

焚蟾ネゐ  

( c )  ツ共鯉栽開脳挿嶐箇懴藤幀橇奕 S / K 1 / 2 3ヅ油咒滑

赤雅格黄朏匂曩箇凖枝掻札洲職犒呪匂織鎗沙製且

樫閑煤喞佳 2 6 5 琴る樺乍泣鉦賎枝掻示洲職犒呪匂

織ろ嚏県盂油棋争旧粡避最吸梔洲任蛇ゐ  

職犒呪僕挿街詳鑑僕挿較増洲菌杙  

( d )  嚏県牛掻札祇屈職犒呪匂織鎗沙猪る舘决訐耐北秡

梠増増牆反樺愬揮る樺街訐職犒呪牛僕挿佳紺栢開

杁志る樺悃貢絵並郭鈓直階洲乱俵る忽遇僑蓮淡梼

窯骨互献詫洲僕訊ろ油棋争旧粡衿腔る故匂織掻製

且樫閑煤喞佳 8 0 琴る挑翫賀梼寃差耐北秡梠増増

牆ゐ  

( e )  黄魚覚疑篇 4 . 2 . 6 裾枝争る舘决獎職 1 7 汰遇揮梠

曩る較患寃差 5 足洲旧牆顎払ろ既次鉦賎貿札職犒

呪 舘 决 既 赤 鎗 佩 侵 瞥 6 琴 る 樺 街 既 摺 麻 旧 裾 侵 瞥

2 . 3 琴る匂織魚鎗製且樫閑煤喞佳 8 0 琴る娜揮旧佳

漢梼獎職 1 4 汰遇揮梠曩る鎌棋争桶咏缶句柿 5 4 9

閑較琴秡梠増増牆ゐ  

( f )  佳争桷享須挑澪遇揮梠曩梠賛匂織 3 琴掘憊ろ菌杙

差分猪鑑悶洲梹喞梠賛匂織句柿製 3 . 1 5 琴る衿匂

汞杜梠供洲梠賛匂織磨醗製 3 . 5 琴る蕎范洲職犒呪

匂織鎗沙廴娜揮旧洲蓮淡棗穏枝哩恭洲廩攅朸蝠莫

咸互箇ろ製献喫該笥娜旧粡洲蓮淡棗穏る挑澪梠賛

匂織 3 . 1 5 琴挿憊る職犒呪匂織娘柿决寃且樫閑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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喞佳 8 8 . 9 5 琴ろ盆汰匂織拐贋貢樺冠乙互挙鮒厠洲

僕 挿 鶴 躯 る 狛 魚 絵 揮 讐 雅 塾 勍 細 標 途 寿 洲 佳 抻 簡

諫ゐ  

( g )  牛娜揮旧圭揮旧弾蜻僕柾開僕訊克賀患具ろ既次旧

榾塞差哂箇鎗沙る郭侵蓮淡冪気洲旧増向蕎貢陪讐

兔窯骨翆簡標途細飛嗅珂る樺編泣僕塰旧弾洲椎拷

街講橿磨宦貿札ゐ  

( h )  棋 争 桶 職 蓴 故 職 犒 呪 匂 織 掻 製 且 樫 閑 煤 喞 佳 1 0 0

琴る患忽職犒呪僕挿互冠詒成ろ滞掻送職挿嶐洲職

犒呪匂織製且樫閑煤喞佳 1 1 6 . 7 琴る棋争桶桑瓦送

箇訐誤る臥職蓴盆汰匂織ろ棋争桶霞次臆峅峅荻叫

油仰挿嶐窯飢黄諾職犒幀抄る栗笈寉該開脳挿嶐箇

懴幀洲貿札衿賀碣批鍍ゐ  

[洶斧示姪禾仰猪梟猪羚団ろ ]  

( i )  職蓴洲職犒呪匂織製且樫閑煤喞佳 1 0 0 琴る衿暑殉

旧脳郭侵蓮淡冪気洲匂織製且樫閑煤喞佳 8 0 琴る

使仰壊先裟殱ろ仰簡る磨實樣哩標途寿洲泝弖る蕎

形ヺ橈笈繞弐揣断扼暑殉碪幔賀先裟殱枝哩恭洲侖

蔡朸蝠ろ既次棋争旧粡範杓鶴勅る棋争桶洲職蓴賀

咸魚覚疑篇 4 . 5 . 7 裾枝争る徽伽賀絞吃狛る除忽匂

凖賀紂壺恭ゐ  

廴貿嶐堽廴棋争桶職蓴洲級盂洲卷肯  

( j )  覚疑篇 4 . 5 . 8 裾枝争洲且捜促悠賀刊仁赤鎗佩ろ嘉

樺讐朕凄磨俟掘洲灰担窯争棋争旧粡結賀顔樮ゐ  

( k )  覚疑篇 4 . 5 . 9 裾雅貿嶐堽洲卷肯窯差る故揮旧洲職

犒 呪 匂 織 鎗 沙 既 且 樫 閑 煤 喞 佳 8 0 琴 妥 掻 製 1 0 0

琴る賀梼扼屋癈勦脳洲職犒呪匂織泝弖細瑩抬批ろ

舘决挺卷洲須る繞弐揣断狂霞朸蝠脳灰職犒呪匂織

洲抬批ろ故揮旧洲匂織掻製且樫閑煤喞佳 1 0 0 琴る

梼樣哩標途寿洲匂織泝弖る蕎形ヺ橈繞弐揣断枝哩

恭洲曹増朸蝠ゐ樺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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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l )  冠乙患奮製持曠職犒呪匂織鎗沙洲蛭掠る賀梼崘癨

僥具覚疑篇 4 . 5 . 1 0 裾枝窯街洲紺僕挿癜粡Л貿嶐

暎鈓洲蓮淡冪気ろ既次嚏県漢咸奮製持曠鎗沙る祇

屈碣耐暎冠洲匂織刋貢樺鎌蓮淡冪気寃差開脳挿嶐

箇懴幀枝担北洲旧牆顎払る栗克瑠避揮癜絞洲詳鑑

僕挿孜蜻僕碪鋤僕訊洲讐兔ろ  

1 4 .  篳妊履吃忌揃形虎朸割薤蘂棋争橇奕 7る克窯瓦樺伽朽

粡ァ  

( a )  棋争掴街何汰旧粡る刊仁酷設芹佩 1 3 9 句 1 4 7 奕

雅 岼 秡 柾 れ 慵 含 芹 宦 1 2 8 奕 洲 醍 迦 曝 銃 街 岼 穏 開

兎 る 樺 街 醗 弊 佩 岼 穏 開 兎 ろ 竃 莫 冖 雅 魁 鋪 即 汰 旧

粡ゐ  

[縡湿叫吃忌仰猪梟猪羚団ろ ]  

( b )  故雅岼秡柾揮旧送職製遇僑箇梠洲黄諾職犒幀抄る

霞碣職犒国之愴圀狐耐ろ娜遇僑箇梠洲職犒呪匂織

製 且 樫 閑 煤 喞 佳 賎 1 6 5 琴 る 牛 竿 曩 入 郊 悶 佳 獎 職

3 8 曩 遇 僑 柾 開 ろ 旧 甚 秡 堽 堽 遵 騎 霞 挑 澪 鉦 賎 洲 僕

挿れ簡諫街匂織蛭掠る狐耐送職挿嶐ろ賀實る棋争

桶賀含憊慧猪壺廩蓮淡挿嶐ろ棋争桶桑瓦棋争る須

製憶鋤攜従竺圭鈓ゐ  

( c )  牛娜揮旧訊冠且樫閑煤喞佳 8 0 琴洲職犒呪匂織鎗

沙る扼職犒国之愴圀街旧甚秡堽堽遵枝鷲解洲北患

賀編る克咸賀嚏旧戴庠棋争桶牛娜揮旧洲蓮淡蟾ゐ

樺街  

( d )  娜旧粡寓次飢磨稍峡洲宦孀る摺洟具郊骸灣る暑殉

洲分蕎職犒呪結製匂梠箇凖ろ娜脳洲磨促範杓狂霞

下開祐脚る牛肥具張耐挿嶐侵家賀咸冠杲ろ持曠職

犒呪匂織鎗沙蕎形雇詫娜脳洲讐朕凄磨範杓ろ  

[午妊企吃忌仰猪差寃農冠咸蓴ろ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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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塙寄亠吃忌揃形虎朸割薤蘂掴街慵含芹宦 1 2 8 奕揮旧洲

棋争橇奕 7る克窯瓦樺伽朽粡ァ  

( a )  娜旧粡分製職次岼穏開兎佳梠匂 1 1 曩洲醍迦曝銃

箇梠る樺廩攅佳瑠鎗沙狐賎診蕎ろ娜旧粡暑殉匂梠

箇 凖 執 徽 る 刊 仁 巵 挙 圭 揣 勍 れ S k y  G a r d e n れ 繞 弐

揣断街味唳ゐ  

[縡湿叫吃忌仰猪楯級咸蓴団佳ろ ]  

( b )  且樫閑煤喞佳 8 0 琴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莫凌君娜

揮旧洲蓮淡棗穏る克賀嚏旧戴庠棋争桶碣鉦賎耐北

洲呪咬蟾ゐ  

( c )  娜揮旧寓次慵含芹宦街赤鎗佩飢剴鵬る摺洟具郊骸

灣ろ魚担北獎職孰匂洲職犒呪る莫患凌君飢磨朦朕

街滬贈廴娜旧粡郭侵蓮淡冪気洲錆企哩恭洲力糲ゐ  

( d )  魚職犒呪孰匂る患凌柿艮辮抻増牆る仰窩蕎形雇詫

娜脳洲磨促れ窯骨炯咸蜻僕互挙擬澂揮旧る樺街訐

職犒呪匂織街簡裳蕎枝襠咳る雇詫娜脳鑑担ゐ樺街  

( e )  貿嶐堽枝僥具洲讐朕凄磨俟掘漢油瀉汰屈覚旗脳僥

具札汞開漆ろ嚏県舘决僥具札儂開漆る樺舐示担北

牛娜揮旧獎職孰匂洲職犒呪る廴娜脳洲讐朕凄磨咸

哩恭曹増朸蝠ろ  

[洶斧示姪禾仰猪楯級咸蓴団佳ろ ]  

1 6 .  搾醍窯瓦樺伽婆翕ァ  

黄等国冪  

( a )  製屈貿嶐堽扼棋争桶牛棋争旧粡次且樫閑煤喞佳 8 0

琴洲職犒呪匂織鎗沙伽る患桂寃差耐北旧牆顎払 5

足診賀吸卷肯ゐ  

棋争橇奕 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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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棋争桶次覚疑暑疑 I I - 6 a 洲寵増慢争枝孳洲牛送職

冪気窯骨 2 7 汰惹郊寓洲職蓴る須桂舘决ゐ  

( c )  棋争桶穗慝牛蕎范洲職犒呪匂織鎗沙伽る苹樺寃差

耐 北 洲 旧 牆 顎 払 る 盆 汰 婆 翕 患 桂 槙 實 窯 骨 旧 弾 娟

公ゐ  

( d )  牛旧増樺佳窯骨入郊悶洲蓮淡挿嶐扼牛旧弾窯骨入

郊悶洲蓮淡挿嶐る痕醜洲職犒恭翫蕎屈賀吸ゐ  

( e )  牛開脳挿嶐箇懴幀訊冠職犒呪匂織鎗沙廠る求職犒

国之愴圀窯飢洲職犒幀抄製屈咸賀碣狐耐ゐ  

棋争橇奕 7  

( f )  覚疑篇 4 . 4 . 8 裾窯街送職酷設芹佩 1 3 9 句 1 4 7 奕

雅岼秡柾洲張耐職犒幀抄る牛開脳挿嶐箇懴幀訊冠

職犒呪匂織鎗沙侵須桂拐塁蕎酎ゐ  

( g )  慵含芹宦 1 2 8 奕分蕎洲職犒呪匂織製屈ゐ分蕎蓮淡

蟾咸桂冒開脳挿嶐箇懴幀枝掻洲匂織鎗沙 (且樫閑煤

喞佳 8 0 琴 )街旧牆顎払鎗沙 ( 5 足 )枝朸蝠ゐ  

( h )  慵含芹宦 1 2 8 奕郭侵洲送職冪気咸桂刊仁岼穏開兎

街醍迦曝銃ゐ樺街  

( i )  挑澪分具貿嶐任蛇る咸桂担北牛吸黄蓮淡冪気灰桑

岼穏開兎街遇僑揮鮪ろ  

1 7 .   訓氣倍吃忌牛級盂搾醍洲窯婆猪准季ァ  

黄等国冪  

( a )  挑澪貿嶐堽枝避鍍洲貿榱る枝蕎棋争旧粡結患牛職

犒呪匂織製且樫閑煤喞佳 8 0 琴洲範杓伽寃差 5 足

洲耐北旧牆顎払ろ貿嶐堽扼棋争桶油患桂寃差耐北

旧牆顎払診賀吸卷肯る患梼須既次枝避鍍洲如僕れ

貿榱街僕挿賀吸ろ貿嶐堽桑瓦洲挙冪如僕雅る刊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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窯骨先狼次遇揮柾開秡梠増増牆 5 %洲抜梍街咸枝

僕訊れ挑澪ツ息竜貿嶐梹喞扼喞抄ヅ窯骨惹郊寓る

樺街挑澪鉦賎窯骨侵瞥榱籾ろ挑澪禍革迦廊脂淡堽

洲卷肯る患避揮迦廊娟公較彫牛刔彦禍旧佳僥具蓮

淡ろ笈仰る揮旧灰洲彦阪榱籾磨醗咸鍍乙製患蓮淡

禍旧るゐ  

棋争橇奕 6  

( b )  挑澪ツ息竜貿嶐梹喞扼喞抄ヅる遇僑蓮淡惹郊僕訊

洲貿札る魁椛護界句屋汰網寓蜻僕黄汰惹郊寓ろ句

次廩攅貿札る抄侖椛蓮淡冪気洲網寓箇菓衿札ゐ  

( c )  挑澪貿嶐堽洲掘憊る牛且樫閑煤喞佳 8 0 琴洲匂織

鎗沙伽る慧忽賀蜻職旧弾る家患寃差 5 足洲耐北旧

牆顎払ゐ  

( d )  棋争桶次臆峅峅荻叫下黄隔臆下荻郭る油送職挿嶐

求職犒国之愴圀窯飢黄諾職犒幀抄る送職侵洲職犒

呪匂織製且樫閑煤喞佳 1 1 6 . 7 琴ろ牛職犒国之愴圀

桑瓦公札介廠る嚏県牛臆峅峅俺叫黄隔下俺郭求絵

並淡季屈覚旗開脳挿嶐箇懴藤幀る嚏雅況鍍牛棋争

旧粡訊冠且樫閑煤喞佳 8 0 琴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ろ

職犒国之愴圀艮侵樺職犒幀抄寉該開脳挿嶐箇懴幀

洲貿札衿紙歪狐耐幀抄ゐ  

棋争橇奕 7  

( e )  送 職 酷 設 芹 佩 1 3 9 句 1 4 7 奕 雅 岼 秡 柾 洲 職 犒 幀

抄る娘駿次臆峅峅黄叫碣職犒国之愴圀狐耐る嚏猪

開脳挿嶐箇懴幀鯖贋訊冠職犒呪匂織鎗沙ろ仰侵る

職犒国之愴圀狐耐職犒幀抄桑瓦搗夘妥掻る蕎范幀

抄拐塁蕎酎ろ賀實る魚捜廴狐張職犒幀抄桑瓦送箇

妥掻る舘决編泣開脳挿嶐箇懴幀枝掻鎗沙ゐ  

[昃舷硯姪禾仰猪梟猪羚団ろ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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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慵含芹宦 1 2 8 奕分蕎蓮淡冪気洲職犒呪匂織製且樫

閑煤喞佳賎 5 0 . 2 琴ろ牛且樫閑煤喞佳 8 0 琴洲職犒

呪匂織鎗沙伽る娜旧粡洲蓮淡拐患寃差開脳挿嶐箇

懴幀枝耐北洲 5 足旧牆顎払る笈仰棋争桶洲蓮淡蟾

克贋塞戴庠ゐ樺街  

( g )  挑澪分猪貿嶐任蛇る嚏県賀崘癨牛吸黄蓮淡冪気灰

桑岼穏開兎街遇僑揮鮪ろ  

1 8 .  洶止池吃忌牛級盂搾醍蕎范棋争橇奕 6 洲婆翕猪る窯瓦

樺伽朽粡ァ  

( a )  棋争桶牛如僕挿嶐雅職蓴窯骨 2 7 汰惹郊寓る編泣

ツ 息 竜 貿 嶐 梹 喞 扼 喞 抄 ヅ 街 娜 揮 旧 洲 先 范 鉦 賎 蛭

疑ゐ  

( b )  且樫閑煤喞佳 8 0 琴洲職犒呪匂織る賀貢樺寃差 5

足洲旧牆顎払ろ既次旧榾塞差哂箇鎗沙る牛娜旧粡

蜻職旧弾克賀患具る笈製旧増克瑠貢陪讐兔製旧弾

窯骨翆簡標途細飛嗅珂ゐ樺街  

( c )  黄等衿腔る獎職旧弾曩顎獎職旧増樺佳梠曩洲恭翫

匂何句竿足ろ賀實る廴次且樫閑煤喞佳 8 0 琴洲職

犒呪匂織鎗沙る棋争桶且捜范射洲る須寃差耐北旧

牆顎払洲己望隙苹衿署職犒恭翫ろ  

1 9 .   篳妊履吃忌牛級盂搾醍佳覚篇 1 6 ( h )裾洲婆翕猪准季る

棋争桶洲且捜咬之須岼穏骨盂る笈仰咸癜吃菌杙牛娜旧粡窯骨

岼穏開兎ろ既次棋争桶賀含憊慧猪送職娜旧粡る牛分兪裾苹樺

樮札醍迦曝銃咸桂鍍乙郭侵洲送職冪気ろ  

2 0 .  句次搾醍婆街蜻職旧弾樺娟公旧榾鎗沙須桂患具る弐顔

唳吃忌准季る魚牛棋争旧粡 5 蜻職旧弾る莫攫聿箇倬揮淞材娜

旧 粡 分 蕎 洲 仇 疉 彦 阪 ろ 橘 醜 る 既 次 娜 揮 旧 患 蓮 淡 禍 旧 増 牆 歩

菓る衿褐継何肱減る旧弾僕挿莫賀紺酎鈓ろ  

2 1 .  既 次 棋 争 桶 釜 准 向 蕎 僥 黄 誤 卷 肯 る 搾 醍 騎 向 蕎 艮 竃 婆

翕る且団准季棋争街卷肯洲包特廊験霞堙献恭ろ詳貿咸莫牛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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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 羚 団 侵 得 殷 蕎 范 棋 争 克 桑 瓦 公 札 る 労 侵 咸 故 公 札 磨 繍 棋 争

桶ろ且団挙筍甚讃釜准細棋争桶釜准瓦団咸蓴ろ朽桶結次仰猪

羚団ろ  

[衍池煤吃忌仰猪差寃農冠咸蓴る衿几烙池姪禾れ較細吃忌街昃

舷硯姪禾抄楯級咸蓴団佳ろ ]  

郉 2 Ώ届届 縧 10錈 7 ( ō )捘 1 5 8/11⁴ 10錈 1 捘捘捘捘 1 8 4 8/11 1 8 9  

縡魁細窯婆柾開  

2 2 .  且団准季る棋争桶橇奕 8 細 1 4 街窯卷肯桶橇奕 1 句

2 9れ 3 1 句 1 8 4 細 1 8 9 霞准季賀咸瓦団包特孜向蕎級辮ろ既次

嚏県霞鷲解棋争桶街窯卷肯桶貢陪磨繍る搾醍吸卷牛樺佳棋争

桶細窯卷肯桶努団洲範杓伽僥具包特ろ  

2 3 .  伽砧甚讃釜准街棋争桶釜准仰猪盂篏瓦団咸蓴ァ  

甚讃釜准  

訓氣倍吃忌  貿嶐堽屋癈貿嶐縛醍  

昃遵顔吃忌  貿嶐堽匂途詳鑑貿嶐壇Л屋癈  

直魚企姪禾  匐冓鍍迦廊蝟婆  

 

棋争桶橇奕 7 洲釜准  

篳妊履吃忌   

塙寄亠吃忌   

彪肺煤吃忌   

慢茶覚吃忌   

屈送世吃忌   

執熄竍花禾   

祈舷恠吃忌   

落𣍲寃吃忌   

蓬梍楴花禾   

幾苛罫花禾   

棋争桶橇奕 9 洲釜准  

午綰氛吃忌   



-  1 9  -  

F/915-TPB(AM) CHINESE.DOC 

塙供桶吃忌   

載朷叫吃忌 (騎製窯卷肯桶橇奕 3 0 )  

癈柴藁花禾   

舖惧亠吃忌   

執冦旁花禾   

棋争桶橇奕 1 0 洲釜准  

J o h n  S t e w a r t 吃忌   

棋争桶橇奕 1 1   

M i c h a e l  G u i l f o r d 吃忌   

棋争桶橇奕 1 2 細 1 3 洲釜准  

R o g e r  N i s s i m 吃忌    

棋争桶橇奕 1 5 洲釜准  

H e a t h e r  D u  Q u e s n a y  花禾   

拗埀坩吃忌   

慢寝獪花禾   

2 4 .  且団蟶旬佳争桶禾農冠咸蓴る克縡魁包特廊験ろ竃葯衿

殤訓氣倍吃忌求搾醍縡魁棋争街卷肯洲膳莱ろ  

2 5 .  訓氣倍吃忌揃形虎朸割る芯覚疑篇 8 1 2 9 奕娉孳洲灰担

慢争樺伽捜粡ァ  

( a )  覚疑篇 1 裾枝孳洲膳莱ゐ  

( b )  棋争国冪ァ  

-  棋 争 橇 奕 7 該 廴 故 賦 抻 醗 弊 佩 岼 穏 開 兎 洲 ヌ 甚

讃れ炯怐孜臭脳ネ旧髪洲職犒呪匂織鎗沙掻製痕

曩ゐ  

-  棋争橇奕 8 該廴故賦抻覚鈝宦 2 5 奕咒蛇寵馴洲

ヌ甚讃れ炯怐孜臭脳ネ旧髪洲職犒呪匂織鎗沙掻

製 1 0 曩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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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棋争橇奕 9 該廴故賦抻酷設芹佩 1 3 1 奕至豫晃

寵馴洲ヌ甚讃れ炯怐孜臭脳ネ旧髪賀吸柾開洲職

犒呪匂織鎗沙掻製黄曩れ何曩細界曩ゐ  

-  棋争橇奕 1 0 句 1 3 該廴故賦抻骸菊宦 2 奕遡窃

窟若廻滑澁弔洲ヌ甚讃れ炯怐孜臭脳ネ旧髪賀吸

柾開洲職犒呪匂織鎗沙掻製黄曩れ痕曩街竿曩ゐ  

-  棋争橇奕 1 4 該廴故賦抻嚇柳佩 2 0 奕屋癈菓澁

洲ヌ甚讃れ炯怐孜臭脳ネ旧髪洲職犒呪匂織鎗沙

掻製俺曩ゐ樺街  

-  棋 争 橇 奕 1 5 該 廴 故 賦 抻 遡 窃 窟 若 廻 滑 澁 弔 洲

ヌ甚讃れ炯怐孜臭脳ネ旧髪賀吸柾開洲職犒呪匂

織鎗沙掻製黄曩れ痕曩街竿曩る樺街故賦抻屋癈

菓澁洲ヌ甚讃れ炯怐孜臭脳ネ旧髪洲職犒呪匂織

鎗沙掻製俺曩ろ  

( c )  廴棋争洲卷肯ァ  

-  卷肯橇奕 1 句 1 8 4 穫診棋争橇奕 9ゐ樺街  

-  卷肯橇奕 1 8 9 該廴棋争橇奕 7 句 1 5ゐ  

( d )  覚疑篇 2 . 3 街 2 . 5 裾娉争洲棋争鮒澪街窯瓦卷肯洲

鮒既ゐ  

( e )  棋争桶洲職蓴クク 棋争桶橇奕 1 4 向蕎職蓴廴開脳挿

嶐箇懴幀桑瓦妥掻ろ艮竃棋争桶窯瓦樺伽職蓴ァ  

-  棋争桶橇奕 7ォ故醗弊佩岼穏開兎揮旧洲職犒呪

匂織鎗沙妥掻製且樫閑煤喞佳 9 1 . 4 6 琴ゐ  

-  棋争桶橇奕 8ォ徊洌咒蛇寵馴揮旧洲職犒呪匂織

鎗沙ゐ  

-  棋争桶橇奕 9ォ徊洌至豫晃寵馴揮旧洲職犒呪匂

織鎗沙る孜故鎗沙妥掻製且樫閑煤喞佳 1 1 0 琴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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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棋争桶橇奕 1 0ォ妥掻遡窃窟若廻滑澁弔揮旧洲

職 犒 呪 匂 織 鎗 沙 る 故 箇 柾 開 揮 旧 洲 匂 織 鎗 製 俺

曩ゐ  

-  棋争桶橇奕 1 1ォ妥掻遡窃窟若廻滑澁弔揮旧洲

職犒呪匂織鎗沙る故分蕎弔銃暑殉洲咒職犒呪洲

娘匂匂織鎗製旧増介佳 2 4 琴ゐ  

-  棋争桶橇奕 1 2 街 1 3ォ故遡窃窟若廻滑澁弔揮旧

洲職犒呪匂織鎗沙妥掻製賀挙次俺曩ゐ樺街  

-  棋争桶橇奕 1 5ォ徊洌遡窃窟若廻滑澁弔細屋癈

菓澁揮旧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ゐ  

( f )  覚疑篇 4 . 1 句 4 . 3 裾枝孳朽誼棋争洲貿嶐菌杙笈杜

細俟掘ゐ  

( g )  覚疑篇 4 . 4 街 4 . 5 裾枝孳蕎范甚讃柾醇廴棋争細棋

争桶職蓴桑瓦洲級盂ゐ樺街  

( h )  貿嶐堽洲卷肯娃娃 貿嶐堽煤次覚疑篇 6 . 1 裾娉孳洲

鮒既る掣製賀盂批鍍棋争ろ牛娜脳訊冠職犒呪匂織

鎗沙る狭牛廴蓮淡Л送職挿嶐洲職犒呪匂織桑瓦互

捲詫洲貿嶐憇沙る樺街編泣絵並洲乱俵る忽蛇札貿

嶐沙織互製示樮細互紺槙示織ろ嚏県霞沺嚏菌杙挙

冪笈杜る刊仁分蕎旧減れ娜脳洲禍旧揮鮪旧髪嶐開

細職犒呪匂織泝弖れ暑殉旧脳洲開脳挿嶐箇懴幀枝

掻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樺街分猪範杓伽洲促碪幔細

讐朕凄磨俟掘洲職蓴ろ鑑脳霞職僕旧脳洲ヌ甚讃れ

炯怐孜臭脳ネ揮旧軟憶蜻僕甚讃れ炯怐孜臭脳僕訊

介簡る家窯骨侖蔡殱滔細哢痴讐兔ろ既次ヌ甚讃れ

炯怐孜臭脳ネ旧髪克向蕎掻札旧牆顎払鎗沙る徊洌

孜妥掻汰兄ヌ甚讃れ炯怐孜臭脳ネ揮旧洲職犒呪匂

織鎗沙る咸除忽匂曩洲甚讃れ炯怐孜臭脳蓮淡冪気

賀紂瓦分る鎌脳灰満蚶缶幹侖蔡殱滔細哢痴讐兔ろ  

2 6 .  且団葯衿殤棋争桶釜准薤蘂棋争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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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7 .  彪肺煤吃忌揃形虎朸割薤蘂棋争橇奕 7る克窯瓦樺伽朽

粡ァ  

( a )  棋争旧粡分製痕曩匂洲岼穏開兎る挑澪禍旧鉦賎る

娜岼穏開兎麻暑蘓甅絵杖街醍迦曝銃洲職犒呪匂織

患寃且樫閑煤喞佳賎 9 1 琴ゐ  

( b )  娜岼穏開兎盂鞄屈覚旗脳細洟殉旧較洲岼穏攫醐ろ

娜鵬洲岼穏攫醐倶界下叫釜椴閤埋暎冠る疊ɲ挙冪

鑑脳送職冪気細鯉雅橙先葯壺恭る脳灰洲桶珂莫咸

箇優暎冠る冠佳鑑企遁醐忌成汞杜る廴岼穏洲攫醐

莫互製直階ゐ樺街  

( c )  軟芯禍旧鉦賎洲貿札錫醗弊佩嶐僕簧 1 5 渓洲署職

犒揮旧簡る瀉汰棋争旧粡霞冒岼穏開兎辮抻る向蕎

禍旧患骨暎職ろ故職犒呪匂織鎗製痕曩る雅岼女瑠

蛇詒成互雇孜送職岼穏開兎る樺盂鞄閤埋暎冠洲岼

穏攫醐ろ雅岼気廠獎職洲咒岼穏開兎る喫柾桝匂次

痕曩ろ窩狛込掵る娘殉壺恭洲莫漕焜岼穏開兎女匂

賎 5 0 琴ろ挑澪分猪掻札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棋争

桶孜攫牛兄鵬獎職汗黄暖岼穏開兎る樺盂鞄郭侵洲

岼穏攫醐る栗甍潔克賀担爾ろ  

[洶斧示姪禾仰猪梟猪羚団ろ ]  

2 8 .  午綰氛吃忌薤蘂棋争橇奕 9る克窯瓦樺伽朽粡ァ  

( a )  嚏県牛掻札職犒呪匂織鎗沙廠向蕎瑰媾絵並る詳貿

咸 騎 向 蕎 貢 陪 嬌 駐 る 油 掻 札 匂 織 鎗 沙 桑 瓦 示 雷 公

札ろ嚏県牛菌杙至豫晃寵馴揮旧洲職犒呪匂織鎗沙

猪る向蕎蝟街蕎范鎗沙咸朸蝠診蚶僥具洲澁弔蓮淡

挿嶐ろ濮格實狂絵間蓮淡鎗沙洲嬌駐患梼除忽鑑企

酒先窯飢職犒幀抄る樺曽瑠蛇寃差愴庇洲気梹る笈

仰向蕎瑰媾絵並る贋祁腔賀恭鮒ゐ  

( b )  嚏県牛俟掘至豫晃寵馴窯飢洲棋争寵猪る蕎学絵閑

絵顔る向蕎捲詫菌杙艮竃較彫騎患寃差庇沙職犒呪

匂織洲気梹ゐ樺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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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ヌ甚讃れ炯怐孜臭脳ネ旧髪且捜狭牛窯骨臭脳枝攫

僕訊ろ仰旧髪洲職犒呪匂織鎗沙賀盂實誼荵祖る桂

抄咸鎌蕎范揮旧瑠蛇窯骨臭脳枝攫洲汐之ろ  

2 9 .  塙供桶吃忌揃形虎朸割細至豫晃寵馴蓮淡職蓴洲梵裳る

葯蚶薤蘂棋争る克窯瓦樺伽朽粡ォ  

( a )  至豫晃寵馴次臆峅峅何叫農冠終批嬌形挿嶐る分猪

菓澁賎蕎 9 0 0 汲澁忌イ雅澁賎蕎 1  3 0 0 汲澁忌ろ

實幹桷叫る至豫晃寵馴曽穏蓮淡細雇詫弔勍僕訊る

刊仁獎職界曩匂洲菓澁弔銃 (娜弔銃互庠反楮冪 )細

1 0 曩匂洲覓紘細曝銃箇梠る樺街雇詫分蕎何曩匂洲

且梠細宀嚢悶る克褐黄終僥具里瀰細懦咳挿嶐ゐ  

[洶斧示姪禾仰猪楯級咸蓴団佳ろ ]  

( b )  製 憶 牛 臆 峅 峅 屋 叫 兒 甅 肺 攅 掣 患 箇 澁 峩 煎 覚 潭 殫

廊る至豫晃寵馴决牛弔勍竺柾獎職咒殫杖細咸狽ろ

橘醜る製乍泣菓呈美澁洲甚篭る吸猪窯骨酪釜僕訊

樺女牛臆峅臆峅叫廠侵送職澁弔且梠る弔較騎菌杙

牛弔勍虞柾暎職殫杖ろ弔較次何叫廠霞求蕎范桶禾

絵間佳争蓮淡挿嶐ゐ樺街  

( c )  開脳挿嶐箇懴幀鎗沙至豫晃寵馴洲職犒呪匂織咸剣

腴澁弔洲蓮淡挿嶐る軟署澁弔床凌紫忌桶桷孜牛弔

勍灰分蕎懦咳旧較獎職殫杖る桂抄患梼瑠蛇芯甚篭

肥具菓呈美澁ろ  

3 0 .  載朷叫吃忌葯衿薤蘂至豫晃寵馴洲蓮淡挿嶐ろ竃樺虎朸

割 求 搾 醍 淡 季 黄 塙 秡 懴 蓮 淡 繞 幀 細 黄 穀 嗤 割 る 克 窯 瓦 樺 伽 朽

粡ォ  

( a )  揮旧竺柾挿嶐蓮淡黄朏廻曩匂職犒呪る灰僕咸狽れ

殫杖細覓紘僕訊ゐ何朏竿句廻曩匂洲職犒呪る灰僕

殫杖れ幀寵躃細菓美狽ゐ樺街黄暖何曩入郊悶る桑

製 雅 緩 入 惹 僕 訊 る 忽 弔 勍 艮 竃 旧 較 賀 咸 蕎 郊 泓 瓦

乙ろ弔較霞油仰柾開洲蓮淡眄牟職犒幀抄る栗既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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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脳挿嶐箇懴幀掻札職犒呪匂織鎗沙る尽鯖贋窯飢

職犒幀抄解職犒国之愴圀ゐ  

( b )  揮旧虞柾洲蓮淡挿嶐須製乍泣澁弔洲遵摧蓮淡細互

遥流繧洲僕訊る莫獎職何朏界句俺曩匂洲職犒呪ゐ  

( c )  弔較分兪裾瑠卷送職何句竿曩匂洲分蕎且梠る栗先

諸郭侵送職猪る咸鋤京分猪君曩洲職犒減喬ゐ  

( d )  至豫晃寵馴黄終曽穏鋤挺弔勍灰洲分蕎擬澂揮旧細

懦咳旧較ろ殉乱壺恭洲菓澁弔銃細覓紘街曝銃箇梠

結梼寃差盆汰気梹る娜痕朏職犒呪結庠反息竜職犒

壇澁咸洲楮冪ゐ樺街  

( e )  開脳挿嶐箇懴幀鎗沙至豫晃寵馴洲職犒呪匂織る莫

剣腴秡懴蓮淡繞幀枝孳洲蓮淡挿嶐ろ製乍泣澁弔洲

蓮淡攫捜る弔較决牛弔勍灰分蕎洲擬澂揮旧細懦咳

旧較僥具蓮淡ろ  

3 1 .  午綰氛吃忌桑瓦魚伽妲栢ォ  

 覚疑篇 4 . 2 . 3 裾枝孳脳灰職犒呪匂織洲進潯滞抄ォ  

( a )  持曠至豫晃寵馴揮旧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患凌柿咒

職犒呪洲辮抻榱籾る蕎形鋤京分蕎洲莱諫細懦咳僕

訊る樺街揮旧洲兒養廊織ろ棋争桶職蓴獎職梠匂何

曩樺佳洲職犒呪る漢捜竿載須懦咳碪幔る拐患乍泣

桶翫顎狛ゐ  

( b )  挑澪禍旧鉦賎細吃廠洲開脳挿嶐箇懴幀る至豫晃寵

馴揮旧賀僕職犒呪匂織鎗沙ろ慧忽向蕎鉦賎鎗沙る

弔較騎贋舘咸繚仰獎職實匂洲職犒呪ろ牛開脳挿嶐

箇懴幀灰掻札職犒呪匂織鎗沙る須賀愉送棋争桶洲

蓮淡蟾ゐ  

( c )  至豫晃寵馴寓次匂粋閑環佳る栗分猪霞製竿載洲匂

曩蓮淡泛櫞ろ芯嗤骸塁旧剔る揮旧盂碣耐獎職孰匂

洲梠供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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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至 豫 晃 寵 馴 竿 載 分 蕎 職 犒 呪 洲 匂 織 魁 椛 痕 曩 句 2 8

曩ろ扼艮牛開脳挿嶐箇懴幀掻札黄孜何曩洲職犒呪

匂織鎗沙る賀魚耐北揮旧僥具雅曩蓮淡る忽脳灰君

曩蓮淡扼匂Л雅曩蓮淡細瑩抬批ゐ  

( e )  至豫晃寵馴暑殉洲君曩蓮淡冖雅次揮旧樺竺洲巵挙

圭嘩遇僑脳る雅兔蕎骸塁藤革桑蒸攜ろ至豫晃寵馴

眄獎職洲匂曩梠供箇桝洟殉分蕎洲匂梠箇凖ろ棋争

桶 職 蓴 揮 旧 洲 職 犒 呪 匂 織 患 寃 且 樫 閑 煤 喞 佳 1 1 0

琴る箇曽編泣脳灰洲職犒呪匂織咾嗣ゐ  

( f )  増廴賀紂罌襠洲範杓る至豫晃寵馴分顔僥具挙冪送

捜蓮淡る樺釦彈澁弔洲美紘忽剤ろ製樮鋤職犒呪僕

挿蕎貢陪詒成志る樺乍泣澁弔贋込洲攫捜る嚏県盂

筝祁實織鎗沙職犒呪洲匂織ゐ  

( g )  唾素弔較牛僕挿佳蕎貢陪詒成志る女患槙實昿厶僕

挿る鋤京弔勍灰炸澗覚呪洲碪幔ろ杓褐る揮旧分蕎

洲繧職犒呪漢蘓何途炸澗職犒呪る瑠攫冠樺鋤京ろ

網網製鋤京盆穀職犒呪衿廴瀉汰弔勍訊冠實懣洲鎗

沙る廩牛次鮒賀泣ゐ  

梼桂捜醐持曠鎗沙  

( h )  奮 製 持 曠 職 犒 呪 匂 織 鎗 沙 洲 蛭 掠 枝 担 北 洲 持 曠 優

織る黄等賀反偕實枝掻鎗沙洲 1 0 %る衿至豫晃寵馴

揮旧灰枝蕎職犒呪桝下開君團る慧忽持曠優織刋製

黄曩る騎賀蘓次奮製妥掻る尽仰娜蛭掠次至豫晃寵

馴揮旧衿腔克賀患具ろ杓褐る奮製持曠鎗沙洲喞抄

億沺揮次佩裾佳洲黄等構桶蓮淡る克賀終批沺揮次

澁弔揮旧る笈製澁弔揮旧紺鶴兄揮鮪細鶴躯ろ挑澪

覚疑篇 4 . 5 . 1 裾枝争る牛沙掻幀抄兪裾菌杙芯嗤蛭

狛篇 1 2 A 蛭棋殤持曠鎗沙る騎賀泣沺ゐ  

絵並卷肯  

( i )  絵並捜醐況懣職犒呪匂織鎗沙る且捜謎廴蚤咬細遇

僑蓮淡る衿署甚讃れ炯怐孜臭脳揮鮪ろ詳貿咸漢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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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黄誼該廴至豫晃寵馴棋争洲絵並卷肯る衿娜卷肯

須廴枝蕎該廴職犒呪匂織鎗沙洲棋争窯瓦咾仁志洲

該廴ろ穫診至豫晃寵馴洲卷肯抄桔蕎 1 8 4 誼ゐ樺街  

艮竃較彫  

( j )  弔 較 牛 咸 蓴 佳 窯 瓦 妥 掻 開 脳 挿 嶐 箇 懴 幀 洲 汗 黄 較

彫る樺骨搾醍農渕ろ挑澪娜較彫る分蕎宀嚢悶榱籾

洲職犒呪匂織鎗製黄曩る衿揮旧艮跔旧較洲蓮淡匂

織鎗製賀挙次俺曩ろ盆汰較彫霞蝟街覚疑篇 4 . 5 . 6

裾洲卷肯る慧澁弔洲梹喞職犒呪匂織製俺曩ろ盆汰

較彫騎窯骨貢陪詒成志る鎌至豫晃寵馴牛貿嶐郭侵

洲蓮淡猪瑠决朸蝠分蕎懦咳細兒養洲碪幔る忽至豫

晃寵馴揮旧患葯蚶製鑑脳窯骨侖蔡殱滔細朿簧洲懦

咳碪幔ろ  

3 2 .  塙供桶吃忌桑瓦秡和猪進瓦る慧忽開脳挿嶐箇懴幀向蕎

掻札職犒呪匂織鎗沙る至豫晃寵馴騎咸曽穏鋤京分猪懦咳廢痃

洲碪幔ろ如魚箇優雇襠弔勍洲鶴躯る舘咸紫曽繧忌箇穏該廴る

衿牛實幹桷叫献恭洲咒蓮淡る克向蕎況差祇屈虎俥ろ慧忽郭侵

僥 具 送 職 Л 蓮 淡 る 至 豫 晃 寵 馴 拐 咸 製 脳 灰 窯 骨 朿 簧 洲 懦 咳 碪

幔る詳貿咸箇患持格ろ  

3 3 .  且 団 葯 衿 殤 J o h n  S t e w a r t 吃 忌 薤 蘂 棋 争 橇 奕 1 0 ろ

S t e w a r t 吃忌慝る棋争橇奕 1 0 句 1 3 細 1 5 喫柾范次遡窃窟若

廻 滑 澁 弔 揮 旧 る 莫 既 棋 争 桶 橇 奕 1 5 洲 釜 准 H e a t h e r  D u  

Q u e s n a y 花禾兒錯薤争ろ  

3 4 .  H e a t h e r  D u  Q u e s n a y 花禾揃形虎朸割窯瓦樺伽朽粡ァ  

屋癈菓澁揮旧  

( a )  棋 争 桶 橇 奕 1 5 批 塞 覚 疑 廴 屋 癈 菓 澁 揮 旧 枝 桑 俟

掘る公札賀橘該廴揮旧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ゐ  

遡窃窟若廻滑澁弔揮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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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遡窃窟若廻滑澁弔須遡煤澁弔裟咸炸澗娘班夏洲澁

弔 る 挙 叫 込 牛 澁 赤 職 徽 憶 絞 漁 穗 蛯 る 牛 覓 紘 れ 蛻

殷れ准恍臍望細澁忌攸潯臥梼較増蛎艮瓦躯ろ澁弔

賎 蕎 1  6 5 0 汲 澁 忌 る 弔 勍 遵 乱 賀 档 盂 揮 る 鯖 学

3  0 0 0 閑較琴旧較ろ澁弔郭侵攫捜互挙揮旧る樺葯

蚶兒甅肺攅掣患箇澁峩煎覚潭殫廊ゐ避揮蛤殱菓補

澁菩れ明卷細娟公婆翕る樺ヌ蓮婆ネ製翫洲美澁較

喬ゐ窯慨澁菩雅格る樺街互製ɲ送美潯澁忌掣舍宀

嚢細忍抜忌成洲送捜志ゐ樺街  

( c )  澁弔攫捜鋤京炸澗班夏洲行ヒ梠れ憇鮒醍曝銃細覓

紘躃れ宀嚢悶細黄吏歩夂忿る既次盆穀鎗沙る分蕎

弔銃鬻淡讐兔蕎鎗ろ  

3 5 .  J o h n  W .  S t e w a r t 吃忌葯蚶慢争る克窯瓦樺伽朽粡ォ  

( a )  遡窃窟若廻滑澁弔揮旧竿載職蕎挙朏匂寃且樫閑煤

喞佳 1 0 0 琴洲匂曩蓮淡ゐ  

( b )  挑 澪 ツ 美 紘 貿 狛 ヅ る 澁 弔 賀 反 匂 次 旧 増 樫 閑 佳 2 4

琴ろ芯仰梹喞る澁弔黄等賎梠匂俺曩ろ澪犯る牛開

脳挿嶐箇懴幀灰る遡窃窟若廻滑澁弔暑殉洲黄穀澁

弔揮旧洲職犒呪匂織患寃俺曩る尽仰る牛掻札遡窃

窟 若 廻 滑 澁 弔 洲 職 犒 呪 匂 織 鎗 沙 猪 る 騎 盂 黄 侖 吸

怪ゐ樺街  

( c )  牛開脳挿嶐箇懴幀佳る遡窃窟若廻滑澁弔洲職犒呪

匂織鎗沙盂掻示製宀嚢悶鎗製黄曩れ行ヒ梠鎗製痕

曩る衿弔勍艮跔柾開抄鎗製俺曩ろ  

3 6 .  棋争桶橇奕 1 1  M i c h a e l  G u i l d f o r d 吃忌進瓦る遡窃窟

若廻滑澁弔挙叫込黄終曽穏懦躯美紘る嚏県魚持曠遡窃窟若廻

滑澁弔揮旧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澁弔郭侵送職猪女瑠决助隈弔

勍灰洲分蕎懦咳旧較ろ  

3 7 .  棋争桶橇奕 1 2 細 1 3 洲釜准 R o g e r  N i s s i n 吃忌窯瓦樺

伽朽粡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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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遡窃窟若廻滑澁弔洲禍旧鉦賎掻蕎僕挿れ貿嶐街匂

織蛭掠る廴揮旧洲職犒呪匂織霞蕎栢開憇沙ろ国廩

佳 る 嚏 県 須 次 黄 屋 屋 界 叫 牛 禍 旧 鉦 賎 雅 況 鍍 娜 蛭

掠る樺最釜繧蕎洲職犒呪匂織鎗沙蛭掠ろ既次揮旧

須 桑 甚 讃 れ 炯 怐 孜 臭 脳 揮 鮪 衿 署 桑 蚤 咬 孜 遇 僑 揮

鮪る笈仰瑠攫牛開脳挿嶐箇懴幀灰掻札蛇札鎗沙ゐ  

( b )  分猪る遡窃窟若廻滑澁弔揮旧洲娘匂職犒呪匂織製

且樫閑煤喞佳賎 5 7 . 9 琴る牛仰揮旧獎職俺曩匂弔

銃洲匂織製且樫閑煤喞佳賎 6 1 . 1 琴る漢労労匂次

分猪匂織ろ盆梔菓洲匂織暎優盂賀咸廴侖蔡細讐朕

凄磨哩恭荵送朸蝠ゐ樺街  

( c )  嚏県盂窯骨貢陪詒成志る樺女遡窃窟若廻滑澁弔蓮

淡弔勍る盂鞄美澁攫捜ろ開脳挿嶐箇懴幀灰奮製持

曠職犒呪匂織洲蛭掠賀網贋梼窯骨枝攫詒成志る廩

攅佳騎賀沺揮次仰揮旧る笈製揮旧洲職犒呪匂織猫

君る慧忽刋刋暎冠黄曩弔銃騎賀蘓次奮製妥掻ろ  

3 8 .  搾醍窯瓦伽砧婆翕ォ  

棋争橇奕 7  

( a )  柾開咒構桶蓮淡冪気翫購霞僕蕎襠癸施る牛盆範杓

伽る屈覚旗脳郭侵廴岼穏開兎洲攫醐咸桂凌柿る  

( b )  製屈醗弊佩岼穏開兎送職侵洲職犒呪匂織攫製且樫

閑煤喞佳 9 1 琴る衿送職侵咸桂窯骨暑蘓甅絵杖細

醍迦曝銃ゐ  

( c )  魚蕎攫捜鬻職岼穏開兎る須汗貌旧粡獎職咒洲岼穏

開兎樺最釜繧蕎開兎る孜須牛醗弊佩滞潔送職分蕎

開兎ゐ  

( d )  梼桂窯骨眄蓴僕訊洲帯増幀る舐示製屈攫捜獎職匂

5 0 琴洲岼穏開兎ゐ  

棋争橇奕 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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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棋争桶牛慢争猪窯瓦洲汗黄較彫細蓮淡至豫晃寵馴

洲秡懴蓮淡繞幀る貿嶐堽掣製須桂患樺批塞ゐ  

( f )  棋争桶蕎桂菌杙牛弔銃骸環獎職懺物悶細窯骨擬澂

揮旧る樺女薛瓦讐兔獎職咒職犒呪衿瑠决獎職孰匂

洲職犒呪ゐ  

( g )  棋争桶咸桂批塞界曩匂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衿署汗

黄較彫枝季俺曩匂洲鎗沙ゐ  

( h )  棋争桶梼桂樮掣る牛咸蓴佳慢争洲蓮淡挿嶐貢樺盂

鞄遵摧洲蓮淡ゐ  

棋争橇奕 1 0 句 1 3 街 1 5  

( i )  貿嶐堽牛菌杙遡窃窟若廻滑澁弔僥黄誤蓮淡猪増廴

洲 旧 榾 鎗 沙 る 樺 街 弔 銃 洲 梹 喞 匂 織 製 2 4 琴 ( 賎 俺

曩 )侵る掣製棋争桶牛佳覚篇 3 5 ( c )裾枝窯瓦洲職蓴

須桂患樺批塞ゐ  

( j )  嚏県范射棋争桶洲職蓴廴脳灰讐朕凄磨哩恭朸蝠る

牛揮旧嶐僕署職犒揮旧梼桂娟公盆汰婆翕ゐ  

( k )  棋争桶蕎桂挿嶐芯職蓴故遡窃窟若廻滑澁弔灰行ヒ

梠細宀嚢悶樺簡揮旧る送職製娘匂俺曩洲弔銃ゐ樺

街  

( l )  覚疑篇 4 . 5 . 6 裾孳争感呪感缸甅国鵬洲卷肯る掣製

舘决戈診遡窃窟若廻滑澁弔揮旧洲君曩間県る樺鋤

京伜殉蕎范炸澗職犒呪榱籾洲碪幔ろ美紘県蕎桂廴

感呪感缸甅国鵬洲卷肯桑瓦級盂ろ  

3 9 .  彪肺煤吃忌牛級盂搾醍蕎范棋争橇奕 7 洲媾婆猪る窯瓦

樺伽朽粡ォ  

( a )  構桶蓮淡冪気灰僕塰洲襠癸施る賀梼最釜醗弊佩岼

穏開兎る笈製痕茵僕訊洲志汞細寒梼挑翫賀吸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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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醗弊佩岼穏開兎分猪洲匂織刋製且樫閑煤喞佳賎 3 6

琴ろ揮旧須樺構桶裟賎較喬狐瓦る患獎職岼穏開兎

麻暑蘓甅絵杖街醍迦曝銃る瀉覓匂織製且樫閑煤喞

佳 9 1 琴 ろ 既 次 分 蕎 岼 穏 開 兎 霞 向 蕎 讐 兔 瀘 求 蓮

淡る尽攫捜獎職黄暖孰匂洲咒岼穏開兎る樺持塰枝

蕎枝攫僕牟ろ分猪瑠卷送職仰岼穏開兎る騎贋掻札

持塰僕牟洲娉歩捜醐ろ挑澪棋争桶牛莫漕焜獎職岼

穏開兎洲堙覈枝反る慧忽賀僕暑蘓甅絵杖街醍迦曝

銃る咒岼穏開兎洲匂織娘柿拐寃 5 0 琴ゐ  

( c )  挑澪虎朸割枝季洲帯増幀る醗弊佩咒岼穏開兎枝持

塰洲僕牟且捜刊仁襠癸滸細匂癸岼揚ろ既次揮旧増

牆歩菓る攫捜何曩旧較持塰盆穀僕牟る汗黄曩持塰

艮竃僕訊ろ開脳挿嶐箇懴幀故揮旧洲職犒呪匂織鎗

製痕曩る賀梼編泣蕎范捜醐ゐ樺街  

( d )  嚏蕎攫捜鬻職岼穏開兎猪る菌杙洲較彫刊仁滞潔送

職Л妥雇街汗貌旧粡獎職咒岼穏開兎ろ黄等衿腔る

牛滞潔送職Л妥雇分蕎岼穏開兎攫猪孰炉る栗决送

咒貿嶐骨岼懺枠る樮鋤賀咸朸蝠骨岼ろ汗貌旧粡獎

職咒岼穏開兎攫猪孰遵る患樺桑瓦孰喫増貿嶐る衿

廴骨岼朸蝠孰柿ろ  

4 0 .  訓佳倍吃忌牛級盂搾醍洲媾婆猪る窯瓦樺伽朽粡ォ  

棋争橇奕 9  

( a )  至豫晃寵馴碪幔兒養れ灰蕎堙俟途洲炸澗職犒呪街

莱諫細懦咳僕訊る盆穀鶴躯盂娜鋤京ろ棋争桶吃廠

向蕎故蓮淡挿嶐窯飢貿嶐堽る衿貿嶐堽攫捜互挙嬌

駐る舐示棋争桶職蓴洲職犒呪匂織賀咸荵送朸蝠揮

旧洲鶴躯細脳灰洲讐朕凄磨ゐ  

棋争橇奕 1 0 句 1 3 街 1 5  

( b )  遡窃窟若廻滑澁弔揮旧寓次匂粋閑環佳る匂織製且

樫閑煤喞佳賎 3 7 琴る顎暑殉旧較製匂ろ挑澪讐朕

凄磨俟掘る娜揮旧寓次脳灰促悠る職犒呪匂織舘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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愬儂像君ろ感呪感缸甅国鵬騎掣製る舘决戈診揮旧

洲君曩間県る樺鋤京伜殉蕎范炸澗職犒呪榱籾洲碪

幔ろ笈仰る揮旧賀薩送職俺曩匂洲職犒呪ゐ  

( c )  瀉匆揮旧結霞蓮淡る虞増須分蕎職犒呪る竺増須宀

嚢悶る笈仰る患梼瑠蛇牛揮旧佳嶐僕署職犒揮旧ゐ

樺街  

( d )  美 紘 県 県 遵 廴 棋 争 洲 卷 肯 框 畩 次 覚 疑 篇 4 . 4 . 1 0

裾る且捜須咾仁卷肯る掣製澁弔蓮淡盂編泣ツ美紘

蛭狛ヅ街ツ美紘貿狛ヅ洲貿札る克决甌侠甚讃朽柾

醇洲捜醐ろ美紘県県遵向蕎廴鋤京炸澗職犒呪黄国

窯瓦紺覓卷肯ろ  

4 1 .  午綰氛吃忌牛級盂訓佳倍吃忌次佳覚篇 4 0 ( a )裾窯瓦洲

卷肯猪准季る至豫晃寵馴郭侵僥具蓮淡猪る咸愬穏鋤京揮旧分

蕎洲鶴躯ろ詳貿咸盂窯骨貢陪詒成志る樺女至豫晃寵馴郭侵笈

盂遵摧蓮淡衿妥雇艮挿嶐ろ  

4 2 .  塙供桶吃忌牛級盂佳覚篇 3 8 ( f )細 ( h )裾洲媾婆猪る窯瓦

樺伽痕粡ォ  

( a )  至豫晃寵馴向蕎菌杙牛弔銃骸環獎職懺物悶る笈製

仰窩克賀患最る衿弔勍艮竃旧較霞僕塰骸環塾勍る

樺遷咳碪幔街桑美紘揮鮪ゐ樺街  

( b )  至豫晃寵馴牛咸蓴佳窯瓦洲蓮淡挿嶐る峩駐貢樺盂

鞄澁弔贋込 5 0 叫洲蓮淡攫捜ろ牛揮旧竺柾獎職職

犒呪洲挿嶐霞碣至豫晃寵馴洲澁弔搾醍咸磨實る辱

職犒幀抄碣狐耐侵女咸訊迦ろ揮旧虞柾洲挿嶐拐牛

怐寝兪裾る鯖贋壺廩ろ  

4 3 .  載朷叫吃忌牛級盂佳覚篇 3 8 ( g )裾洲媾婆猪准季る魚軸

故娘匂職犒呪匂織掻製俺曩る至豫晃寵馴女蕎貢陪詒成志る牛

郭侵蓮淡猪避揮鶴兄洲僕挿る狛魚獎職擺梠れ咸狽持笥杖細蕋

梠狼る盆穀職犒桝患梼咸冒職犒国之愴圀侖製黄曩ろ侖椛娉歩

洲僕挿る郭侵蓮淡洲廩攅匂織患梼咸柿次俺曩る栗故職犒呪匂

織鎗製界曩女瑠蛇窯骨貢陪詒成志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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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4 .  J o h n  S t e w a r t 吃忌牛級盂佳覚篇 3 8 ( k )裾洲媾婆猪進

瓦る既次範杓賀紂罌襠る遡窃窟若廻滑澁弔牛分兪裾廩苹樺樮

札郭侵蓮淡洲職犒呪匂織咸桂匂寃俺曩ろ故娘匂職犒呪匂織掻

製俺曩る盂患製遡窃窟若廻滑澁弔窯骨貢陪詒成志る盂鞄遵摧

洲蓮淡攫捜る克患裟形澁弔娟公牛貿嶐細蓮淡實廊雅増廴洲朽

冪鎗沙る狛魚攫捜鋤挺弔勍灰洲懣心郊泓磨宦ろ  

4 5 .  既 次 棋 争 桶 釜 准 向 蕎 僥 黄 誤 卷 肯 る 搾 醍 騎 向 蕎 艮 竃 婆

翕る且団准季蕎范棋争街卷肯洲包特廊験霞堙献恭ろ詳貿咸莫

牛棋争桶羚団侵得殷蕎范棋争る克咸次労侵故詳貿咸洲公札磨

繍竃尊ろ且団挙筍甚讃釜准細棋争桶釜准瓦団咸蓴ろ朽桶結次

仰猪羚団ろ  

 

郉 3 Ώ届縧 10錈 1 6 H 1 7 8/11⁴ 10錈 1 8 5 捘 1 8 8  

縡魁細窯婆柾開  

4 6 .  且団准季る棋争桶橇奕 1 7 細窯卷肯桶橇奕 1 8 5 句 1 8 8

霞 准 示 賀 咸 瓦 団 包 特 孜 向 蕎 級 辮 ろ 既 次 詳 鑑 貿 嶐 搾 醍 咸 ( 伽 慝

ヌ詳貿咸ネ )霞鷲解棋争桶細窯卷肯桶貢陪磨繍る搾醍吸卷牛樺

佳棋争桶細窯卷肯桶努団洲範杓伽僥具包特ろ  

4 7 .  伽砧甚讃釜准細棋争桶橇奕 1 6 洲釜准仰猪碣篏冠乙咸

蓴ろ  

甚讃釜准    

訓氣倍吃忌  Ο  貿嶐堽屋癈貿嶐縛醍  

昃遵顔吃忌  Ο  貿嶐堽匂途詳鑑貿嶐壇Л屋癈  

直魚企姪禾 2  Ο  匐冓鍍迦廊蝟婆  

 

棋争桶橇奕 1 6 洲釜准  

  

慢茣罫花禾    

欅滑璽吃忌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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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8 .  且団蟶旬竃尊瓦団咸蓴る克縡奮娟蘂包特洲廊験ろ竃葯

衿殤訓氣倍吃忌求搾醍縡魁棋争細卷肯洲膳莱ろ  

4 9 .  訓氣倍吃忌揃形虎朸割る芯覚疑篇 8 1 3 0 奕娉孳灰担慢

争伽砧捜粡ゑ  

( a )  覚疑篇 1 裾枝孳洲膳莱ゐ  

( b )  棋争国冪クク  棋争橇奕 1 6 細 1 7 該廴故寓次司検佩

8 1 奕洲廠屈覚旗蔘廰曝銃揮旧る既ヌ甚讃れ炯怐孜

臭脳ネ旧髪雇嶐製ヌ遇僑 (丸茵 )ネ旧髪ゐ  

( c )  廴棋争洲卷肯クク  卷肯橇奕 1 8 5 句 1 8 7 該廴棋争橇

奕 1 6 細 1 7る衿卷肯橇奕 1 8 8 抄穫診棋争ゐ  

( d )  窯瓦棋争細卷肯洲鮒既る娉孳次覚疑篇 2 . 3 街 2 . 5

裾ゐ  

( e )  棋争桶洲職蓴ゑ  

Ο  棋 争 橇 奕 1 6 ゑ 故 棋 争 旧 粡 榛 涌 嶐 製 ヌ 甚 讃 れ

炯怐孜臭脳ネ旧髪る樺窯骨君曩抜梍僕訊れ擬

澂揮旧細懦咳旧髪ゐ  

Ο  棋 争 橇 奕 1 7 ゑ 桑 瓦 沺 嚏 洲 妥 掻 る 樺 女 故 棋 争

旧粡鋤挺桑臭脳僕訊ゐ  

( f )  貿嶐菌杙笈杜細廴棋争洲俟掘る娉孳次覚疑篇 4 . 1

句 4 . 3 裾ゐ  

( g )  先范甚讃柾醇廴棋争細棋争桶職蓴洲級盂る娉孳次

覚疑篇 4 . 4 街 4 . 5 裾ゐ樺街  

( h )  貿嶐堽洲卷肯クク  貿嶐堽掣製賀盂穫診棋争橇奕 1 6

細 1 7る鮒既娉孳次覚疑篇 6 . 1 裾ろ棋争旧粡瑠决

揮 桑 蜻 僕 臭 脳 僕 訊 れ 抜 梍 僕 訊 孜 擬 澂 揮 旧 る 嶐 製

ヌ遇僑 (丸茵 )ネ旧髪樺葯蚶揮桑遇僑揮鮪る廩蘓晋

嚏 ろ ヌ 遇 僑 ( 丸 茵 ) ネ 旧 髪 洲 娘 匂 旧 牆 顎 払 鎗 製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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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る扼吃廠洲甚讃曝銃先顎る旧牆顎払細網寓桷気

結蕎枝伽像ろ仰簡る故棋争旧粡揮桑遇僑揮鮪决碣

反貿嶐北患る郭侵洲棋殤桶决牛貿嶐棋殤兪裾牟捲

泣沺洲碪幔橈娟泌訊細職犒僕挿ろ  

5 0 .  且団葯衿殤棋争桶橇奕 1 6 洲釜准薤蘂棋争洲娉範ろ  

5 1 .  慢 茣 罫 花 禾 薤 蘂 棋 争 橇 奕 1 6 洲 娉 範 る 克 窯 瓦 伽 砧 捜

粡ゑ  

( a )  斑癈錆摺麻棋争旧粡る艮錆企署醗范射棋争旧粡獎

職匂曩遇僑患梼髪込洲滬贈朸蝠ゐ  

( b )  分猪娜脳洲蓮淡漠織霞先嚏匂る尽棋争旧粡盂鋤挺

桑君曩抜梍僕訊細擬澂揮旧る樺雇詫脳灰碪幔ゐ樺

街  

( c )  嚏 県 職 蓴 故 棋 争 旧 粡 雇 嶐 製 ヌ 遇 僑 ( 丸 茵 ) ネ 旧 髪

廠る贋蕎栢開瑰媾脳灰錆企洲卷肯ろ  

5 2 .  欅滑璽吃忌窯瓦伽砧捜粡ゑ  

( a )  嚏 県 粂 椛 向 蕎 油 故 棋 争 旧 粡 既 ヌ 甚 讃 れ 炯 怐 孜 臭

脳ネ旧髪雇嶐製ヌ遇僑 (丸茵 )ネ旧髪黄国僥具沺嚏

洲瑰媾る騎向蕎菌杙脳灰桶禾廴屈覚旗脳瀉覓貿嶐

洲卷肯ゐ  

( b )  棋 争 旧 粡 摺 麻 飢 磨 稍 峡 洲 絵 且 宦 る 帆 碪 幔 肱 織 衿

腔る賀薩揮桑遇僑蓮淡ゐ樺街  

( c )  屈覚旗脳羅寢努叶臭脳僕訊る鶴兄須遵醜僕訊ろ嚏

県盂菌杙牛棋争旧粡獎職黄暖懋泣遵醜汐之箇梠ろ

芯咸佳窯飢洲膵幀枝襴季る棋争旧粡暑殉騎盂僕塰

眄蓴竜蛹諫勦橙餐橙屈覚旗兎洲瓦珂ろ  

5 3 .  搾醍窯瓦伽砧婆翕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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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范次詳貿咸牛臆峅峅俺叫何隔下俺郭淡季洲ツ屈覚

旗開脳挿嶐箇懴藤幀橇奕 S / K 7 / 1 9ヅる嚏県蕎向蕎

油雇嶐棋争旧粡洲揮鮪旧髪黄国瑰媾絵並卷肯ゐ  

( b )  娜脳洲臭脳僕訊須桂貢陪ゐ  

( c )  臭咸鈝圭堽堽遵蕎向蕎油娜脳窯骨洲臭脳僕訊窯瓦

祇屈卷肯ゐ樺街  

( d )  分猪屈覚旗脳洲桶珂ろ  

5 4 .  訓氣倍吃忌牛級盂搾醍洲媾婆猪窯瓦伽砧捜粡ゑ  

( a )  顔魚覚疑篇 3 . 5 裾枝孳る詳貿咸霞牛臆峅峅俺叫何

隔界郭窩具洲屋癈詳脳蓴咸施醸街煤綟職僕搾醍咸

咸蓴佳求搾醍咸窯飢蕎范洲開脳挿嶐箇懴幀ろ搾醍

咸羅寢穫診牛開脳挿嶐箇懴幀灰冠乙職犒呪匂織鎗

沙る衿棋争桶抄牛咸蓴佳職蓴故棋争旧粡揮桑擬澂

揮旧ろ詳貿咸騎霞瑰媾企甚国之秡堽屋癈詳企甚国

之縛醍廴棋争橇奕 1 6 細 1 7 洲卷肯る禦准季向蕎祇

屈卷肯ゐ  

( b )  分猪棋争旧粡暑殉蕎黄兔臭脳雅格る慧寓次司検佩

8 9 奕洲刊遷寃臭脳雅格る求梱漏れ緒柿叫街遵醜窯

骨挙械咳洲臭脳汐之ろ仰簡る屈覚旗玅細厦企玅騎

僕蕎黄兔梱漏街緒叫雅格細痕兔芹桶雅格ろ黄兔寓

次鹸圭佩洲臭脳咸狽顔牛貿嶐る騎咸製屈覚旗錆企

窯骨汐之ゐ樺街  

( c )  澪臭咸鈝圭堽堽遵准季る脳灰洲緒柿叫汐之梼盂鞄

攫醐ろ嚏県患樺菌杙兒甅兇芹馴製遵醜窯骨汐之る

衿盆穀僕訊樺馴潔製翫る患僕次絵桔施醸孜艮竃構

桶蓮淡灰ろ  

5 5 .  欅滑璽吃忌牛級盂搾醍洲媾婆猪窯瓦樺伽捜粡ゑ  

( a )  嚏県油開脳挿嶐箇懴幀僥具洲絵並瑰媾克賀貢陪る

笈製瑰媾廴倪漢鎗次屋癈詳脳蓴咸ろ嚏県向蕎顔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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瑰媾蕎范開脳搾醍咸細咬且徽彫蛇幃洲卷肯る騎向

蕎菌杙脳灰桶禾廴娜脳瀉覓貿嶐洲卷肯ゐ  

( b )  分蕎遵醜僕訊洲忽揮儂狂霞寃差貛細ろ臭咸鈝圭堽

堽遵騎霞准示患菌杙兒甅兇芹馴ゐ樺街  

( c )  挑澪屋癈詳脳蓴咸蕎范甍脳枝隈洲蓴団桷気掘挿る

厦企玅街匠企双洲桶珂賎製廻坡桶る衿屈覚旗玅抄

蕎賎 2 5  0 0 0 桶ろ  

5 6 .  慢茣罫花禾妲栢掵る盂挑澪屈覚旗脳瀉覓洲貿嶐公札棋

争旧粡洲禍旧揮鮪ろ廴次郭侵牛棋争旧粡僕塰竜蛹屈覚旗兎瓦

珂洲職蓴る脳灰桶禾箇准穫診ろ  

5 7 .  既次棋争桶橇奕 1 6 洲釜准向蕎窯瓦艮竃卷肯る衿搾醍

騎向蕎僥黄誤洲窯婆る且団荊繍竃尊棋争細卷肯洲包特廊験霞

堙和伍る詳貿咸咸牛竃尊羚団侵昿蓴棋争細油棋争桑瓦公札る

労侵咸故公札磨繍棋争桶ろ且団挙筍甚讃釜准細棋争桶橇奕 1 6

洲釜准瓦団咸蓴ろ竃尊結次仰猪羚団ろ  

[几烙池姪禾れ較細吃忌街衍池煤吃忌次仰猪梟猪羚団ろ ]  

蚤蓴柾開  

郉 1 Ώ届届 縧 10錈 1 捘 7 ( ō )8/11⁴ 10錈 1 8 5 捘 1 8 9  

5 8 .  黄汲搾醍准季る棋争桶橇奕 5 句 7 洲蓮淡蟾克贋塞且樫

閑煤喞佳 8 0 琴洲職犒呪匂織鎗沙枝朸蝠る笈製牛盆汰鎗沙伽る

拐患寃差開脳挿嶐箇懴幀枝耐北洲 5 足旧牆顎払ろ牛貿嶐棋殤

沙織伽る霞蕎蛭覚担北嚏県詒成鵬鮒る樺奮製持曠鎗沙る忽職

犒呪僕挿互冠献詫ろ且団准季る職犒呪匂織鎗沙洲持曠優織る

克 賀 鎗 次 柾 開 棋 争 桶 穗 慝 洲 鶴 札 匂 織 洲 1 0 % る 衿 枝 蕎 盆 茵 棋

殤る詳貿咸結咸芯汰兄範杓菌杙ろ   

5 9 .  汗 黄 汲 搾 醍 准 季 る 娜 脳 洲 匂 織 途 兄 製 且 樫 閑 煤 喞 佳 8 0

琴る廴汰兄旧裾洲職犒呪匂織鎗沙桑瓦峅圖洲妥掻る咸朸蝠娜

匂織途兄洲献瀉志ろ魚笈旧榾鎗沙衿蕎泥顔攫捜窯匂汰兄揮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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洲職犒呪匂織る詳貿咸莫挑澪篇 1 6 蛭洲貿嶐北患昿狐沙織る芯

汰兄範杓桑瓦菌杙ろ  

6 0 .  句次棋争橇奕 7る黄汲搾醍進瓦る既次蕎范揮旧洲職犒

幀抄霞碣狐張る棋争桶患葯蚶淡兒張耐挿嶐る艮蓮淡蟾賀咸塞

開脳挿嶐箇懴幀訊冠洲職犒呪匂織鎗沙枝朸蝠ろ  

棋争橇奕 1  

6 1 .   堙蚤蓴侵る詳貿咸牟犯棋争桶橇奕 1 穫診牛娜脳掻札職

犒呪匂織鎗沙ろ  

棋争橇奕 2 街 3  

6 2 .  堙蚤蓴侵る詳貿咸公札賀職蓴冫盂棋争衿廴娜幀桑瓦祇

屈妥掻る鮒既魚伽ァ  

( a )  嚏県牛娜脳訊冠職犒呪匂織鎗沙る狭牛廴蓮淡Л送

職挿嶐洲職犒呪匂織桑瓦互捲詫洲貿嶐憇沙る樺街

編泣絵並洲乱俵る忽蛇札貿嶐沙織互製示樮細互紺

槙示織る克褐筝祁瓦分實匂孜賀裟殱洲職犒呪細廴

娜脳洲瀉覓職犒呪匂織泝弖桑瓦愴庇ゐ  

( b )  嚏県牛娜脳掻札職犒呪匂織鎗沙猪る霞沺嚏菌杙挙

冪 笈 杜 る 刊 仁 分 蕎 旧 減 れ 分 猪 洲 禍 旧 揮 鮪 旧 髪 嶐

開れ分蕎職犒呪匂織泝弖洲鶴躯れ暑殉旧脳洲開脳

挿嶐箇懴幀枝掻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樺街分猪範杓

伽洲促碪幔細讐朕凄磨俟掘洲職蓴ろ枝掻鎗沙霞牛

悃貢絵並廴孰甑忌成碪幔洲乱俵扼構桶蓮淡蟾介兔

最反閑珞ゐ樺街  

( c )  魚芯眄蓴妥掻徊洌職犒呪匂織鎗沙る莫潯曽娜脳蓮

淡 賀 塞 庇 沙 る 匂 梠 箇 凖 執 徽 る 扼 載 籾 蓮 淡 賀 先 裟

殱る咏誰訊冠職犒呪匂織鎗沙洲瀉覓気洲る克廴娜

脳分蕎洲鑑莱細鶴躯哩恭曹増朸蝠ろ  

棋争橇奕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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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3 .  堙蚤蓴侵る詳貿咸公札賀職蓴冫盂棋争衿廴娜幀桑瓦祇

屈妥掻る鮒既魚伽ァ  

( a )  嚏県牛娜脳訊冠職犒呪匂織鎗沙る狭牛廴蓮淡Л送

職挿嶐洲職犒呪匂織桑瓦互捲詫洲貿嶐憇沙る樺街

編泣絵並洲乱俵る忽蛇札貿嶐沙織互製示樮細互紺

槙示織る克褐筝祁瓦分實匂孜賀裟殱洲職犒呪細廴

娜脳洲瀉覓職犒呪匂織泝弖桑瓦愴庇ゐ  

( b )  嚏県牛娜脳掻札職犒呪匂織鎗沙猪る霞沺嚏菌杙挙

冪 笈 杜 る 刊 仁 分 蕎 旧 減 れ 分 猪 洲 禍 旧 揮 鮪 旧 髪 嶐

開れ分蕎職犒呪匂織泝弖洲鶴躯れ暑殉旧脳洲開脳

挿嶐箇懴幀枝掻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樺街分猪範杓

伽洲促碪幔細讐朕凄磨俟掘洲職蓴ろ枝掻鎗沙霞牛

悃貢絵並廴孰甑忌成碪幔洲乱俵扼構桶蓮淡蟾介兔

最反閑珞ゐ樺街  

( c )  魚芯眄蓴妥掻故職犒呪匂織鎗沙黄伸持曠句 5 0 曩

孜娘柿 1 8 0 琴る女賀梼鋤京娜脳燒鶴洲詳鑑僕挿鶴

躯る扼娜脳細暑殉旧脳洲君句雅曩蓮淡減恭蛤爪廴

顎る廴娜脳洲讐朕凄磨哩恭曹増朸蝠ろ  

棋争橇奕 5 句 7 (蕎范酷設芹佩 1 3 9 句 1 4 7 奕細慵含芹宦 1 2 8

奕洲柾開 )  

6 4 .  堙蚤蓴侵る詳貿咸公札賀職蓴冫盂棋争衿廴娜幀桑瓦祇

屈妥掻る鮒既魚伽ァ  

( a )  嚏県牛娜脳訊冠職犒呪匂織鎗沙る狭牛廴蓮淡Л送

職挿嶐洲職犒呪匂織桑瓦互捲詫洲貿嶐憇沙る樺街

編泣絵並洲乱俵る忽蛇札貿嶐沙織互製示樮細互紺

槙示織る克褐筝祁瓦分實匂孜賀裟殱洲職犒呪細廴

娜脳洲瀉覓職犒呪匂織泝弖桑瓦愴庇ゐ  

( b )  嚏県牛娜脳掻札職犒呪匂織鎗沙猪る霞沺嚏菌杙挙

冪 笈 杜 る 刊 仁 分 蕎 旧 減 れ 分 猪 洲 禍 旧 揮 鮪 旧 髪 嶐

開れ分蕎職犒呪匂織泝弖洲鶴躯れ暑殉旧脳洲開脳

挿嶐箇懴幀枝掻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樺街分猪範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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伽洲促碪幔細讐朕凄磨俟掘洲職蓴ろ枝掻鎗沙霞牛

悃貢絵並廴孰甑忌成碪幔洲乱俵扼構桶蓮淡蟾介兔

最反閑珞ゐ  

( c )  魚 軸 廴 汰 兄 旧 裾 洲 職 犒 呪 匂 織 鎗 沙 桑 瓦 峅 圖 洲 妥

掻 る 樺 女 故 職 犒 呪 匂 織 鎗 沙 持 曠 句 且 樫 閑 煤 喞 佳

1 0 0 琴孜徊洌職犒呪匂織鎗沙る女賀梼鋤診ヌ遇僑

(岡茵 )ネ旧髪洲職犒呪匂織途兄 (且樫閑煤喞佳 8 0

琴 )洲献瀉志ろ仰簡る桑瓦盆梔洲妥掻咸徽伽賀絞吃

狛る鎌匂凖賀紂壺恭る輔牆朸蝠枝街る咸鏑聰分猪

娜脳兒養洲佩莱細桶翫顎狛鶴躯ゐ樺街  

( d )  製憶窯骨詒成志る避最乍泣汰兄揮旧鶴躯扼旧榾寿

杓洲明咒僕挿る詳貿咸患磨實貿嶐北患沙織る菌杙

奮製持曠職犒呪匂織鎗沙る護擦棋殤結咸芯汰兄範

杓菌杙ろ仰簡る蕎范較増患挑澪蛭狛妥掻開脳挿嶐

箇懴幀ろ  

[几烙池姪禾れ較細吃忌街衍池煤吃忌仰猪楯級咸蓴団佳ろ ]  

郉 2 Ώ届  縧 10錈 7 ( ō )捘 1 5 8/11⁴ 10錈 1 捘捘捘捘 1 8 4 8/11 1 8 9  

6 5 .  搾醍羅寢吸範至豫晃寵馴細遡窃窟若廻滑澁弔洲鵬幔る

騎鮒娟痕枝澁弔製盂鞄郭侵蓮淡枝増廴洲隙苹ろ至豫晃寵馴霞

眄牟秡懴蓮淡繞幀る罘掻樮廩洲蓮淡挿嶐ろ迅塁痕枝澁弔結眄

戈診分蕎洲兒養細懦咳碪幔街鋤京揮旧灰洲炸澗職犒呪る搾醍

掣製患沺嚏妥掻痕匆揮旧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樺裟形澁弔娟公

隙苹ろ  

6 6 .  黄 汲 搾 醍 掣 製 る 牛 掻 札 至 豫 晃 寵 馴 洲 職 犒 呪 匂 織 鎗 沙

猪る棋争桶牛咸蓴佳窯瓦洲秡懴蓮淡繞幀患桑製菌杙洲煤綟ろ

挑澪秡懴蓮淡繞幀る搾醍盂菌杙持曠揮旧竺れ虞艱橢眄蓴咒職

犒呪枝牛洲痕匆低遵禍旧洲鎗沙ろ娜搾醍職蓴故揮旧竺柾眄桑

咒咸狽細殫杖ゴ美誹肺攅掣患箇澁峩煎殫廊サ街入郊悶洲旧較

洲職犒呪匂織る開兄鎗製廻曩細何曩ろ揮旧虞柾眄獎職咒殫杖

洲 旧 較 る 娘 匂 職 犒 呪 匂 織 盂 掻 製 界 曩 る 衿 署 棋 争 桶 職 蓴 洲 俺

曩る笈製界曩互冠乍泣揮旧洲鶴躯ろ挑澪至豫晃寵馴枝争る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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柾開洲蓮淡狭牛盂鞄澁弔贋込 5 0 叫洲遵摧攫捜イ衿蕎范職蓴鯖

贋壺廩る至豫晃寵馴箇患笈盂咒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送咒扉得

艮蓮淡挿嶐ろ至豫晃寵馴揮旧艮竃旧較洲職犒呪匂織鎗沙盂戈

診賀襠ろ  

6 7 .  搾醍羅寢吸卷佳争職蓴ろ黄汲搾醍進瓦る至豫晃寵馴揮

旧竺柾賀盂獎職匂曩梠供る笈製竺増且捜伜殉君曩遇僑ろ職犒

呪匂織魚偕實廻曩る盂鎗次揮旧虞橢る笈製虞増孰摧鵬須分蕎

洲蚤咬蓮淡ろ棋争桶牛咸蓴佳窯瓦汗黄較彫る故職犒呪匂織掻

製俺曩る盆冪職蓴賀患批塞ろ  

6 8 .  汗 黄 汲 搾 醍 進 瓦 る 至 豫 晃 寵 馴 牛 咸 蓴 佳 窯 瓦 洲 蓮 淡 挿

嶐る向蕎牛包特廠窯飢詳貿咸る樺曽蕎范甚讃柾醇賀梼窯瓦卷

肯ろ娜搾醍媾婆る詳貿咸牛桑瓦公札廠る須桂攫捜瑰媾蕎范甚

讃柾醇ろ澱寵准季る籃塁盆誼蓮淡挿嶐向蕎瀞飢蕎范甚讃柾醇

農 渕 る 栗 搾 醍 魚 掣 製 蓮 淡 挿 嶐 霞 窯 骨 栢 貢 嬌 駐 る 騎 患 桑 瓦 公

札ろ且団進瓦る漉澪蛇札廊験る詳貿咸冫盂棋争衿職蓴桑瓦洲

祇屈妥掻る舘决絵間る樺骨桑瓦僥黄誤棋争ろ絵並患牛絵間乱

即何汰酢乱灰油職蓴妥掻窯瓦卷肯ろ詳貿咸牛樮札僥黄誤妥掻

廠る拐蕎炯咸菌杙絵並細柾醇洲卷肯ろ  

6 9 .  句次遡窃窟若廻滑澁弔揮旧る搾醍吸卷る行ヒ梠盆暖炸

澗職犒呪細宀嚢悶分猪開兄掻製痕曩細黄曩洲職犒呪匂織鎗沙

盂戈診賀襠ろ揮旧艮跔旧較洲娘匂職犒呪匂織盂掻製界曩る衿

署棋争桶職蓴洲俺曩る笈製界曩互冠乍泣揮旧灰洲君曩炸澗職

犒呪洲鶴躯ろ  

7 0 .  黄穀搾醍射卷差る揮旧寓次脳灰促悠る衿職犒呪匂織鎗

沙眄掻製界曩洲旧較る分猪洲匂織鎗沙製竿曩る須讐朕凄磨俟

掘掣製患樺批塞洲匂織樫閑ろ盆穀搾醍濮格る故娜鵬洲職犒呪

匂織掻製界曩る患梼咸廴脳灰洲讐朕凄磨哩恭曹増朸蝠ろ遡窃

窟若廻滑澁弔向蕎魚至豫晃寵馴黄梔る製郭侵洲蓮淡眄牟娉歩

洲職蓴細挿嶐る笈仰る詳貿咸向蕎貢陪嬌駐俟掘澁弔洲蓮淡須

桂患樺批塞ろ笈盂搾醍范射洲婆翕る嚏県職蓴故眄掻札界曩職

犒 呪 匂 織 鎗 沙 洲 旧 較 進 札 製 ヌ 甚 讃 れ 炯 怐 孜 臭 脳 ネ 洲 黄 汰 穫

脳 る 牛 娜 穫 脳 灰 祇 屈 蓮 淡 Л 送 職 挿 嶐 洲 職 犒 呪 匂 織 魚 偕 實 竿

曩る女决窯飢讐朕凄磨俟掘ろ開脳挿嶐箇懴幀洲ツ掵示寵ヅ騎

盂掻示製屈决窯飢讐朕凄磨俟掘ろ搾醍准季吸卷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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棋争橇奕 7ゴ范次醗弊佩岼穏開兎揮旧洲柾開サれ 8 細 1 4  

7 1 .  堙蚤蓴侵る詳貿咸公札賀職蓴冫盂棋争衿廴娜幀桑瓦祇

屈妥掻る鮒既魚伽ァ  

( a )  嚏県牛娜脳訊冠職犒呪匂織鎗沙る狭牛廴蓮淡Л送

職挿嶐洲職犒呪匂織桑瓦互捲詫洲貿嶐憇沙る樺街

編泣絵並洲乱俵る忽蛇札貿嶐沙織互製示樮細紺蕎

互匂洲槙示織る克褐筝祁瓦分實匂孜賀裟殱洲職犒

呪細廴娜脳洲瀉覓職犒呪匂織泝弖桑瓦愴庇ろ嚏県

牛娜脳掻札職犒呪匂織鎗沙猪る霞沺嚏菌杙挙冪笈

杜る刊仁分蕎旧減れ旧榾閑瀉樫閑れ分猪洲禍旧揮

鮪旧髪嶐開れ分蕎職犒呪匂織泝弖洲鶴躯れ暑殉旧

脳洲開脳挿嶐箇懴幀枝掻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樺街

分猪範杓伽洲促碪幔細讐朕凄磨俟掘洲職蓴ろ枝掻

鎗沙霞牛悃貢絵並廴孰甑忌成碪幔洲乱俵扼構桶蓮

淡蟾介兔最反閑珞ゐ  

( b )  鑑脳霞職僕旧脳灰洲ヌ甚讃れ炯怐孜臭脳ネ揮旧軟

憶蜻僕甚讃れ炯怐孜臭脳僕訊介簡る家窯骨侖蔡殱

滔細哢痴讐兔ろ既次ヌ甚讃れ炯怐孜臭脳ネ旧髪克

向蕎掻札旧牆顎払鎗沙る徊洌孜妥掻汰兄ヌ甚讃れ

炯怐孜臭脳ネ揮旧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咸除忽匂曩

洲甚讃れ炯怐孜臭脳蓮淡冪気賀紂瓦分る鎌脳灰満

蚶缶幹侖蔡殱滔細哢痴讐兔ゐ樺街  

( c )  甚讃れ炯怐孜臭脳蓮淡洲匂織魚笈寒梼細宀桑攫捜

衿决偕實枝掻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ゐ孜蓮淡職蓴牛貿

嶐Л僕挿較増蕎癜銘介鵬る患樺僥黄誤雇詫脳灰洲

碪 幔 る 棋 争 桶 患 開 兄 挑 澪 ツ 詳 鑑 貿 嶐 蛭 狛 ヅ 篇 1 6

蛭街篇 1 2 A 蛭る求詳貿咸棋殤貿嶐北患樺奮製持曠

職犒呪匂織鎗沙る孜棋殤妥掻開脳挿嶐箇懴幀ろ  

棋争橇奕 9  

7 2 .  堙蚤蓴侵る詳貿咸公札冫盂棋争洲柾開衿廴娜幀桑瓦樺

伽妥掻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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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故至豫晃寵馴揮旧竺橢眄桑咒咸狽細殫杖ゴ美誹肺

攅掣患箇澁峩煎殫廊サ街入郊悶洲旧較洲職犒呪匂

織鎗沙る開兄妥掻製廻曩細何曩ゐ樺街  

( b )  故揮旧虞橢眄揮桑咒殫杖洲旧較洲職犒呪匂織鎗沙

妥掻製界曩ろ  

7 3 .  詳貿咸公札賀職蓴冫盂棋争洲艮跔柾開衿廴娜幀桑瓦妥

掻る鮒既魚伽ァ  

( a )  嚏県牛娜脳訊冠職犒呪匂織鎗沙る狭牛廴蓮淡Л送

職挿嶐洲職犒呪匂織桑瓦互捲詫洲貿嶐憇沙る樺街

編泣絵並洲乱俵る忽蛇札貿嶐沙織互製示樮細紺蕎

互匂洲槙示織る克褐筝祁瓦分實匂孜賀裟殱洲職犒

呪細廴娜脳洲瀉覓職犒呪匂織泝弖桑瓦愴庇ろ嚏県

牛娜脳掻札職犒呪匂織鎗沙猪る霞沺嚏菌杙挙冪笈

杜る刊仁分蕎旧減れ旧榾閑瀉樫閑れ分猪洲禍旧揮

鮪旧髪嶐開れ分蕎職犒呪匂織泝弖洲鶴躯れ暑殉旧

脳洲開脳挿嶐箇懴幀枝掻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樺街

分猪範杓伽洲促碪幔細讐朕凄磨俟掘洲職蓴ろ枝掻

鎗沙霞牛悃貢絵並廴孰甑忌成碪幔洲乱俵扼構桶蓮

淡蟾介兔最反閑珞ゐ  

( b )  鑑脳霞職僕旧脳灰洲ヌ甚讃れ炯怐孜臭脳ネ揮旧軟

憶蜻僕甚讃れ炯怐孜臭脳僕訊介簡る家窯骨侖蔡殱

滔細哢痴讐兔ろ既次ヌ甚讃れ炯怐孜臭脳ネ旧髪克

向蕎掻札旧牆顎払鎗沙る徊洌孜妥掻汰兄ヌ甚讃れ

炯怐孜臭脳ネ揮旧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咸除忽匂曩

洲甚讃れ炯怐孜臭脳蓮淡冪気賀紂瓦分る鎌脳灰満

蚶缶幹侖蔡殱滔細哢痴讐兔ゐ樺街  

( c )  甚讃れ炯怐孜臭脳蓮淡洲匂織魚笈寒梼細宀桑攫捜

衿决偕實枝掻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ゐ孜蓮淡職蓴牛貿

嶐Л僕挿較増蕎癜銘介鵬る患樺僥黄誤雇詫脳灰洲

碪 幔 る 棋 争 桶 患 開 兄 挑 澪 ツ 詳 鑑 貿 嶐 蛭 狛 ヅ 篇 1 6

蛭街篇 1 2 A 蛭る求詳貿咸棋殤貿嶐北患樺奮製持曠

職犒呪匂織鎗沙る孜棋殤妥掻開脳挿嶐箇懴幀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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棋争橇奕 1 0 句 1 3 街 1 5  

7 4 .  堙蚤蓴侵る詳貿咸公札冫盂棋争洲柾開衿職蓴故遡窃窟

若廻滑澁弔揮旧灰行ヒ梠細宀嚢悶樺簡旧較雇嶐桑ヌ甚讃れ炯

怐 孜 臭 脳 ( 1 ) ネ 穫 脳 る 穫 脳 灰 職 犒 呪 匂 織 鎗 製 界 曩 る 克 貿 札 蓮

淡Л送職挿嶐洲職犒呪匂織魚偕實竿曩る女决僥具讐朕凄磨俟

掘ろ  

7 5 .  詳貿咸公札賀職蓴冫盂棋争洲艮跔柾開衿廴娜幀桑瓦妥

掻る鮒既魚伽ァ  

( a )  嚏県牛娜脳訊冠職犒呪匂織鎗沙る狭牛廴蓮淡Л送

職挿嶐洲職犒呪匂織桑瓦互捲詫洲貿嶐憇沙る樺街

編泣絵並洲乱俵る忽蛇札貿嶐沙織互製示樮細紺蕎

互匂洲槙示織る克褐筝祁瓦分實匂孜賀裟殱洲職犒

呪細廴娜脳洲瀉覓職犒呪匂織泝弖桑瓦愴庇ろ嚏県

牛娜脳掻札職犒呪匂織鎗沙猪る霞沺嚏菌杙挙冪笈

杜る刊仁分蕎旧減れ旧榾閑瀉樫閑れ分猪洲禍旧揮

鮪旧髪嶐開れ分蕎職犒呪匂織泝弖洲鶴躯れ暑殉旧

脳洲開脳挿嶐箇懴幀枝掻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樺街

分猪範杓伽洲促碪幔細讐朕凄磨俟掘洲職蓴ろ枝掻

鎗沙霞牛悃貢絵並廴孰甑忌成碪幔洲乱俵扼構桶蓮

淡蟾介兔最反閑珞ゐ  

( b )  鑑脳霞職僕旧脳灰洲ヌ甚讃れ炯怐孜臭脳ネ揮旧軟

憶蜻僕甚讃れ炯怐孜臭脳僕訊介簡る家窯骨侖蔡殱

滔細哢痴讐兔ろ既次ヌ甚讃れ炯怐孜臭脳ネ旧髪克

向蕎掻札旧牆顎払鎗沙る徊洌孜妥掻汰兄ヌ甚讃れ

炯怐孜臭脳ネ揮旧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る咸除忽匂曩

洲甚讃れ炯怐孜臭脳蓮淡冪気賀紂瓦分る鎌脳灰満

蚶缶幹侖蔡殱滔細哢痴讐兔ゐ樺街  

( c )  甚讃れ炯怐孜臭脳蓮淡洲匂織魚笈寒梼細宀桑攫捜

衿决偕實枝掻洲職犒呪匂織鎗沙ゐ孜蓮淡職蓴牛貿

嶐Л僕挿較増蕎癜銘介鵬る患樺僥黄誤雇詫脳灰洲

碪 幔 る 棋 争 桶 患 開 兄 挑 澪 ツ 詳 鑑 貿 嶐 蛭 狛 ヅ 篇 1 6

蛭街篇 1 2 A 蛭る求詳貿咸棋殤貿嶐北患樺奮製持曠

職犒呪匂織鎗沙る孜棋殤妥掻開脳挿嶐箇懴幀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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郉 3 Ώ届縧 10錈 1 6 H 1 7 8/11⁴ 10錈 1 8 5 捘 1 8 8  

7 6 .  搾 醍 羅 寢 掣 製 る 煤 次 棋 争 旧 粡 洲 碪 幔 細 吃 廠 洲 遇 僑 揮

鮪る故娜旧粡嶐製ヌ遇僑 (丸茵 )ネ旧髪廩蘓晋嚏ろ棋争桶職蓴

故棋争旧粡雇嶐製ヌ甚讃れ炯怐孜臭脳ネ旧髪孜鋤挺桑臭脳揮

鮪る鮒澪克贋栢開ろ  

棋争橇奕 1 6  

7 7 .  堙蚤蓴侵る詳貿咸公札賀職蓴冫盂棋争衿廴娜幀桑瓦祇

屈妥掻る鮒既魚伽ゑ  

( a )  棋争旧粡瑠决揮桑蜻僕臭脳僕訊れ抜梍僕訊孜擬澂

揮旧ろ娜旧粡籃塁克署揮桑甚讃曝銃る分嶐製ヌ遇

僑 ( 丸 茵 ) ネ 旧 髪 廩 蘓 晋 嚏 る 繚 樺 葯 蚶 揮 桑 遇 僑 揮

鮪ゐ樺街  

( b )  孰鈮娜旧粡吃廠洲甚讃曝銃揮鮪るヌ遇僑 (丸茵 )ネ

旧髪洲娘匂旧牆顎払鎗製 5 . 0 足る旧牆顎払細網寓

桷気結蕎枝伽像る笈仰賀咸潯曽娜脳廴甚讃れ炯怐

孜臭脳僕訊れ抜梍僕訊細擬澂揮旧洲攫醐暎冠る家

賀咸鎌蕎范僕訊細揮旧凌柿ろ  

棋争橇奕 1 7  

7 8 .  堙蚤蓴侵る詳貿咸公札賀職蓴冫盂棋争衿廴娜幀桑瓦祇

屈妥掻る鮒既魚伽ゑ  

( a )  棋争旧粡瑠决揮桑蜻僕臭脳僕訊れ抜梍僕訊孜擬澂

揮旧ろ娜旧粡籃塁克署揮桑甚讃曝銃る分嶐製ヌ遇

僑 ( 丸 茵 ) ネ 旧 髪 廩 蘓 晋 嚏 る 繚 樺 葯 蚶 揮 桑 遇 僑 揮

鮪ゐ  

( b )  孰鈮娜旧粡吃廠洲甚讃曝銃揮鮪るヌ遇僑 (丸茵 )ネ

旧髪洲娘匂旧牆顎払鎗製 5 . 0 足る旧牆顎払細網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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桷気結蕎枝伽像る笈仰賀咸潯曽娜脳廴甚讃れ炯怐

孜臭脳僕訊れ抜梍僕訊細擬澂揮旧洲攫醐暎冠る家

賀咸鎌蕎范僕訊細揮旧凌柿ゐ  

( c )  孰鈮吃廠洲曝銃箇梠る娜旧粡洲娘匂職犒呪匂織鎗

沙掻製且樫閑煤喞佳 1 0 0 琴る賀咸廴侖蔡酎軸哩恭

送箇雇襠ゐ讐朕凄磨洲範杓家賀咸蕎送箇雇襠る盆

霞碣讐朕凄磨俟掘舐廩ゐ樺街  

( d )  魚捜故娜旧粡揮桑遇僑揮鮪る决求詳貿咸棋殤貿嶐

北患ろ盆患樮鋤娜旧粡洲遇僑揮鮪る賀咸塞差曹増

洲碪幔笈杜朸蝠 (狛魚飢磨滬贈細后郊朦朕 )る衿褐

决牟捲泣沺洲碪幔橈娟泌訊細職犒僕挿る骨詳貿咸

牛貿嶐棋殤兪裾菌杙ろ  

7 9 .  咸蓴次伽崖黄猪竿下廻開擬咸崖猯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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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0 .  會 議 於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分 繼 續 進 行 。  

[葉 天 養 先 生 、 陳 曼 琪 女 士 、 林 群 聲 教 授 及 陳 漢 雲 教 授 此 時 到 達

出 席 會 議 。 ]  

8 1 .  下 列 委 員 和 秘 書 出 席 在 下 午 舉 行 的 會 議 ：  

楊 立 門 先 生  

黃 澤 恩 博 士  

陳 華 裕 先 生  

簡 松 年 先 生  

梁 廣 灝 先 生  

林 雲 峰 教 授  

葉 天 養 先 生  

邱 小 菲 女 士  

陳 曼 琪 女 士  

方 和 先 生  

鄺 心 怡 女 士  

林 群 聲 教 授  

劉 志 宏 博 士  

梁 剛 銳 先 生  

陳 漢 雲 教 授  

趙 德 麟 博 士  

譚 贛 蘭 女 士  

伍 謝 淑 瑩 女 士  

 

議 程 項 目 4  

[公 開 會 議 (限 於 簡 介 和 提 問 部 分 )。 聆 訊 以 廣 東 話 進 行 。 ]  

考 慮 有 關 《 馬 頭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K 1 0 / 1 9》  

的 申 述 及 意 見  

(城 規 會 文 件 第 8 1 3 1 及 8 1 3 2 號 )  

 

8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，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下

稱 「 城 規 會 」 )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(下 稱 「 條 例 」 )第 5 條 ，

展 示 《 馬 頭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K 1 0 / 1 9 》 ( 下 稱 「 該

圖 」 )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城 規 會 共 接 獲 2 3 份 申 述 及 六 份 意 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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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 。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自 行 考 慮 申 述 及 意

見 ， 並 同 意 將 2 3 份 申 述 及 六 份 意 見 書 分 為 下 列 兩 組 進 行 聆 訊 ：  

( a )  第 一 組 ── 一 併 聆訊 2 0 份 申 述 (編 號 R 1 至 1 8 和

2 2 至 2 3 )和 六 份 相 關 意 見 書 (編 號 C 1 至 6 )， 內 容

是 有 關 馬 頭 角 地 區 及 「 住 宅 (甲 類 ) 2」 地 帶 、 「 商

業 」 地 帶 和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2 )」 地 帶 內 指 定 地 點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； 以 及  

( b )  第 二 組 ── 一 併 聆 訊 三 份 申 述 (編 號 R 1 9 至 2 1 )和

一 份 相 關 意 見 書 (編 號 C 6 )， 內 容 是 有 關 指 定 「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

「 商 業 發 展 連 公 眾 停 車 場 」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。  

第 一 組 聆 訊 － 申 述 編 號 R 1 至 1 8、 2 2 至 2 3 及 意 見 編 號 C 1 至
6 (城 規 會 文 件 第 8 1 3 1 號 )  

簡 介 和 提 問 部 分  

8 3 .  下 列 規 劃 署 及 申 述 人 的 代 表 獲 邀 出 席 會 議 ︰  

余 賜 堅 先 生  規 劃 署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 

朱 霞 芬 女 士 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九 龍  

申 述 編 號 R 1 6  

Gala Hotels Ltd.   

衞 振 聲 先 生  ]  申 述 人 代 表  

梁 志 恆 先 生  ]   

申 述 編 號 R 1 7  

Palace City Ltd. & Golden Spectrum Investments Ltd. 

曾 國 鳴 先 生  ]  申 述 人 代 表  

崔 德 剛 先 生  ]   

柯 德 初 先 生  ]   

劉 巧 梅 女 士  ]   

郭 昶 先 生  ]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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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徒 德 樂 先 生  ]   

譚 艾 齡 女 士  ]   

申 述 編 號 R 1 8  

Max Hon Knight Properties & Investments Ltd (下稱「MHK」) 

楊 詠 珊 女 士  ]  申 述 人 代 表  

黃 長 江 先 生  ]   

陳 子 濠 先 生  ]   

蔡 海 量 先 生  ]   

呂 德 成 先 生  ]   

龐 元 樟 先 生  ]   

鄧 承 恩 先 生  ]   

曾 翊 婷 女 士  ]   

8 4 .  委 員 得 悉 其 餘 申 述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已 獲 給 予 足 夠 通 知 。 部

分 並 無 對 通 知 作 出 回 應 ， 部 分 則 無 法 聯 絡 。 聯 絡 到 的 申 述 人 及

提 意 見 人 已 表 示 他 們 不 會 出 席 聆 訊 ， 亦 不 會 派 代 表 出 席 聆 訊 。

委 員 同 意 在 其 餘 申 述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缺 席 的 情 況 下 繼 續 進 行 聆

訊 。  

8 5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簡 略 解 釋 聆 訊 的 程 序 。

他 繼 而 邀 請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余 賜 堅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申 述 及 意 見 的

背 景 。  

8 6 .  余 賜 堅 先 生 以 P o w e r p o i n t 簡 報 軟 件 作 為 輔 助 工 具 ， 向

委 員 簡 介 文 件 第 8 1 3 1 號 ， 並 陳 述 下 列 要 點 ：  

( a )  修 訂 馬 頭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背 景 ， 以 及 在 法 定 公

布 期 內 接 獲 的 申 述 和 意 見 ， 詳 情 載 於 文 件 第 1 段 ；  

( b )  申 述 和 意 見 ── 第一 組 包 括 申 述 編 號 R 1 至 1 8、 2 2

和 2 3 及 相 關 意 見 (編 號 C 1 至 6 )， 詳 情 載 於 文 件 第

2 . 1 及 2 . 2 段 。 總 括 而 言 ， 申 述 可 分 為 下 列 各 項 ：  

-  R 1 及 R 2： 整 體上 支 持 就 馬 頭 角 地 區 加 入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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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R 3 至 R 7： 整 體上 反 對 就 馬 頭 角 地 區 訂 定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；  

-  R 8 至 R 1 5： 由 八 名 九 龍 城 的 業 主 提 交 ， 反 對

就 九 龍 城 的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2 」 地 帶 訂 定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；  

-  R 1 6 至 R 1 8 及 R 2 2： 反 對 就 五 個 指 定 地 點 加

入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該 五 個 地 點 為 沙 埔 道 4 0

至 4 2 號 寶 城 大 樓 ( R 1 6 )、 沙 埔 道 3 0 至 3 8 號

富 豪 東 方 酒 店 ( R 1 6 )、 太 子 道 西 4 4 0 至 4 5 0 號

太 子 滙 ( R 2 2 )、 木 廠 街 7 號 和 宋 皇 臺 道 7 0 至

7 8 號 ( R 1 7 )及 木 廠 街 5 號 ( R 1 8 )；  

-  R 2 3： 由 一 名 九 龍 城 的 業 主 提 交 ， 內 容 表 示 雖

然 重 建 舊 樓 可 能 會 造 成 「 屏 風 效 應 」 ， 或 引 起

環 保 團 體 反 對 ， 但 為 香 港 的 經 濟 繁 榮 着 想 ， 作

一 些 犧 牲 在 所 難 免 ；  

( c )  申 述 理 據 及 意 見 ── 不 同 的 申 述 理 據 詳 載 於 文 件 第

2 . 3 段 ；  

( d ) 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── 申 述 人 提 出 的 建 議 撮 錄 於 文 件 第

2 . 4 段 ， 包 括 下 列 各 項 ：  

-  R 3 ：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

米 下 調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7 5 米 ， 並 按 其 與 最 接

近 海 岸 之 間 距 離 的 比 例 ， 限 制 建 築 物 高 度 的 遞

增 ；  

-  R 4 及 R 5： 撤 銷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；  

-  R 6： 把 市 區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修 訂 為 5 0

層 或 最 少 1 8 0 米 ；  

[梁 剛 銳 先 生 及 趙德 麟 博 士 此 時 返 回 議 席 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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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R 1 6： ( i )放 寬 ／ 撤 銷 九 龍 城 沙 埔 道 4 0 至 4 2

號 寶 城 大 樓 「 住 宅 (甲 類 ) 2」 用 地 (地 點 1 )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並 把 該 用 地 由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2」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甲 類 ) 」 地 帶 ； 以 及 ( i i )

放 寬 ／ 撤 銷 沙 埔 道 3 0 至 3 8 號 富 豪 東 方 酒 店

「 商 業 」 用 地 (地 點 2 )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；  

-  R 2 2： ( i )把 太 子 道 西 4 4 0 至 4 5 0 號 太 子 滙 的

「 住 宅 (甲 類 ) 2」 用 地 (地 點 3 )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修 訂 為 主 水 平 基

準 上 1 2 7 米 ； 或 ( i i )確 保 正 在 該 地 點 施 工 的 建

築 物 順 利 建 成 ， 以 及 ( i i i )以 書 面 確 認 將 會 落 成

的 建 築 物 屬 「 現 有 建 築 物 」 ；  

-  R 1 7： 把 木 廠 街 7 號 ／ 宋 皇 臺 道 7 0 至 7 8 號 的

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2 )」 用 地 的 部 分 土 地 (地 點 4 A )

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

修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5 米 ， 以 反 映 經 核 准 的

總 綱 發 展 藍 圖 (下 稱 「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」 )；  

-  R 1 8： 把 木 廠 街 5 號 的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2 )」 用

地 的 部 分 土 地 ( 地 點 4 B )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修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4 0 米 ， 以 便 在 申 述 地 點 興 建 一 幢 住 用 建 築 物

連 零 售 設 施 ； 以 及 不 反 對 就 毗 連 的 「 綜 合 發 展

區 ( 1 )」 地 帶 加 入 相 同 的 擬 議 高 度 限 制 ；  

( e )  規 劃 署 的 意 見 ──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和 評 估 載 於 文 件 第

4 段 ， 包 括 下 列 要 點 ：  

 支 持 建 築 物 高 度 管 制 的 申 述 ( R 1 和 R 2 ) 及 意 見

( R 2 3 )  

-  當 局 得 悉 R 1 和 R 2 支 持 加 入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， 以 及 R 2 3 所 提 交 的 意 見 ；  

 整 體 上 反 對 建 築 物 高 度 管 制 的 申 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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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 3－ 促 請 訂 定 更 嚴 格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管 制  

-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在 公 眾 利 益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

間 取 得 平 衡 。 現 時 未 有 充 分 理 據 ， 支 持 訂 定 更

嚴 格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；  

 R 4 及 R 6 至 R 1 5－ 影 響 住 宅 供 應 ／ 重 建 步 伐  

-  加 入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影 響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准 許 的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或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因 此

不 會 對 住 宅 供 應 ／ 重 建 步 伐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；  

 R 5－ 以 地 標 式 建 築 物 配 合 香 港 的 形 象  

-  當 局 為 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經 妥 善

考 慮 現 有 地 形 、 現 有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劃 分 、 現 有

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的 特 色 ， 以 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就 附 近 地 區 (包 括 九 龍 塘 和 啟 德 )所 訂 的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；  

 反 對 就 特 定 地 點 訂 立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申 述  

發 展 權  

-  R 1 6、 R 1 7、 R 1 8 及 R 2 2： 加 入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亦 不 會 影 響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准 許 的 最 高 地

積 比 率 或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；  

-  R 2 2： 當 局 已 就 申 述 地 點 的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太 子

匯 發 出 佔 用 許 可 證 。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， 由

於 該 發 展 項 目 屬 於 現 有 建 築 物 ， 在 該 地 點 進 行

重 建 作 准 許 用 途 ， 建 築 物 可 達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高

度 (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6 . 0 3 米 )；  

R 1 8－ 城 市 設 計 方 面 的 考 慮 因 素  

-  當 局 把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2 ) 」 用 地 ( 即 R 1 7 及

R 1 8 所 涉 的 地 點 4 A 及 4 B )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訂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時 ， 已 考 慮 到 空 氣 流

通 評 估 的 結 果 ， 包 括 顧 及 保 存 區 內 沿 木 廠 街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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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要 通 風 廊 的 需 要 。 地 點 4 A 及 4 B 位 於 馬 頭

角 及 啟 德 之 間 的 過 渡 區 。 在 考 慮 有 關 地 點 是 否

與 附 近 的 城 市 環 境 及 梯 級 狀 的 高 度 輪 廓 互 相 配

合 時 ， 不 能 以 單 一 的 發 展 項 目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6 0 米 的 傲 雲 峰 ) 作 為 參 考 。 相 反 ， 應 考 慮 較

大 範 圍 內 的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。 申 述 書 所 建 議 的

假 設 計 劃 未 能 證 明 增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( 由 主 水 平

基 準 上 1 0 0 米 上 調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)和

減 少 平 台 上 的 上 蓋 面 積 (由 3 3 %減 至 2 5 % )，

可 令 全 區 的 通 風 情 況 更 為 理 想 。 根 據 就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圖 所 進 行 的 空 氣 流 通 專 家 評 估 ， 該 區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應 盡 量 降 低 ， 並 採 用 顧 及 環 境 的 建

築 物 設 計 ， 以 保 存 通 風 廊 作 透 風 之 用 ；  

-  地 點 4 A 及 4 B 的 實 際 環 境 可 能 受 到 較 大 限

制 ， 因 而 須 採 用 特 別 設 計 ， 例 如 提 供 地 庫 停 車

場 。 為 令 設 計 更 具 彈 性 ， 當 局 可 通 過 規 劃 許 可

制 度 ，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；  

-  目 前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主 要 反 映 該 區 的 高 度 輪

廓 。 其 他 規 定 應 以 其 他 適 當 機 制 ／ 措 施 處 理 ，

例 如 政 府 土 地 契 約 條 款 、 相 關 指 引 ( 例 如 《 香

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) 及 其 他 有 關 條 例 和 規

則 ；  

R 1 8– 建 築 物 設 計 的 彈 性  

-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已 收 納 可 略 為 放 寬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款 ， 以 鼓 勵 進 行 在 規 劃 ／

設 計 方 面 較 優 越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項 目 。 當 局 會 按

個 別 情 況 逐 一 考 慮 每 宗 申 請 ；  

對 申 述 人 所 作 建 議 的 回 應  

 R 3  

-  更 嚴 格 的 管 制 或 會 對 日 後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項 目 造

成 限 制 ， 不 必 要 地 損 害 任 何 進 一 步 重 建 的 誘

因 ， 並 對 個 別 土 地 擁 有 人 的 發 展 權 造 成 負 面 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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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 。 即 使 按 建 議 調 低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， 亦 未 必

能 改 善 市 貌 或 避 免 產 生 屏 風 效 應 ；  

 R 4 及 R 5  

-  加 入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旨 在 對 建 築 物 高 度 作 出 更

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以 及 締 造 梯 級 狀 的 高 度 輪

廓 ， 從 而 帶 來 更 廣 闊 的 視 野 ， 並 改 善 透 風 和 通

風 情 況 。 撤 銷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會 令 該 區 的 發

展 不 受 控 制 ， 高 樓 大 廈 林 立 ， 與 周 圍 地 區 的 發

展 不 相 協 調 。 這 樣 會 違 反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的 整 體 目 的 ， 並 破 壞 該 區 的 現 有 市 貌 和 特 色 ；  

 R 6  

-  與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以 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訂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比 較 ， 擬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超 出 甚

多 (增 幅 達 1 3 5 % )， 屬 於 過 高 和 不 可 接 受 。 擬

議 修 訂 無 法 保 存 該 區 的 特 色 ， 包 括 現 有 景 觀 和

綠 化 市 容 、 布 局 開 揚 的 建 築 群 、 開 揚 街 貌 以 及

人 本 比 例 的 特 色 。 按 擬 議 修 訂 進 行 的 發 展 ， 與

區 內 及 周 圍 地 區 的 低 至 中 層 發 展 項 目 ， 會 形 成

強 烈 的 對 比 ；  

- 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顯 示 倘 某 些 地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有

所 增 加 ， 可 能 會 阻 塞 風 口 ， 嚴 重 影 響 區 內 通 風

廊 ／ 透 風 措 施 的 功 能 ， 因 此 建 議 盡 量 調 低 該 處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並 劃 設 風 廊 ／ 把 建 築 物 向

後 移 及 ／ 或 盡 量 縮 減 上 蓋 面 積 ；  

 R 1 6  

-  當 局 不 支 持 擬 議 修 訂 ， 因 為 零 碎 修 訂 個 別 地 段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會 損 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

米 的 高 度 級 別 的 完 整 性 。 作 出 擬 議 修 訂 會 立 下

不 良 先 例 ；  

-  根 據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， 現 有 街 道 網 絡 和 走 向 限 制

了 盛 行 風 吹 進 九 龍 城 地 區 ， 而 擠 迫 的 布 局 更 進

一 步 妨 礙 通 風 。 因 此 該 區 的 空 氣 流 通 情 況 相 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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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 差 。 為 改 善 這 種 情 況 ，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建 議 應

盡 量 降 低 建 築 物 高 度 ；  

-  當 局 因 應 個 別 情 況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註

釋 》 收 納 了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款 ；  

 R 1 7 及 R 1 8  

-  當 局 不 支 持 擬 議 修 訂 ， 因 為 零 碎 修 訂 個 別 地 段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會 損 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

米 的 高 度 級 別 的 完 整 性 。 作 出 擬 議 修 訂 會 立 下

不 良 先 例 ；  

-  至 於 有 關 R 1 8 的地 點 4 B，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已 建

議 應 盡 量 調 低 該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並 採 用 顧 及

環 境 的 建 築 物 設 計 ， 以 保 存 通 風 廊 作 透 風 之

用 。 為 了 鼓 勵 進 行 在 設 計 ／ 規 劃 方 面 較 優 越 的

發 展 ／ 重 建 項 目 ， 當 局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

《 註 釋 》 收 納 了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條

款 ； 以 及  

 R 2 2  

-  由 於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已 發 出 太 子 匯 的 佔 用 許 可

證 ， 故 此 太 子 匯 已 成 為 「 現 有 建 築 物 」 。 根 據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， 在 該 地 點 進 行 重

建 作 准 許 用 途 ， 建 築 物 高 度 可 達 現 有 建 築 物 的

高 度 (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6 . 0 3 米 )。  

 規 劃 署 建 議 城 規 會 備 悉 R 1、 R 2 及 R 2 3。 就 其 餘 申

述 (編 號 R 3 至 R 1 8 及 R 2 2 )而 言 ， 規 劃 署 不 會 針 對

有 關 申 述 而 建 議 修 訂 該 圖 。  

8 7 .  主 席 繼 而 邀 請 申 述 人 代 表 闡 述 有 關 申 述 。  

申 述 編 號 R 1 6 ( Gala Hotels Ltd.)  

8 8 .  衞 振 聲 先 生 陳 述 下 列 要 點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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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2 」 地 帶 的 申 述 地 點 位 於 九 龍 城

沙 埔 道 4 0 至 4 2 號 (地 點 1 )， 現 有 一 幢 1 4 層 高 的

住 宅 發 展 項 目 寶 城 大 樓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約 5 0 . 3

米 )， 位 置 在 九 龍 城 的 東 北 端 。 由 於 該 地 點 位 處 邊 緣

地 帶 ， 而 且 非 常 接 近 現 有 高 層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(主 水 平

基 準 上 1 4 4 . 4 米 及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7 0 米 )。 「 住 宅

( 甲 類 ) 2 」 地 帶 的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應 該 撤 銷 或

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。  

( b )  另 一 個 申 述 地 點 富 豪 東 方 酒 店 ( 地 點 2 ) 劃 為 「 商

業 」 地 帶 ， 位 於 地 點 1 南 鄰 。 現 有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訂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， 局 限 了 此 酒 店 地 盤 的 發

展 潛 力 。 根 據 二 零 零 八 至 零 九 年 度 的 《 財 政 預 算 案

演 詞 》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清 楚 表 明 要 興 建 更 多 酒 店 ， 以

應 付 香 港 未 來 的 需 要 。 地 點 2 的 位置 接 近 計 劃 在 啟
德 興 建 的 新 郵 輪 碼 頭 ， 並 且 屬 於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

上 兩 塊 「 商 業 」 用 地 之 一 ， 具 備 重 建 的 潛 力 ， 以 應

付 郵 輪 碼 頭 建 成 後 不 斷 增 加 的 遊 客 數 量 ；  

( c )  由 於 地 點 1 及 2 的 面 積 細 小 ， 多 興 建 兩 幢 高 層 建 築

物 並 不 會 導 致 建 築 物 體 積 龐 大 ， 亦 不 會 對 該 區 的 環

境 (包 括 通 風 情 況 )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； 以 及  

( d ) 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， 「 住 宅 (甲 類 )」 用 地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介 乎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至 主 水 平 基

準 上 1 4 0 米 。 就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2 」 地 帶 內 面 積 達

4 0 0 平 方 米 或 以 上 的 用 地 而 言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

的 《 註 釋 》 容 許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

米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。 由於 地 點 2 被 劃 為

「 商 業 」 地 帶 ，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規 定 ， 發

展 項 目 的 地 積 比 率 可 達 1 2 倍 ， 所 以 不 宜 加 入 訂 於

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的 高 度 限 制 。 應 將 地 點 2 的 高

度 限 制 撤 銷 或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。  

申 述 編 號 R 1 7 (Palace City Ltd. & Golden Spectrum Investments Ltd.) 

8 9 .  曾 國 鳴 先 生 陳 述 下 列 要 點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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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申 述 地 點 介 乎 木 廠 街 7 號 及 宋 皇 臺 道 7 0 至 7 8 號

(地 點 4 A )， 佔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2 )」 地 帶 的 大 部 分 土

地 ；  

( b )  當 局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就 「 綜 合 發 展 區

( 2 )」 用 地 的 修 訂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(申 請

編 號 A / K 1 0 / 1 9 9 )， 容 許 進 行 綜 合 住 宅 發 展 ， 最 高

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5 米 (地 盤 4 A )；  

( c )  申 述 人 與 屋 宇 署 進 行 數 次 討 論 後 ，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

一 月 五 日 根 據 核 准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的 規 定 正 式 提 交 整

體 建 築 圖 則 。 申 述 人 有 信 心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會 獲 得 批

核 。 因 此 ， 申 述 人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九 日 才 就 規

劃 許 可 ( 申 請 編 號 A / K 1 0 / 1 9 9 ) 申 請 延 期 ， 以 防 有

不 可 預 計 的 情 況 出 現 。 不 過 ， 規 劃 署 待 申 請 編 號

A / K 1 0 / 1 9 9 的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

月 五 日 屆 滿 後 ， 才 建 議 屋 宇 署 駁 回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，

理 由 是 欠 缺 有 效 的 規 劃 許 可 。 對 於 規 劃 署 延 遲 提 出

意 見 ， 申 述 人 感 到 不 滿 。 規 劃 署 應 盡 早 將 意 見 轉 交

屋 宇 署 ， 而 不 應 待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快 將 屆 滿 時 才 轉

交 。 隨 後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在 憲 報 刊 登 ， 就 申 述

地 點 加 入 訂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， 令 申 述 人 在 過 往 數 年 作 出 的 努 力 白 費 ；  

( d )  他 認 為 沒 有 必 要 就 申 述 地 點 加 入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

因 為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2 ) 」 地 帶 的

「 註 釋 」 ， 已 訂 明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並 規 定 要 進 行

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研 究 ， 作 為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的 一 部 分 ，

提 交 予 城 規 會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倘 不 設 高 度 限 制 ， 申 述

人 便 可 為 日 後 在 申 述 地 點 進 行 的 發 展 ， 採 用 類 似 影

灣 園 及 凱 旋 門 的 創 新 設 計 ；  

( e )  毗 連 傲 雲 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8 . 2

米 ， 就 申 述 地 點 加 入 的 高 度 限 制 則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0 0 米 ， 兩 者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相 差 接 近 6 0 米 。 就 土

地 用 途 的 協 調 性 及 高 度 分 級 的 概 念 (一 般 假 設 兩 個 高

度 級 別 相 差 2 0 米 )而 言 ， 6 0 米 的 差 異 幅 度 並 不 合

理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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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由 規 劃 署 進 行 的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， 在 評 估 該 區 的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假 設 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

水 平 基 準 上 1 4 6 . 7 5 米 。 因 此 ， 即 使 將 申 述 地 點 的

限 制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6 . 7 5 米 ， 亦 不 會 對 該

區 的 通 風 情 況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； 以 及  

( g )  總 括 而 言 ， 申 述 地 點 已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2 ) 」 地

帶 ， 規 劃 署 可 透 過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， 規 管 發 展 項 目 的

設 計 、 布 局 及 高 度 ， 沒 有 必 要 進 一 步 加 入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， 否 則 便 會 過 早 限 制 了 日 後 發 展 設 計 上 的 彈

性 。  

申 述 編 號 R 1 8 (Max Hon Knight Properties & Investments Ltd.(下 稱

「MHK」 )  

9 0 .  楊 詠 珊 女 士 以 P o w e r p o i n t 簡 報 軟 件 作 為 輔 助 工 具 ， 陳

述 下 列 要 點 ：  

( a )  申 述 地 點 位 於 木 廠 街 5 號 (地 點 4 B )， 佔 用 「 綜 合

發 展 區 ( 2 ) 」 地 帶 的 小 部 分 土 地 。 現 時 對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作 出 的 修 訂 ， 就 申 述 地 點 加 入 訂 於 主 水 平 基

準 上 1 0 0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並 加 入 條 款 ， 規 定

如 獲 城 規 會 批 給 許 可 ， 可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；  

( b )  加 入 限 制 不 尊 重 申 述 人 對 日 後 重 建 發 展 的 合 法 期

望 ， 削 弱 市 區 更 新 的 誘 因 ：  

-  城 規 會 在 過 往 數 年 多 次 批 准 在 申 述 地 點 進 行 建

築 物 高 度 較 高 的 綜 合 住 宅 發 展 。 城 規 會 最 近 於

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批 准 申 請 編 號

A / K 1 0 / 1 9 9， 容 許 地 點 4 B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

訂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3 8 . 7 米 ；  

-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欠 缺 彈 性 ， 未 能 按 地 區 的 情

況 ， 加 入 結 構 特 色 (例 如 把 建 築 物 向 後 移 )， 或

取 得 規 劃 增 益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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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令 闢 設 現 代 化 和 優 質 建 築 的 機

會 降 低 ；  

( c ) 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， 日 後 在 木 廠 街

進 行 的 發 展 ， 對 該 區 的 通 風 環 境 至 為 重 要 。 「 綜 合

發 展 區 ( 2 ) 」 用 地 位 於 木 廠 街 附 近 ， 進 行 重 建 時 應

尋 求 機 會 改 善 設 計 ， 特 別 是 採 取 措 施 將 風 道 由 啟 德

伸 延 至 馬 頭 角 地 區 。 不 過 ， 倘 高 度 限 制 訂 於 主 水 平

基 準 上 1 0 0 米 ， 日 後 在 申 述 地 點 進 行 的 發 展 ， 上 蓋

面 積 將 達 1 0 0 %， 即 會 闢 設 龐 大 的 平 台 ， 在 地 面 一

層 的 建 築 物 體 積 亦 會 較 大 ， 進 一 步 阻 礙 木 廠 街 行 人

環 境 的 通 風 。 現 有 限 制 根 本 沒 有 考 慮 重 要 的 用 地 特

色 及 區 內 情 況 ；  

( d )  由 申 述 人 提 出 的 替 代 計 劃 ，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

平 基 準 上 1 3 8 . 7 米 ， 提 供 了 闢 設 符 合 現 代 標 準 的 住

宅 發 展 的 建 築 機 會 ， 以 便 ：  

-  把 地 面 一 層 的 平 台 從 木 廠 街 後 移 三 米 ， 以 騰 出

地 方 用 作 路 邊 園 景 區 和 休 憩 處 ， 並 把 主 要 通 風

廊 由 啟 德 伸 延 至 馬 頭 角 區 ；  

-  將 平 台 上 住 宅 樓 宇 的 上 蓋 面 積 由 3 3 % (主 水 平

基 準 上 1 0 0 米 以 下 )縮 減 至 2 5 % (主 水 平 基 準

上 1 4 0 米 以 下 )， 以 改 善 通 風 情 況 ；  

-  提 供 3 . 1 5 米 的 住 用 樓 底 高 度 ， 符 合 較 舒 適 的

標 準 ；  

-  提 供 約 5 4 5 . 8 1 平 方 米 的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；  

-  提 供 符 合 現 代 標 準 的 會 所 連 游 泳 池 設 施 ；  

-  發 展 密 度 維 持 不 變 ；  

( e )  從 舊 啟 德 機 場 的 瞭 望 點 觀 看 ， 申 述 地 點 被 建 築 物 高

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8 . 2 米 的 傲 雲 峰 遮 擋 。 從 另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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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位 於 宋 皇 臺 公 園 的 瞭 望 點 觀 看 ， 即 使 日 後 在 申 述

地 點 進 行 的 發 展 項 目 高 度 達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，

亦 不 會 對 視 覺 效 果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， 因 為 有 關 發 展 將

被 附 近 的 高 樓 大 廈 包 圍 ；  

( f )  沿 木 廠 街 的 「 住 宅 (甲 類 )」 、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1 )」 、

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2 )」 及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」 用 地 的 現

有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， 未 能

確 保 從 海 旁 至 內 陸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按 高 度 分 級 。 相

反 ， 現 時 位 於 「 住 宅 (甲 類 )」 地 帶 的 傲 雲 峰 的 高 度

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8 . 2 米 ， 只 要 將 「 綜 合 發 展 區

( 1 )」 及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2 )」 地 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， 便 可 形 成 真 正 的 梯 級

狀 高 度 輪 廓 。 此 擬 議 高 度 輪 廓 可 改 善 視 野 和 通 風 ；

以 及  

( g )  總 括 而 言 ， 申 述 人 的 替 代 計 劃 有 助 締 造 優 質 生 活 環

境 、 提 供 規 劃 增 益 及 實 現 城 市 設 計 目 的 。 因 此 ， 應

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， 將 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， 而 且 不 反 對 將 毗

連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1 ) 」 地 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

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。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的 規

劃 大 綱 亦 可 修 訂 ， 規 定 建 築 物 從 木 廠 街 向 後 移 三

米 。  

[鄺 心 怡 女 士 此 時到 達 出 席 會 議 。 ]  

9 1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申 請 人 會 否 就 R 1 8 的申 述 地 點 向 後 移 的 土

地 ， 要 求 額 外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R 1 8 的 代 表 楊 詠 珊 女 士 回 應 時 表

示 ， 由 於 擬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已 達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，有 關 地 點

難 以 容 納 額 外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土 地 擁 有 人 亦 無 意 提 出 此 要 求 。  

9 2 .  另 一 委 員 詢 問 ， R 1 8 建 議 將 建 築 物 向 後 移 三 米 ， 與 申 述

地 點 原 本 訂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的 高 度 限 制 比 較 ， 能 否 帶 來

更 多 規 劃 增 益 。 余 賜 堅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須 因 應 申 述 人 提 出 將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

的 建 議 ， 審 慎 評 估 將 建 築 物 向 後 移 三 米 的 建 議 。 由 於 申 述 地 點

的 位 置 會 對 該 區 通 風 環 境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， 必 須 盡 量 降 低 木 廠 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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旁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以 改 善 通 風 。 因 此 ， 對 於 放 寬 現 有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以 求 將 建 築 物 向 後 移 三 米 所 帶 來 的 益 處 ， 他 有 所 保 留 。  

9 3 .  衞 振 聲 先 生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就 R 1 6 作出 的 提 問 時 陳 述 下 列

要 點 ：  

( a )  R 1 6 的 地 點 1 現 有 一 幢 住 宅 樓 宇 ， 低 層 設 有 零 售 店

舖 ；  

( b )  先 前 提 及 的 毗 連 高 層 發 展 是 豪 門 第 一 及 第 二 期 ， 位

於 地 點 1 對 面 ， 在 賈 炳 達 道 另 一 邊 ； 以 及  

( c )  申 述 人 暫 時 未 有 涉 及 申 述 地 點 的 重 建 計 劃 ， 所 以 無

法 確 定 在 該 地 點 重 建 的 建 築 物 會 否 向 後 移 。  

[譚 贛 蘭 女 士 此 時到 達 出 席 會 議 。 ]  

9 4 .  部 分 委 員 要 求 澄 清 下 列 有 關 R 1 7 的 事 宜 ：  

( a )  規 劃 署 就 申 述 人 提 交 的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向 屋 宇 署 作 出

回 應 時 ， 是 否 有 所 延 誤 ； 以 及 對 申 述 人 就 申 述 地 點

提 出 的 重 建 計 劃 有 何 影 響 ； 以 及  

( b )  屋 宇 署 拒 絕 由 申 述 人 提 交 的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的 理 由 。  

9 5 .  R 1 7 的 代 表 曾 國 鳴 先 生 及 柯 德 初 先 生 作 出 以 下 回 應 ：  

( a )  自 從 城 規 會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就 申 述 地 點 的

總 綱 發 展 藍 圖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後 ， 申 述 人 曾 數 次 向 屋

宇 署 提 交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， 並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五

日 正 式 向 屋 宇 署 提 交 圖 則 。 同 時 ， 申 述 人 亦 處 理 了

一 些 在 提 交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後 ， 由 地 區 規 劃 專 員 提 出

的 事 宜 。 不 過 ， 當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十

二 月 五 日 屆 滿 後 ， 地 區 規 劃 專 員 向 屋 宇 署 表 示 ， 申

述 地 點 並 無 有 效 的 規 劃 許 可 。 屋 宇 署 根 據 地 區 規 劃

專 員 的 意 見 駁 回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。 倘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

期 屆 滿 前 ，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已 獲 核 准 ， 申 述 人 便 能 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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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行 重 建 計 劃 ， 不 會 受 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新 收 納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所 影 響 ； 以 及  

( b )  屋 宇 署 駁 回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時 提 出 的 唯 一 理 由 ， 是 欠

缺 有 效 的 規 劃 許 可 。 地 區 規 劃 專 員 既 然 知 道 規 劃 許

可 有 效 期 會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屆 滿 ， 便 應 盡

早 將 其 意 見 轉 交 屋 宇 署 ， 讓 屋 宇 署 決 定 是 否 核 准 整

體 建 築 圖 則 。  

9 6 .  余 賜 堅 先 生 解 釋 說 ， 規 劃 署 已 在 法 定 限 期 前 向 屋 宇 署 就

整 體 建 築 圖 則 提 出 意 見 ， 以 便 對 就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作 出 考 慮 。 申

述 人 提 出 的 事 宜 涉 及 覆 核 申 請 編 號 A / K 1 0 / 1 9 9 - 1 ， 該 宗 申 請

原 定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由 城 規 會 考 慮 ， 但 隨 後 延 期 ， 以 便 進 一

步 審 核 由 申 請 人 提 交 的 補 充 資 料 。 就 此 而 言 ， 現 時 就 申 述 地 點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進 行 的 討 論 ， 不 應 與 覆 核 申 請 混 為 一 談 。 該 宗

申 請 現 正 由 城 規 會 另 行 處 理 。  

9 7 .  主 席 詢 問 提 出 R 1 7 的 申 述 人 是 否 知 道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會

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屆 滿 ， 以 及 地 區 規 劃 專 員 有 否 將 限 期

告 知 申 述 人 。 柯 德 初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地 區 規 劃 專 員 約 在 有 效 期 屆

滿 前 一 個 月 已 在 會 議 中 將 限 期 告 知 申 述 人 。 申 述 人 知 道 規 劃 許

可 有 效 期 何 時 屆 滿 ， 但 計 劃 卻 被 延 遲 ， 因 為 花 了 大 量 時 間 就 契

約 修 訂 進 行 討 論 。  

9 8 .  由 於 申 述 人 代 表 已 簡 介 完 畢 ， 委 員 亦 沒 有 就 作 出 進 一 步

提 問 ， 主 席 告 知 他 們 聆 訊 已 完 畢 ， 城 規 會 會 在 他 們 離 席 後 商 議

申 述 和 意 見 ， 稍 後 會 把 決 定 通 知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。 主 席 多 謝

申 述 人 代 表 和 規 劃 署 代 表 出 席 聆 訊 。 他 們 均 於 此 時 暫 時 離 席 。  

商 議 部 分  

[方 和 先 生 此 時 離席 。 ]  

9 9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就 R 1 8 而 言 ， 將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主 水

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的 建 議， 似 乎 可 帶

來 規 劃 增 益 ， 令 建 築 物 從 木 廠 街 向 後 移 。 主 席 認 為 ， 只 有 R 1 8

的 申 述 地 點 內 的 建 築 物 向 後 移 三 米 ， 不 會 為 該 區 在 規 劃 方 面 帶

來 重 大 益 處 。 另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， 雖 然 不 反 對 將 在 R 1 8 的 申 述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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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 內 的 建 築 物 向 後 移 三 米 的 建 議 ， 但 申 述 人 並 未 能 充 分 證 明 ，

與 現 時 訂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的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比 較 ， 創 新

建 築 物 設 計 可 對 通 風 情 況 和 環 境 作 出 相 同 程 度 的 改 善 。 此 外 ，

只 要 城 規 會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容 許 略

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現 時 的 限 制 不 會 破 壞 用 地 的 發 展 潛

力 ， 似 乎 沒 有 充 分 理 由 支 持 城 規 會 放 寬 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。 其 他 委 員 表 示 同 意 。  

1 0 0 .  就 第 一 組 的 其 他 申 述 而 言 ， 委 員 同 意 文 件 所 載 由 規 劃 署

作 出 的 評 審 及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並 認 為 不 應 修 訂 圖 則 。  

申 述 編 號 R 1 及 R 2  

1 0 1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備 悉 申 述 編 號 R 1 和 R 2 支 持 在 馬 頭

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內 收 納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 

申 述 編 號 R 3 及 R 7 至 R 1 5  

1 0 2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3 及 R 7 至

R 1 5， 理 由 是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旨 在 對 發 展 ／ 重 建 計 劃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作 出 更 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務 求 符 合 公 眾 的 期 望 ， 使

法 定 規 劃 制 度 更 為 明 確 和 具 有 更 高 的 透 明 度 ， 同 時 避 免 出 現 過

高 或 不 協 調 的 建 築 物 ， 並 對 馬 頭 角 規 劃 區 (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的 整

體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作 出 監 控 。 當 局 在 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時 ， 已 經 妥 為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現 有 地 形 、 地 盤 平 整 水 平 、

現 時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劃 分 、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的 特 色 、 附 近

地 區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以 及 現 有 情 況 下

的 風 環 境 和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的 建 議 。 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在

滿 足 公 眾 對 較 佳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 

申 述 編 號 R 4 及 R 5  

1 0 3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4 及 R 5， 理由

如 下 ：  

( a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旨 在 對 發 展 ／ 重 建 計 劃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作 出 更 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務 求 符 合 公 眾 的

期 望 ， 使 法 定 規 劃 制 度 更 為 明 確 和 具 有 更 高 的 透 明

度 ， 同 時 避 免 出 現 過 高 或 不 協 調 的 建 築 物 ， 並 對 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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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 角 規 劃 區 (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的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

作 出 監 控 。 當 局 在 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

經 妥 為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現 有 地 形 、 地 盤 平 整 水

平 、 現 時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劃 分 、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輪

廓 的 特 色 、 附 近 地 區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訂 的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以 及 現 有 情 況 下 的 風 環 境 和 空 氣 流 通 評

估 的 建 議 。 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在 滿 足 公 眾 對

較 佳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；

以 及  

( b )  申 述 人 所 提 出 撤 銷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建 議 ， 會 令 馬

頭 角 的 發 展 不 受 控 制 ， 高 樓 大 廈 林 立 ， 與 周 圍 地 區

不 相 協 調 。 這 樣 將 違 反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整 體

目 的 ， 並 破 壞 該 區 的 現 有 市 貌 和 特 色 。  

申 述 編 號 R 6  

1 0 4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6， 理 由 如 下 ：  

( a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旨 在 對 發 展 ／ 重 建 計 劃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作 出 更 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務 求 符 合 公 眾 的

期 望 ， 使 法 定 規 劃 制 度 更 為 明 確 和 具 有 更 高 的 透 明

度 ， 同 時 避 免 出 現 過 高 或 不 協 調 的 建 築 物 ， 並 對 馬

頭 角 規 劃 區 (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的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

作 出 監 控 。 當 局 在 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

經 妥 為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現 有 地 形 、 地 盤 平 整 水

平 、 現 時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劃 分 、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輪

廓 的 特 色 、 附 近 地 區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訂 的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以 及 現 有 情 況 下 的 風 環 境 和 空 氣 流 通 評

估 的 建 議 。 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在 滿 足 公 眾 對

較 佳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；

以 及  

( b )  有 關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一 律 增 至 5 0 層 或 最 少 1 8 0

米 的 擬 議 修 訂 ， 無 法 保 存 馬 頭 角 地 區 的 市 區 設 計 特

色 ， 會 與 區 內 及 周 圍 地 區 的 低 至 中 層 發 展 項 目 形 成

強 烈 對 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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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述 編 號 R 1 6  

1 0 5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1 6 ， 理 由 如

下 ：  

( a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旨 在 對 發 展 ／ 重 建 計 劃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作 出 更 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務 求 符 合 公 眾 的

期 望 ， 使 法 定 規 劃 制 度 更 為 明 確 和 具 有 更 高 的 透 明

度 ， 同 時 避 免 出 現 過 高 或 不 協 調 的 建 築 物 ， 並 對 馬

頭 角 規 劃 區 (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的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

作 出 監 控 。 當 局 在 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

經 妥 為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現 有 地 形 、 地 盤 平 整 水

平 、 現 時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劃 分 、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輪

廓 的 特 色 、 附 近 地 區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訂 的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以 及 現 有 情 況 下 的 風 環 境 和 空 氣 流 通 評

估 的 建 議 。 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在 滿 足 公 眾 對

較 佳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；

以 及  

( b )  零 碎 修 訂 個 別 地 段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 損 害 「 住 宅

(甲 類 ) 2」 地 帶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級

別 的 完 整 性 。 這 項 修 訂 亦 會 立 下 不 良 先 例 ， 令 高 樓

數 目 持 續 增 加 。  

申 述 編 號 R 1 7 及 R 1 8  

1 0 6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1 7 及 R 1 8，理

由 如 下 ：  

( a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旨 在 對 發 展 ／ 重 建 計 劃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作 出 更 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務 求 符 合 公 眾 的

期 望 ， 使 法 定 規 劃 制 度 更 為 明 確 和 具 有 更 高 的 透 明

度 ， 同 時 避 免 出 現 過 高 或 不 協 調 的 建 築 物 ， 並 對 馬

頭 角 規 劃 區 (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的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

作 出 監 控 。 當 局 在 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

經 妥 為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現 有 地 形 、 地 盤 平 整 水

平 、 現 時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劃 分 、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輪

廓 的 特 色 、 附 近 地 區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訂 的 建 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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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高 度 限 制 以 及 現 有 情 況 下 的 風 環 境 和 空 氣 流 通 評

估 的 建 議 。 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在 滿 足 公 眾 對

較 佳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；

以 及  

( b )  城 規 會 可 透 過 規 劃 許 可 機 制 ， 按 個 別 申 請 的 情 況 ，

考 慮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藉 此 為 配 合 個 別 用

地 特 色 和 地 盤 情 況 的 創 新 設 計 提 供 所 需 彈 性 。  

申 述 編 號 R 2 2  

1 0 7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2 2 ， 理 由 如

下 ：  

( a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旨 在 對 發 展 ／ 重 建 計 劃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作 出 更 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務 求 符 合 公 眾 的

期 望 ， 使 法 定 規 劃 制 度 更 為 明 確 和 具 有 更 高 的 透 明

度 ， 同 時 避 免 出 現 過 高 或 不 協 調 的 建 築 物 ， 並 對 馬

頭 角 規 劃 區 (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的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

作 出 監 控 。 當 局 在 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

經 妥 為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現 有 地 形 、 地 盤 平 整 水

平 、 現 時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劃 分 、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輪

廓 的 特 色 、 附 近 地 區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訂 的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以 及 現 有 情 況 下 的 風 環 境 和 空 氣 流 通 評

估 的 建 議 。 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在 滿 足 公 眾 對

較 佳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；

以 及  

( b )  零 碎 修 訂 個 別 地 段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 損 害 「 住 宅

(甲 類 ) 2」 地 帶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級

別 的 完 整 性 。 這 項 修 訂 亦 會 立 下 不 良 先 例 ， 令 高 樓

數 目 持 續 增 加 。  

申 述 編 號 R 2 3  

1 0 8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備 悉 申 述 編 號 R 2 3 提 交 有 關 馬 頭 角 規

劃 區 內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意 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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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組 聆 訊 － 申 述 編 號 R 1 9 至 R 2 1 和 意 見 編 號 C 6 (城 市 規 劃
委 員 會 文 件 第 8 1 3 2 號 )  

簡 介 和 提 問 部 分  

1 0 9 .  下 述 規 劃 署 和 申 述 人 的 代 表 獲 邀 出 席 會 議 ：  

余 賜 堅 先 生  規 劃 署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 

朱 霞 芬 女 士 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九 龍  

申 述 編 號 R 1 9  

中 華 電 力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 

曾 鎮 達 先 生  

蘇 子 榮 先 生  

梁 建 華 先 生  

江 灼 鴻 先 生  

何 重 泉 先 生  

 

 

]申 述 人 代 表  

]  

]  

]  

]  

申 述 編 號 R 2 0  

九 龍 樂 善 堂 (下 稱 「 樂 善 堂 」 )  

馬 正 源 先 生  

劉 文 文 女 士  

齊 光 華 先 生  

張 德 忠 先 生  

江 炎 輝 醫 生  

鄺 祖 盛 律 師  

劉 炳 均 先 生  

楊 佐 鏗 先 生  

何 逸 雲 先 生  

羅 永 順 先 生  

陳 仲 海 先 生  

李 偉 傑 先 生  

袁 國 章 先 生  

伍 雪 詠 女 士  

鄭 凱 怡 女 士  

宗 惠 儀 女 士  

]申 述 人 代 表  

]  

]  

]  

]  

]  

]  

]  

]  

]  

]  

]  

]  

]  

]  

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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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述 編 號 R 2 1  

G o o d  F o c u s  H o l d i n g s  L t d .  

楊 詠 珊 女 士  

李 翊 淇 先 生  

周 兆 輝 先 生  

郭 慧 琼 先 生  

江 繼 祥 先 生  

吳 詩 雅 女 士  

]申 述 人 代 表  

]  

]  

]  

]  

]  

 

1 1 0 .  委 員 知 悉 ， 當 局 已 給 予 提 意 見 人 編 號 C 6 足 夠 通 知 ， 提

意 見 人 表 示 不 會 出 席 會 議 。 委 員 同 意 在 提 意 見 人 缺 席 的 情 況

下 ， 繼 續 進 行 聆 訊 。  

1 1 1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簡 略 解 釋 聆 訊 的 程 序 。

他 繼 而 邀 請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余 賜 堅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申 述 和 意

見 。  

1 1 2 .  余 賜 堅 先 生 借 助 P o w e r p o i n t 簡 報 軟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文 件

編 號 第 8 1 3 2 號 ， 並 按 文 件 詳 載 的 內 容 陳 述 下 列 要 點 ：  

( a )  對 馬 頭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進 行 修 訂 的 背 景 ， 以 及

在 法 定 公 布 期 內 所 接 獲 的 申 述 和 意 見 詳 述 於 文 件 第

1 段 ；  

( b )  申 述 和 意 見 ── 第 2 組 包 括 申 述 編 號 1 9 至 2 1 和 相

關 的 意 見 (編 號 6 )， 有 關 的 申 述 和 意 見 詳 載 於 文 件

第 2 . 1 和 2 . 2 段。 簡 而 言 之 ， 這 些 申 述 關 乎 四 塊 特

定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和 一 塊 「 其 他 指 定

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業 發 展 連 公 共 停 車 場 」 用 地 ， 有 關

申 述 可 劃 分 如 下 ：  

 地 點 1 至 3  

-  申 述 編 號 R 1 9 由 中 華 電 力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提 交 ，

反 對 把 兩 塊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(包 括 安

徽 街 電 力 支 站 用 地 ) (地 點 1 )和 馬 頭 角 道 6 1 號 電

力 支 站 ／ 宿 舍 用 地 (地 點 2 )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為 一

層 ， 以 及 把 龍 崗 街 3 4 號 中 電 宿 舍 用 地 (地 點 3 )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為 六 層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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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樂 善 堂 用 地  

-  申 述 編 號 R 2 0 由 樂 善 堂 提 交 ， 反 對 把 龍 崗 街 6 1

號 樂 善 堂 總 部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(地

點 4 )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為 五 層 ；  

 九 龍 城 廣 場 用 地  

-  申 述 編 號 R 2 1 由 G o o d  F o c u s  H o l d i n g s  

L i m i t e d 提 交 ， 反 對 把 賈 炳 達 道 1 2 8 號 的 「 其

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業 發 展 連 公 共 停 車 場 」

用 地 ( 地 點 5 )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3 6 米 ；  

( c )  申 述 的 理 據 ── 申述 的 理 據 詳 載 於 文 件 第 2 . 3 段 ：  

( d ) 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── 申 述 人 提 出 的 建 議 概 述 於 文 件 第

2 . 4 段 ， 有 關 建 議 包 括 下 列 各 點 ：  

-  申 述 編 號 R 1 9： ( i )修 訂 地 點 1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， 由 一 層 改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 米 ；

( i i )修 訂 地 點 2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由 一 層

改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9 . 6 2 米 ； ( i i i )修 訂 地 點 3

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由 六 層 改 為 主 水 平 基

準 上 3 8 . 1 1 米 ；  

-  申 述 編 號 R 2 0： 把 樂 善 堂 用 地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由 五 層 放 寬 至 1 9 層 ， 以 便 把 建 築 物 重 建

為 新 的 社 會 服 務 大 樓 ；  

-  申 述 編 號 R 2 1– 把 九 龍 城 廣 場 用 地 的 最 高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6 米 放 寬 至 主 水 平

基 準 上 8 0 米 ， 以 符 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於 二 零 零 七

年 九 月 十 二 日 核 准 的 建 築 圖 則 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 ；  

( e )  規 劃 署 的 意 見 ── 文 件 第 4 段 所 述 的 規 劃 考 慮 和 評

估 包 括 下 述 要 點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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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展 權  

- 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 」 地 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主 要 為 反 映 和 限

制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並 提 供 紓 緩 空 間 及 視 覺 調

劑 。 當 局 是 從 整 體 上 訂 定 這 個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

的 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訂 定 的 限 制 必 須 平 衡 公 眾

及 私 人 利 益 ；  

-  申 述 編 號 R 1 9： 有 關 電 力 支 站 ／ 宿 舍 所 處 的 地

點 1、 2 及 3， 機 電 工 程 署 署 長 指 出 ， 該 三 個 地

點 並 無 重 建 方 案 ；  

-  申 述 編 號 R 1 9： 地 點 2 實 施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為 一 層 ， 可 配 合 前 牲 口 檢 疫 站 內 的 一 層 高

三 級 歷 史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。 現 有 垃 圾 收 集 站 (一 層

高 )及 公 廁 ／ 浴 室 (三 層 高 )亦 建 議 實 施 相 同 的 一

層 高 度 級 別 限 制 。 為 與 已 評 級 歷 史 建 築 物 的 高

度 輪 廓 互 相 協 調 ， 該 區 的 規 劃 意 向 是 維 持 一 層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不 過 ， 地 點 2 現 有 樓 高 四

層 的 建 築 物 不 會 受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影 響 ， 直 至

該 等 建 築 物 進 行 重 建 ；  

-  申 述 編 號 R 2 0： 至 於 樂 善 堂 用 地 ， 勞 工 及 福 利

局 局 長 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均 表 示 從 未 接 獲 樂

善 堂 的 重 建 建 議 。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表 示 ， 建 議

計 劃 只 是 一 項 假 設 計 劃 ，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亦 有

限 。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將 在 接 獲 具 體 資 料 後 ， 才

提 供 意 見 。 就 此 ， 申 請 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以

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是 較 恰 當 的 做 法 ， 因 為

有 關 部 門 和 城 規 會 可 仔 細 地 審 議 有 關 的 發 展 計

劃 ；  

-  申 述 編 號 R 2 1： 當 局 並 未 同 意 就 九 龍 城 廣 場 用

地 (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7 9 . 7 米 )已 獲 批

准 的 整 體 建 築 圖 展 開 建 築 工 程 。 在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批 准 有 關 的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時 ， 該 區 的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並 未 納 入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內 。 雖 然 規

劃 署 不 能 在 法 定 規 劃 方 面 提 出 反 對 ， 但 從 地 區



-  2 5  -  

C/OM915-TPB11.7.08PM - WEB(CHINESE).DOC 

規 劃 角 度 而 言 ， 規 劃 署 並 不 支 持 有 關 的 整 體 建

築 圖 則 方 案 ， 理 由 是 達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7 9 . 7 0 米

的 擬 議 發 展 ， 將 造 成 猶 如 「 鞋 盒 」 的 結 構 (頭 五

層 建 於 地 面 上 、 上 蓋 面 積 幾 達 1 0 0 % ) 上 出 現

「 鉛 筆 型 發 展 」 的 情 況 。 規 劃 署 亦 認 為 ， 整 體

建 築 圖 則 即 使 獲 得 批 准 ， 用 地 日 後 的 契 約 修 訂

將 不 獲 支 持 。 地 政 總 署 九 龍 東 區 地 政 專 員 表

示 ， 未 接 獲 修 訂 契 約 以 便 在 申 述 地 點 進 行 重 建

的 申 請 ；  

-  不 過 ， 為 使 設 計 更 加 靈 活 ， 當 局 可 通 過 規 劃 許

可 制 度 ，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；  

視 覺 上 是 否 和 諧 協 調  

-  梯 級 狀 的 高 度 輪 廓 有 助 改 善 通 風 情 況 、 帶 來 更

廣 闊 深 遠 的 視 野 ， 並 與 維 港 海 濱 更 為 融 合 。 區

內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用 地 則 起 着 雙 重 作 用 ，

即 就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用 途 提 供 土 地 ， 以 及 作

為 視 覺 調 劑 和 紓 緩 空 間 。 高 層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

社 區 發 展 項 目 激 增 ， 會 令 擠 迫 的 市 中 心 陸 續 損

失 視 覺 調 劑 及 紓 緩 空 間 ；  

城 市 設 計 方 面 的 考 慮  

-  如 具 特 別 設 計 優 點 的 個 別 發 展 需 要 略 為 放 寬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城 規 會 將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有 關

申 請 ；  

建 築 物 設 計 的 靈 活 性  

-  雖 然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列 出 一 個 涵 蓋 概 括 的 土 地

用 途 分 區 和 相 關 發 展 限 制 的 規 劃 綱 領 ， 以 作 法

定 規 劃 管 制 用 途 ， 但 涉 及 個 別 用 地 發 展 的 實 施

詳 情 ， 特 別 是 建 築 物 設 計 方 面 的 實 施 詳 情 ， 須

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包 括 有 關 的 建 築 物 規 例 )和

契 約 條 款 的 規 定 ；  

-  容 許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款 可 鼓 勵 進

行 具 規 劃 ／ 設 計 優 點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項 目 。 對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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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申 請 ， 當 局 會 按 個

別 情 況 逐 一 考 慮 ；  

-  申 述 編 號 R 2 1： 如 按 建 議 放 寬 九 龍 城 廣 場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， 現 時 並 無 機 制 落 實 該 假 設 計 劃 。 有

關 方 面 應 進 一 步 研 究 另 一 個 計 劃 ， 讓 其 建 築 物

高 度 應 遠 低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， 而 且 具 備 設

計 優 點 ， 同 時 又 可 以 為 人 口 稠 密 的 九 龍 城 區 提

供 緩 衝 空 間 和 視 覺 調 劑 。 就 此 ， 更 適 宜 的 做 法

是 由 申 述 人 提 出 申 請 ， 要 求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作 出 修 訂 。  

九 龍 城 的 高 度 限 制 較 為 寬 鬆  

-  申 述 編 號 R 2 0： 當 局 在 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時 ， 曾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現 有 地 形 、 地 盤

平 整 水 平 、 現 時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劃 分 、 現 有 建

築 物 高 度 輪 廓 的 特 色 ， 以 及 附 近 地 區 (包 括 九 龍

塘 和 啟 德 )的 圖 則 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在 進

行 檢 討 時 ， 亦 已 適 當 地 考 慮 到 空 氣 流 通 專 家 評

估 對 現 時 情 況 下 風 環 境 所 作 評 估 ， 以 及 專 家 的

建 議 ； 以 及  

 相 對 於 其 他 地 區 休 憩 用 地 一 帶 的 發 展 ， 高 度 限 制 過

緊  

-  申 述 編 號 R 2 1：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用 地 訂 定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是 為 了 反 映 和 限 制 現 有 建 築

物 高 度 ， 並 為 擠 迫 的 已 建 設 區 提 供 紓 緩 空 間 和

視 覺 調 劑 。 申 述 人 可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的

現 有 條 文 ，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要 求 ， 為 其 放 寬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建 議 提 供 理 據 。 城 規 會 將 按 個 別

情 況 考 慮 。  

 規 劃 署 建 議 城 規 會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1 9 至 R 2 1。  

1 1 3 .  主 席 繼 而 邀 請 申 述 人 代 表 闡 述 其 申 述 。  

申 述 編 號 R 1 9 (中 華 電 力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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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4 .  曾 鎮 達 先 生 借 助 P o w e r p o i n t 簡 報 軟 件 ， 陳 述 下 列 要

點 ：   

( a )  申 述 人 反 對 把 兩 塊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(包 括

安 徽 街 電 力 支 站 用 地 ) (地 點 1 )和 馬 頭 角 道 6 1 號 電

力 支 站 ／ 宿 舍 用 地 (地 點 2 )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一

層 ， 以 及 把 龍 崗 街 3 4 號 中 電 宿 舍 用 地 (地 點 3 )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六 層 ；  

( b )  根 據 契 約 ， 於 地 點 2 和 地 點 3 興 建 的 建 築 物 最 高 可

達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9 . 6 2 米 和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8 . 1 1

米 ， 地 點 1 則 沒 有 高 度 限 制 ；  

( c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 令 申 述 人 不 能 靈 活 地 更 改 發

展 項 目 的 高 度 ， 或 把 用 地 重 建 以 更 換 過 時 的 設 備 ；  

( d )  隨 著 馬 頭 角 舊 區 持 續 進 行 的 重 建 活 動 ， 沙 中 線 的 興

建 帶 來 更 蓬 勃 的 商 業 活 動 ， 居 民 追 求 更 好 的 生 活 質

素 ， 加 上 區 內 人 口 預 計 會 由 1 2 1 , 1 8 0 人 增 至

1 5 7 , 7 9 0 人 ， 馬 頭 角 的 電 力 需 求 將 會 不 斷 增 加 ；  

( e )  在 電 力 支 站 用 地 (地 點 1 和 2 )實 施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會 限 制 電 力 支 站 的 改 善 ／ 重 建 潛 力 ， 並 影 響 電 力 支

站 日 後 的 設 計 和 維 修 保 養 工 作 ；  

( f )  在 市 區 為 電 力 支 站 另 覓 地 點 困 難 重 重 ， 這 或 會 影 響

申 述 人 提 供 穩 定 和 可 靠 的 電 力 供 應 ， 而 這 是 有 違 公

眾 利 益 的 ；  

( g )  申 述 人 於 一 九 六 二 年 在 公 開 市 場 支 付 十 足 市 場 溢 價

收 購 地 點 3。 根 據 契 約 ， 該 用 地 可 建 最 高 達 主 水 平

基 準 上 3 8 . 1 1 米 的 建 築 物 。 但 是 ， 實 施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會 削 弱 用 地 的 發 展 潛 力 ， 對 申 述 人 不 公 平 ；  

( h )  地 點 1 至 3 附 近的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(如 太 子 匯 、 豪 門

和 陶 源 )均 比 其 高 出 很 多 。 因 此 ， 放 寬 申 述 地 點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對 附 近 地 區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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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應 作 以 下 修 訂 ：  

-  地 點 1： 修 訂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由 一 層 改

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 米 ；  

-  地 點 2： 修 訂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由 一 層 改

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9 . 6 2 米 ； 以 及  

-  地 點 3： 修 訂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由 六 層 改

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8 . 1 1 米 。  

申 述 編 號 R 2 0 (九 龍 樂 善 堂 (下 稱 樂 善 堂 ) )  

1 1 5 .  陳 仲 海 先 生 提 述 在 會 上 呈 交 的 書 面 意 見 ， 並 陳 述 下 列 要

點 ：  

( a )  自 一 八 八 零 年 起 ， 樂 善 堂 一 直 致 力 為 社 區 提 供 各 種

社 會 服 務 ， 包 括 教 育 、 復 康 、 康 健 、 老 人 服 務 等 ；  

( b )  公 眾 一 向 非 常 支 持 樂 善 堂 提 供 各 項 社 會 服 務 ；  

[梁 廣 灝 先 生 此 時暫 時 離 席 。 ]  

( c )  現 有 的 五 層 建 築 物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落 成 。 當 時 樂 善 堂

只 有 三 個 部 門 ， 聘 用 約 5 0 人 。 現 時 樂 善 堂 管 理 不

同 的 中 學 、 夜 校 、 小 學 、 幼 稚 園 、 醫 療 單 位 和 老 人

服 務 ， 並 聘 用 超 過 1 , 2 0 0 人 ； 以 及  

( d )  現 有 建 築 物 已 無 法 應 付 樂 善 堂 的 運 作 需 要 和 要 求 。

由 於 有 關 用 地 面 積 細 小 ， 只 有 向 高 空 發 展 才 能 獲 得

更 多 樓 面 面 積 以 滿 足 樂 善 堂 的 需 要 ， 又 不 會 影 響 該

區 的 通 風 情 況 和 環 境 。  

1 1 6 .  馬 正 源 先 生 和 劉 文 文 女 士 借 助 P o w e r p o i n t 簡 報 軟 件 ，

陳 述 下 列 要 點 ：  

( a )  有 關 的 建 築 物 在 五 十 年 代 落 成 。 樂 善 堂 迫 切 地 需 要

更 多 地 方 ， 以 配 合 服 務 的 擴 展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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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由 於 申 述 地 點 面 積 十 分 細 小 ， 而 現 時 建 築 物 的 覆 蓋

面 積 已 接 近 1 0 0 %， 因 此 只 有 向 高 空 發 展 才 能 滿 足

申 述 人 對 更 多 樓 面 面 積 的 需 要 。 契 約 並 沒 有 訂 定 高

度 限 制 。 實 施 高 度 限 制 會 影 響 申 述 人 的 重 建 計 劃 ，

而 且 對 他 們 不 公 平 。 即 使 城 規 會 批 准 略 為 放 寬 建 築

物 高 度 (通 常 不 超 過 1 0 % )， 申 述 人 也 可 能 無 法 落 實

其 重 建 計 劃 ；  

( c )  申 述 地 點 毗 連 的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2 」 用 地 可 興 建 高 達

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至 1 0 0 米 的 建 築 物 。 把 申 述 地

點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五 層 會 導 致 該 地 點 在 重 建 後 與

鄰 近 發 展 ( 包 括 八 層 高 的 樂 善 堂 小 學 ) 形 成 強 烈 對

比 ；  

( d )  加 上 九 龍 城 鄰 近 已 規 劃 的 啟 德 發 展 項 目 ， 整 個 九 龍

城 的 社 區 正 在 轉 變 。 鑑 於 九 龍 城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目 前

限 制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至 1 0 0 米 ， 申 述 地 點 擬

議 的 1 9 層 高 大 樓 可 與 九 龍 城 建 築 物 的 特 色 互 相 協

調 ；  

( e )  在 申 述 地 點 興 建 樓 高 1 9 層 (約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

米 )的 建 築 物 ， 不 會 對 獅 子 山 的 山 脊 線 造 成 不 良 的 視

覺 影 響 ， 而 且 也 可 與 啟 德 各 發 展 項 目 的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(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0 米 至 1 7 5 米 )互 相 協 調 ；  

( f )  中 至 高 層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大 樓 (如 北 角 的 香 港 青

年 協 會 大 廈 和 灣 仔 的 循 道 衛 理 大 廈 ) 在 香 港 非 常 普

遍 。 由 於 申 述 地 點 遠 離 沿 賈 炳 達 道 的 主 要 景 觀 廊 ，

因 此 現 時 擬 議 的 重 建 建 議 不 會 造 成 不 良 的 視 覺 影

響 。 賈 炳 達 道 和 九 龍 城 現 有 的 休 憩 用 地 已 可 提 供 視

覺 調 劑 。 而 申 述 地 點 的 高 度 限 制 與 鄰 近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2」 地 帶 (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至 1 0 0

米 )所 形 成 的 強 烈 對 比 將 不 能 提 供 預 期 的 視 覺 調 劑 。

反 之 ， 重 建 時 在 申 述 地 點 興 建 設 計 創 新 的 新 大 樓 可

有 助 提 供 視 覺 調 劑 ；  

( g )  當 局 在 決 定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的 用 途 和 發

展 時 ， 應 妥 為 考 慮 社 區 的 需 要 。 鑒 於 九 龍 城 對 社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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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社 區 服 務 的 需 求 不 斷 增 加 ， 應 該 加 以 善 用 申 述 地

點 ；  

( h )  規 劃 署 進 行 的 空 氣 流 通 專 業 評 估 只 是 一 個 定 質 評

估 ， 只 能 作 為 地 區 的 一 個 參 考 資 料 。 該 評 估 並 未 特

別 研 究 申 述 地 點 的 重 建 建 議 會 如 何 影 響 該 區 的 通 風

情 況 。 此 外 ， 不 管 發 展 需 要 如 何 ， 該 評 估 也 沒 有 建

議 應 該 維 持 申 述 地 點 現 時 的 高 度 ；  

[梁 廣 灝 先 生 此 時返 回 席 上 。 ]  

( i )  雖 然 申 述 人 沒 有 諮 詢 有 關 的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， 但 申 述

人 籌 劃 重 建 建 議 已 有 一 段 時 間 ， 並 已 把 該 建 議 上 載

樂 善 堂 的 網 站 。 該 建 議 可 反 映 申 述 人 未 來 的 需 要 ；  

( j )  在 現 有 的 製 圖 程 序 中 反 映 申 述 人 的 重 建 計 劃 是 恰 當

的 做 法 ， 也 不 會 立 下 不 良 先 例 ；  

( k )  重 建 建 議 獲 得 不 同 社 區 組 織 和 個 人 (包 括 九 龍 城 區 議

會 的 主 席 和 多 位 議 員 )的 支 持 ； 以 及  

( l )  城 規 會 應 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， 把 申 述 地 點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五 層 放 寬 至 1 9 層 ， 以 便 樂 善 堂 進

行 擬 議 的 發 展 。  

申 述 編 號 R 2 1 ( G o o d  F o c u s  H o l d i n g s  L t d . )  

1 1 7 .  楊 詠 珊 女 士 借 助 P o w e r p o i n t 簡 報 軟 件 ， 陳 述 下 列 要

點 ：  

( a )  有 關 申 述 反 對 把 賈 炳 達 道 1 2 8 號 的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 」 註 明 「 商 業 發 展 連 公 眾 停 車 場 」 用 地 的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6 米 ；  

[鄺 心 怡 女 士 此 時暫 時 離 席 。 ]  

( b )  高 度 限 制 局 限 了 申 述 人 的 重 建 計 劃 ， 並 影 響 申 述 地

點 在 建 築 設 計 方 面 的 靈 活 性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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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九 龍 城 廣 場 零 售 店 鋪 的 生 意 欠 佳 。 根 據 在 二 零

零 八 年 二 月 在 申 述 地 點 進 行 的 意 見 調 查 ， 大 部

分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均 支 持 重 建 九 龍 城 廣 場 ；  

-  申 述 人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提 交 整 體

建 築 圖 則 ， 擬 進 行 商 業 重 建 計 劃 ， 興 建 現 代 化

購 物 商 場 (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7 9 . 7

米 ) ， 以 滿 足 公 眾 的 期 望 。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 二

零 零 七 年 九 月 批 准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。 因 此 ， 實 施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大 大 限 制 了 申 述 人 的 重 建 計

劃 ；  

-  在 新 近 刊 憲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， 當 局 通 常 會

准 許 採 用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的 核 准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例

子 包 括 啟 德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翔 龍 灣 ( 主 水 平

基 準 上 1 7 6 米 )和 尖 沙 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擬 議

的 海 洋 中 心 發 展 項 目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8 6 . 7

米 ) 。 與 這 些 海 旁 用 地 相 比 ， 申 述 地 點 位 處 內

陸 ， 應 可 按 核 准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進 行 發 展 。 現 時

處 理 馬 頭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修 訂 項 目 的 方 法 與

上 述 做 法 不 符 ；  

( c )  現 有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未 有 考 慮 獨 特 的 地 區 特 色 ：  

-  九 龍 城 的 街 道 狹 小 ， 有 需 要 在 街 道 水 平 為 擠 迫

的 街 景 提 供 視 覺 調 劑 和 緩 衝 空 間 ；  

-  在 申 述 地 點 附 近 的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2 」 用 地 ， 可

建 高 達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的 建 築 物 (如 地 盤 面

積 超 過 4 0 0 平 方 米 ， 則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

米 )。 在 申 述 地 點 實 施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6 米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與 鄰 近 地 區 的 現 有 特 色 並 不 協

調 ；  

( d )  違 反 了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的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：  

-  在 實 施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6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時 ， 發 展 項 目 必 須 盡 用 覆 蓋 面 積 至 1 0 0 %，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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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 道 上 會 形 成 猶 如 「 鞋 盒 」 般 結 構 及 體 積 龐 大

的 建 築 物 ， 對 九 龍 城 『 住 宅 ( 甲 類 ) 2 』 用 地 至

賈 炳 達 道 公 園 和 九 龍 城 寨 公 園 的 景 觀 廊 和 通 風

廊 造 成 更 多 阻 擋 。 不 過 ， 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能

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， 日 後 發 展 項 目 的

地 面 樓 層 和 較 高 樓 層 可 以 盡 量 達 至 通 風 和 有 廣

闊 的 視 野 ；  

-  建 築 物 的 地 面 樓 層 會 二 十 四 小 時 向 公 眾 開 放 ，

以 改 善 行 人 流 通 情 況 ， 並 達 到 「 把 人 群 帶 往 公

園 及 把 公 園 帶 往 人 群 」 的 目 標 ；  

( e )  如 從 六 個 不 同 的 瞭 望 點 觀 看 ， 申 述 地 點 擬 議 的 建 築

物 高 度 (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)並 不 會 對 附 近 地 區 的

視 覺 造 成 影 響 ；  

( f )  應 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對 申 述 地 點 的 限 制 ：  

- 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修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的 最

高 主 天 台 高 度 ， 以 符 合 核 准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並

在 設 計 上 提 供 靈 活 性 ；  

-  在 圖 則 和 ／ 或 《 註 釋 》 和 ／ 或 《 說 明 書 》 加 入

附 註 ／ 文 字 ， 保 障 公 眾 所 獲 得 的 規 劃 增 益 ( 如

二 十 四 小 時 向 公 眾 開 放 地 面 樓 層 ) ， 以 便 城 規

會 能 對 申 述 地 點 的 重 建 項 目 進 行 管 制 ；  

-  應 通 過 第 1 6 條 申 請 提 交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， 供 城

規 會 考 慮 ； 而 地 面 樓 層 亦 可 二 十 四 小 時 向 公 眾

開 放 ， 以 改 善 行 人 流 通 情 況 ， 並 達 到 「 把 人 群

帶 往 公 園 ， 把 公 園 帶 往 人 群 」 的 目 標 ； 以 及  

( g )  當 局 應 在 現 有 的 製 圖 程 序 (所 需 的 法 定 期 為 九 個 月 )

中 ， 把 申 述 人 所 提 交 的 擬 議 修 訂 納 入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草 圖 ， 而 不 是 延 遲 處 理 申 述 人 提 出 的 第 1 2 A 條 申

請 ， 因 為 這 會 額 外 需 要 多 二 十 個 月 來 處 理 有 關 申

請 ， 這 會 對 城 規 會 ／ 政 府 和 申 述 人 的 資 源 造 成 不 必

要 的 浪 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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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陳 華 裕 先 生 此 時暫 時 離 席 。 ]  

1 1 8 .  就 申 述 人 R 1 9 所 作 的 報 告 ， 委 員 提 出 下 述 問 題 ：  

( a )  電 力 支 站 在 重 建 後 的 規 劃 高 度 ； 以 及  

( b )  申 述 人 在 一 九 六 二 年 就 地 點 3 (龍 崗 街 中 電 宿 舍 )所

支 付 的 地 價 是 否 已 反 映 當 時 機 場 障 礙 物 高 度 管 制 所

施 加 的 管 制 。  

1 1 9 .  曾 鎮 達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 a )  申 述 人 在 制 定 電 力 支 站 未 來 重 建 項 目 詳 細 設 計 (包 括

建 築 物 高 度 )的 細 節 時 ， 需 要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如 用 地

特 點 和 機 械 設 備 。 在 申 述 地 點 R 1 9， 當 局 現 在 應 維

持 契 約 所 訂 的 現 有 高 度 限 制 ， 以 免 局 限 設 計 的 靈 活

性 ； 以 及  

( b )  龍 崗 街 用 地 的 契 約 已 納 入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8 . 1 1 米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比 機 場 障 礙 物 高 度 管 制 所 施 加 的

管 制 更 為 嚴 格 。 即 使 申 述 地 點 按 契 約 所 准 許 的 最 高

高 度 進 行 重 建 ， 也 只 會 興 建 一 座 樓 高 十 層 的 建 築

物 ， 比 現 有 的 員 工 宿 舍 只 高 出 四 層 。 因 此 ， 契 約 所

准 許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仍 可 與 龍 崗 街 用 地 附 近 的 高 層 建

築 物 互 相 協 調 。  

1 2 0 .  主 席 詢 問 申 述 人 R 1 9 在 重 建 地 點 1  (馬 頭 圍 電 力 支 站 )  

時 ， 是 否 打 算 興 建 最 高 達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 米 的 建 築物 。 曾 鎮

達 先 生 說 ， 申 述 人 沒 有 這 個 打 算 ， 但 申 述 人 就 三 塊 用 地 (包 括 地

點 1 )所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主 要 是 因 應 電 力 未 來 的 供 求 情 況 和 員 工 需

要 ， 在 設 計 上 為 電 力 支 站 和 員 工 宿 舍 日 後 的 重 建 項 目 提 供 靈 活

性 。  

1 2 1 .  就 申 述 編 號 R 2 0， 一 些 委 員 提 出 下 述 問 題 ：  

( a )  當 局 在 制 定 「 住 宅 (甲 類 )」 地 帶 和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妥 為 考 慮 如 何 確 保 有 關 人 士

可 行 使 該 等 用 地 的 發 展 權 。 可 是 ， 目 前 對 「 政 府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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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所 實 施 的 高 度 限 制 ， 只 是 以 現 有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依 據 。 因 此 ， 當 局 有 什 麼 機 制 確 保

申 述 人 能 落 實 其 地 積 比 率 為 1 2 倍 (申 述 人 所 聲 稱 )

的 重 建 建 議 ；  

( b )  申 述 地 點 四 周 都 是 高 層 大 廈 ， 申 述 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的 建 議 會 否 與 附 近 的 發 展 互 相 協 調 ； 以 及  

( c )  申 述 人 可 否 修 訂 和 改 善 現 有 的 建 議 ， 把 建 築 物 的 位

置 進 一 步 後 移 ， 降 低 高 樓 層 的 樓 底 高 度 ， 並 加 入 更

多 公 共 設 施 。  

[陳 華 裕 先 生 此 時返 回 席 上 。 ]  

1 2 2 .  余 賜 堅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 a )  雖 然 申 述 地 點  R 2 0 的 地 積 比 率 不 受 管 制 ， 但 這 並

不 表 示 該 地 點 具 有 地 積 比 率 達 1 2 倍 的 重 建 潛 力 。

該 地 點 最 合 適 的 地 積 比 率 是 按 計 劃 而 定 的 。 勞 工 及

福 利 局 局 長 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均 表 示 從 未 接 獲 樂

善 堂 的 重 建 建 議 。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表 示 ， 建 議 計 劃

只 是 一 項 假 設 計 劃 ，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亦 有 限 。 由 於 有

關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仍 未 對 重 建 建 議 和 擬 提 供 的 服 務 在

政 策 上 給 予 支 持 ， 審 慎 的 做 法 是 根 據 現 有 的 建 築 物

高 度 維 持 限 制 ；  

( b )  當 局 是 在 考 慮 包 括 現 有 發 展 權 在 內 的 多 項 因 素 後 ，

從 整 體 上 制 定 現 有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。 就 「 住 宅 (甲

類 ) 2」 地 帶 而 言 ， 當 局 在 實 施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妥 為 考 慮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現 時 所 准 許 的 地 積 比 率 。 另 外 ， 當 局 是 根 據 教 育 局

所 採 用 的 標 準 學 校 設 計 ， 為 申 述 地 點 毗 連 的 學 校 用

地 制 定 八 層 的 高 度 限 制 ； 以 及  

( c )  一 般 而 言 ，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起 着 雙 重 作

用 ， 即 作 為 視 覺 調 劑 和 紓 緩 空 間 ， 以 及 提 供 社 區 設

施 。 視 覺 調 劑 和 紓 緩 空 間 對 發 展 密 集 的 市 區 尤 為 重

要 。 與 其 他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比 較 (如 「 住 宅 (甲 類 )」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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帶 )，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的 發 展 密 度 通 常 沒

有 受 到 管 制 。 由 於 不 同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有

不 同 的 高 度 要 求 ， 一 般 的 做 法 是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反 映 現 有 的 高 度 限 制 。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必 須 有 充 分

的 理 由 ， 證 明 有 實 際 或 運 作 上 的 需 要 ， 所 有 相 關 政

策 局 ／ 部 門 也 必 須 知 悉 和 同 意 重 建 建 議 ， 並 獲 得 城

規 會 的 批 准 。  

1 2 3 .  袁 國 章 先 生 、 陳 仲 海 先 生 和 馬 正 源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 a )  申 述 人 就 申 述 地 點  R 2 0 的 重 建 計 劃 已 構 思 了 一 段

時 間 ， 以 應 付 樂 善 堂 目 前 和 未 來 的 需 要 ；  

( b )  雖 然 現 有 計 劃 受 地 盤 面 積 限 制 ， 但 該 計 劃 已 嘗 試 充

分 利 用 申 述 地 點 ， 為 社 區 提 供 必 要 的 社 會 服 務 ， 並

同 時 就 重 建 建 議 採 用 更 佳 的 設 計 (如 把 建 築 物 的 位 置

後 移 )。 由 於 用 地 有 所 限 制 ， 相 同 的 社 會 服 務 必 須 分

布 於 重 建 大 樓 的 不 同 樓 層 ；  

( c )  重 建 大 樓 較 高 樓 層 的 樓 面 高 度 較 高 ， 是 為 了 容 納 需

要 更 多 地 方 的 特 定 用 途 (如 會 議 室 )， 並 確 保 有 更 佳

的 通 風 和 照 明 ， 從 而 節 約 能 源 ；  

( d )  現 有 或 重 建 大 樓 內 的 會 議 室 擬 向 公 眾 (包 括 政 府 )開

放 。 最 近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便 曾 使 用 會 議 室 與 市 民 會

面 。 因 此 ， 把 會 議 室 設 於 較 高 樓 層 ， 可 確 保 公 眾 享

有 更 佳 的 環 境 ； 以 及  

( e )  擬 議 的 1 9 層 高 (高 度 約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)大 樓

仍 比 毗 連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2 」 地 帶 的 建 築 物 為 矮 。 在

該 地 帶 內 ，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可 達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

至 1 0 0 米 。 這 樣 仍 可 保 持 梯 級 狀 的 高 度 輪 廓 。  

1 2 4 .  主 席 詢 問 ， 如 有 關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對 重 建 建 議 在 政 策 上 予

以 支 持 ， 修 訂 發 展 限 制 的 申 請 可 否 以 第 1 2 A 條 申 請 的 形 式 處

理 。 余 賜 堅 先 生 表 示 可 以 。  



-  3 6  -  

C/OM915-TPB11.7.08PM - WEB(CHINESE).DOC 

1 2 5 .  申 述 編 號 R 2 0 的 馬 正 源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申 述 人 是 慈 善 團

體 ， 如 必 須 根 據 第 1 2 A 條 提 出 申請 ， 會 為 申 述 人 帶 來 不 合 理 的

額 外 負 擔 ， 因 為 有 關 申 請 需 要 有 技 術 評 估  (包 括 交 通 和 環 境 評

估 )的 支 持 。  

1 2 6 .  在 回 答 主 席 有 關 通 過 第 1 2 A 條 申 請 修 訂 圖 則 估 計 需 時

2 0 個 月 的 詢 問 時 ， 申 述 編 號 R 2 1 的 楊 詠 珊 女 士 解 釋 ， 估 計 的

時 間 是 由 提 交 第 1 2 A 條 申 請 開 始 計 算 ， 直 至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

會 議 批 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最 後 階 段 。 主 席 說 ， 根 據 《 城 市

規 劃 條 例 》 ， 城 規 會 須 在 三 個 月 的 法 定 期 間 內 考 慮 第 1 2 A 條 申

請 。  

1 2 7 .   由 於 申 述 人 代 表 已 陳 述 完 畢 ， 委 員 也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問

題 ， 主 席 表 示 聆 訊 程 序 已 經 結 束 ， 城 規 會 會 在 申 述 人 代 表 離 席

後 進 一 步 商 議 有 關 申 述 和 意 見 ， 稍 後 會 把 決 定 通 知 申 述 人 和 提

意 見 人 。 主 席 多 謝 申 申 述 人 代 表 和 規 劃 署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， 他 們

均 於 此 時 離 席 。  

商 議 部 分  

[陳 曼 琪 女 士 此 時返 回 席 上 。 ]  

申 述 編 號 R 1 9  

1 2 8 .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， 在 考 慮 申 述 人 R 1 9 所 提 出 的 理 據 後 ， 城

規 會 並 無 理 由 修 訂 馬 頭 圍 和 馬 頭 角 道 兩 塊 電 力 支 站 和 電 力 支

站 ／ 宿 舍 用 地 (地 點 1 和 2 )的 限 制 。 不 過 ， 在 得 悉 申 述 人 在 六

十 年 代 以 十 足 市 場 溢 價 收 購 龍 崗 街 的 中 電 宿 舍 用 地 ( 地 點 3 )

後 ， 他 詢 問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應 否 作 出 修 訂 ， 以 容 許 申 述 人 把

該 用 地 發 展 至 契 約 所 准 許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。  

1 2 9 .  另 一 方 面 ， 另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契 約 條 款 不 應 凌 駕 規 劃 考

慮 。 該 委 員 說 ， 在 前 啟 德 機 場 搬 遷 前 ， 九 龍 城 ( 包 括 申 述 編 號

R 1 9 所 涉 的 地 點 )的 發 展 受 機 場 障 礙 物 高 度 管 制 所 限 制 ， 有 關 管

制 比 契 約 所 容 許 的 高 度 更 為 嚴 格 。 先 前 的 一 宗 訴 訟 案 件 亦 確

認 ， 機 場 障 礙 物 高 度 管 制 可 凌 駕 契 約 條 款 ， 土 地 擁 有 人 未 必 有

權 把 用 地 發 展 至 契 約 所 容 許 的 最 高 高 度 。 申 述 人 應 非 常 了 解 有

關 限 制 。 就 申 述 地 點 而 言 ， 如 有 其 他 法 例 以 正 當 理 由 施 加 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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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， 申 述 人 便 不 獲 保 證 可 把 用 地 發 展 至 契 約 所 容 許 的 最 高 高

度 。 另 一 名 委 員 同 意 上 述 意 見 ， 並 表 示 由 於 規 劃 署 已 證 實 現 行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影 響 地 點 3 (申 述 編 號 R 1 9 所 涉 地 點 )的

現 有 發 展 ， 因 此 並 無 充 分 理 由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作 出 修 訂 。 其

他 委 員 表 示 同 意 。  

申 述 編 號 R 2 0  

1 3 0 .  就 申 述 編 號 R 2 0 而 言 ， 委 員 提 出 下 述 觀 點 和 意 見 ：  

( a )  根 據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而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為 五 層 ，

會 使 申 述 人 難 以 落 實 重 建 計 劃 ， 興 建 一 幢 1 9 層 高

的 新 社 會 服 務 大 樓 ；  

( b )  由 於 申 述 地 點 面 積 細 小 ， 按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重 建 1 9

層 高 的 大 樓 並 不 會 對 空 氣 流 通 情 況 和 視 覺 造 成 深 遠

影 響 。 但 是 ， 由 於 申 述 地 點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」 地 帶 ，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 至 毗 連 「 住 宅 (甲

類 ) 2」 地 帶 的 相 同 高 度 可 能 並 不 合 適 ；  

( c )  根 據 目 前 的 資 料 ， 申 述 人 仍 可 修 訂 現 時 的 重 建 計

劃 ， 降 低 樓 底 的 高 度 ， 並 更 善 用 地 庫 ， 從 而 降 低 建

築 物 的 高 度 ；  

( d )  由 於 申 述 人 的 重 建 建 議 仍 未 獲 有 關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在

政 策 上 予 以 支 持 ， 因 此 城 規 會 可 能 難 以 在 現 階 段 決

定 是 否 有 需 要 在 申 述 地 點 興 建 1 9 層 高 的 大 樓 。 對

一 些 慈 善 團 體 來 說 ， 這 些 團 體 或 可 自 行 承 擔 重 建 費

用 ， 因 而 單 就 重 建 計 劃 而 言 可 不 需 要 獲 得 政 策 支

持 ， 但 往 後 各 項 社 會 服 務 的 經 常 開 支 則 需 要 政 府 資

助 。 在 此 點 上 ， 獲 得 當 局 在 政 策 上 予 以 支 持 是 很 重

要 的 ；  

( e )  在 申 述 人 獲 得 政 策 支 持 和 提 交 詳 細 的 重 建 建 議 前 ，

如 城 規 會 決 定 順 應 申 述 編 號 R 2 0 而 對 圖 則 作 出 修

訂 ， 在 處 理 所 有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其 他 同 類 申 述 ， 城

規 會 須 採 用 同 一 方 法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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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城 規 會 應 告 知 申 述 人 與 有 關 的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聯 絡 ，

確 定 他 們 會 支 持 申 述 地 點 的 重 建 建 議 。  

1 3 1 .  譚 贛 蘭 女 士 說 ， 由 於 申 述 人 仍 未 獲 得 當 局 在 政 策 上 予 以

支 持 ， 因 此 ， 在 申 述 人 確 定 當 局 在 政 策 方 面 的 意 見 以 及 會 在 政

策 上 予 以 支 持 後 ， 才 通 過 第 1 2 A 條申 請 處 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

擬 議 修 訂 ， 可 能 是 較 審 慎 的 做 法 。 伍 謝 淑 瑩 女 士 解 釋 ， 如 發

展 ／ 重 建 計 劃 的 具 體 細 節 仍 未 確 定 ， 當 局 的 做 法 是 就 「 政 府 、

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訂 立 限 制 ， 以 反 映 現 時 的 用 途 。 根 據 申 述 人

代 表 所 作 的 報 告 ， 申 述 人 看 來 仍 未 制 定 重 建 計 劃 的 細 節 。 因

此 ， 在 當 局 沒 有 給 予 政 策 支 持 的 情 況 下 而 按 照 重 建 建 議 修 訂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， 可 能 並 不 恰 當 。 秘 書 表 示 ， 有 關 申 述 編 號 R 2 0

的 決 定 亦 會 影 響 將 由 城 規 會 檢 討 的 其 他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的

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， 並 立 下 先 例 。  

1 3 2 .  主 席 扼 要 重 述 ， 城 規 會 在 上 午 時 段 會 議 考 慮 反 對 何 文 田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申 述 編 號 R 9 至 R 1 3 和 R 1 5 時 ， 決 定 對 該

圖 作 出 修 訂 ， 以 容 許 兩 塊 在 學 校 用 地 興 建 六 層 高 的 發 展 項 目 。

就 其 中 一 塊 用 地 而 言 ， 城 規 會 基 本 上 考 慮 到 學 校 已 有 通 過 核 准

的 重 建 計 劃 ， 第 一 期 的 項 目 已 有 明 確 的 計 劃 和 供 推 行 計 劃 的 資

源 ； 就 其 餘 下 項 目 而 言 ， 城 規 會 批 准 興 建 六 層 高 的 發 展 項 目 ，

以 切 合 學 校 長 遠 的 重 建 計 劃 。 可 是 ， 就 申 述 編 號 R 2 0 而 言 ， 樂

善 堂 的 重 建 建 議 目 前 仍 未 獲 有 關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在 政 策 上 予 以 支

持 ， 而 對 納 入 重 建 計 劃 的 各 項 設 施 的 需 要 和 要 求 亦 未 獲 確 定 。

他 認 為 城 規 會 並 無 充 分 理 據 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， 批 准 申 述

編 號 R 2 0 的 重 建 計 劃 ， 否 則 可 能 會 為 其 他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」 用 地 立 下 不 良 先 例 。 不 過 ， 申 述 人 如 日 後 獲 得 當 局 在 政 策

上 予 以 支 持 ， 可 根 據 第 1 2 A 條 提 出 申 請 。 委 員 表 示 同 意 。  

申 述 編 號 2 1  

1 3 3 .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， 申 述 人 R 2 1 所 提 交的 替 代 計 劃 具 備 若 干

設 計 優 點 。 根 據 有 關 建 議 ， 建 築 物 的 地 面 樓 層 會 開 放 給 公 眾 使

用 ， 可 改 善 從 九 龍 城 通 往 賈 炳 達 道 公 園 和 九 龍 城 寨 公 園 的 行 人

設 施 的 接 駁 安 排 。 另 一 名 委 員 也 同 意 上 述 意 見 。  

1 3 4 .  可 是 ， 另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申 述 人 仍 未 提 交 具 體 方 案 ， 以 支

持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建 議 。 由 於 有 關 地 點 位 處 賈 炳 達 道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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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 眼 位 置 ， 規 劃 署 也 對 重 建 建 議 有 所 保 留 ， 因 此 現 在 不 對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作 出 修 訂 ， 是 審 慎 的 做 法 。 另 一 名 委 員 支 持 上 述 意

見 。  

1 3 5 .  秘 書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申 述 地 點 在 規 劃 方 面 已 有 長 久 歷 史 。

有 關 地 點 涉 及 多 項 已 由 城 規 會 考 慮 的 改 劃 用 途 地 帶 要 求 和 規 劃

申 請 。 雖 然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已 批 准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7 9 . 7 米 )， 但 申 述 人 R 2 1 仍 須 修 訂契 約 ， 以 落 實 其 重 建 計 劃 。

申 述 人 亦 已 根 據 第 1 2 A 條 提 出 申請 ， 建 議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的 建 築

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7 9 . 7 米 ， 地 積 比 率 為 9 倍 。 都 會 規 劃

小 組 委 員 會 已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考 慮 這 宗 申 請 ， 但 決

定 延 期 作 出 決 定 ， 以 免 影 響 城 規 會 考 慮 有 關 申 述 。  

1 3 6 .  主 席 總 結 說 ， 申 述 人 並 無 提 供 足 夠 的 詳 細 資 料 ， 以 支 持

放 寬 申 述 編 號 R 2 1 所 涉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申 述 人 應 進 一

步 考 慮 降 低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以 便 為 九 龍 城 附 近 地 區 提 供 緩 衝 空 間

和 視 覺 調 劑 。 在 現 有 階 段 ， 城 規 會 不 適 宜 修 訂 申 述 編 號 R 2 1 所

涉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委 員 表 示 同 意 。  

申 述 編 號 R 1 9  

1 3 7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1 9， 理

由 如 下 ：  

( a )  當 局 實 施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目 的 ， 是 對 發 展 ／ 重 建

計 劃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作 出 更 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務 求 符

合 公 眾 的 期 望 ， 使 法 定 規 劃 制 度 更 為 明 確 和 具 有 更

高 的 透 明 度 ， 同 時 避 免 出 現 過 高 或 不 協 調 的 建 築

物 ， 並 對 馬 頭 角 規 劃 區 (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的 整 體 建 築

物 高 度 輪 廓 作 出 監 控 。 當 局 在 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時 ， 已 經 妥 為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現 有 地 形 、

地 盤 平 整 水 平 、 現 時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劃 分 、 現 有 建

築 物 高 度 輪 廓 的 特 色 、 附 近 地 區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以 及 現 時 情 況 下 的 風 環 境 和

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的 建 議 。 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在

滿 足 公 眾 對 較 佳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

取 得 平 衡 ；  



-  4 0  -  

C/OM915-TPB11.7.08PM - WEB(CHINESE).DOC 

( b )  除 了 提 供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外 ， 市 區 已 建 設 區

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亦 可 提 供 視 覺 調 劑 和

緩 衝 空 間 。 由 於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並 無 地

積 比 率 限 制 ， 撤 銷 或 零 碎 地 修 訂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」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 令 高 層 的 政 府 、 機 構

或 社 區 發 展 項 目 激 增 ， 使 該 區 陸 續 損 失 視 覺 調 劑 及

紓 緩 空 間 ； 以 及  

( c ) 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已 提 供 所 需

彈 性 ， 容 許 申 請 人 根 據 發 展 ／ 重 建 計 劃 的 個 別 情

況 ，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倘 申

述 人 認 為 ， 必 須 進 一 步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才 能 在

所 涉 用 地 進 行 擬 議 發 展 計 劃 ， 亦 可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

條 例 》 的 有 關 條 文 ， 申 請 修 訂 所 涉 用 地 的 法 定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。  

申 述 編 號 R 2 0  

1 3 8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2 0， 理

由 如 下 ：  

( a )  當 局 實 施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目 的 ， 是 對 發 展 ／ 重 建

計 劃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作 出 更 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務 求 符

合 公 眾 的 期 望 ， 使 法 定 規 劃 制 度 更 為 明 確 和 具 有 更

高 的 透 明 度 ， 同 時 避 免 出 現 過 高 或 不 協 調 的 建 築

物 ， 並 對 馬 頭 角 規 劃 區 (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的 整 體 建 築

物 高 度 輪 廓 作 出 監 控 。 當 局 在 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時 ， 已 經 妥 為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現 有 地 形 、

地 盤 平 整 水 平 、 現 時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劃 分 、 現 有 建

築 物 高 度 輪 廓 的 特 色 、 附 近 地 區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以 及 現 時 情 況 下 的 風 環 境 和

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的 建 議 。 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在

滿 足 公 眾 對 較 佳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

取 得 平 衡 ；  

( b )  除 了 提 供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外 ， 市 區 已 建 設 區

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亦 可 提 供 視 覺 調 劑 和

緩 衝 空 間 。 由 於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並 無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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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 比 率 限 制 ， 撤 銷 或 零 碎 地 修 訂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」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 令 高 層 的 政 府 、 機 構

或 社 區 發 展 項 目 激 增 ， 使 該 區 陸 續 損 失 視 覺 調 劑 及

紓 緩 空 間 ；  

( c )  由 於 有 關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對 申 述 人 所 提 出 的 重 建 建 議

和 各 項 社 會 服 務 沒 有 在 政 策 上 予 以 支 持 ， 修 訂 馬 頭

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以 批 准 申 述 人 的 重 建 建 議 ， 會

立 下 不 良 先 例 ； 以 及  

( d ) 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已 提 供 所 需

彈 性 ， 容 許 申 請 人 根 據 發 展 ／ 重 建 計 劃 的 個 別 情

況 ，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倘 申

述 人 認 為 ， 必 須 進 一 步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才 能 在

所 涉 用 地 進 行 擬 議 發 展 計 劃 ， 亦 可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

條 例 》 的 有 關 條 文 ， 申 請 修 訂 所 涉 用 地 的 法 定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。  

申 述 編 號 2 1  

1 3 9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2 1， 理

由 如 下 ：  

( a )  當 局 實 施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目 的 ， 是 對 發 展 ／ 重 建

計 劃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作 出 更 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務 求 符

合 公 眾 的 期 望 ， 使 法 定 規 劃 制 度 更 為 明 確 和 具 有 更

高 的 透 明 度 ， 同 時 避 免 出 現 過 高 或 不 協 調 的 建 築

物 ， 並 對 馬 頭 角 規 劃 區 (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的 整 體 建 築

物 高 度 輪 廓 作 出 監 控 。 當 局 在 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時 ， 已 經 妥 為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現 有 地 形 、

地 盤 平 整 水 平 、 現 時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劃 分 、 現 有 建

築 物 高 度 輪 廓 的 特 色 、 附 近 地 區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以 及 現 時 情 況 下 的 風 環 境 和

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的 建 議 。 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在

滿 足 公 眾 對 較 佳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

取 得 平 衡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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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在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業 發 展 連 公 眾 停 車

場 」 用 地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是 要 反 映 和 限 制 現

有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為 城 市 環 境 提 供 緩 衝 空 間 和 視 覺 調

劑 。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建 議 有 違 在 用 地 實 施 規

劃 管 制 的 意 向 ， 可 能 會 立 下 不 良 先 例 ， 累 積 影 響 所

及 ， 將 損 害 馬 頭 角 規 劃 區 內 這 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

用 地 所 提 供 的 視 覺 調 劑 功 能 ； 以 及  

( c )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業 發 展 連 公 眾 停 車 場 」 地

帶 的 「 註 釋 」 已 提 供 所 需 彈 性 ， 容 許 申 請 人 根 據 發

展 ／ 重 建 計 劃 的 個 別 情 況 ，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略 為 放 寬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倘 申 述 人 認 為 ， 必 須 進 一 步 放 寬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才 能 在 所 涉 用 地 進 行 擬 議 發 展 計

劃 ， 亦 可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的 有 關 條 文 ， 申 請

修 訂 所 涉 用 地 的 法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 

[林 群 聲 教 授 、 林 雲 峰 教 授 、 梁 廣 灝 先 生 、 邱 小 菲 女 士 和 陳 曼 琪

女 士 此 時 離 席 。 ]  

議 程 項 目 5  

[公 開 會 議 (限 於 簡 介 和 提 問 部 分 )。 聆 訊 以 廣 東 話 進 行 。 ]  

覆 核 規 劃 申 請 編 號 A / Y L - H T / 5 3 1  

在 劃 為 「 未 決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的 元 朗 厦 村 第 1 2 5 約  

地 段 第 1 9 2 2 號 餘 段 (部 分 )、 第 1 9 2 3 號 (部 分 )、  

第 1 9 2 6 號 (部 分 )、 第 1 9 4 1 號 B 分 段 餘 段 (部 分 )、  

第 1 9 4 2 號 B 分 段 餘 段 (部 分 )及 第 1 9 4 3 號 (部 分 )  

臨 時 露 天 存 放 二 手 電 器 (為 期 三 年 )  

(城 規 會 文 件 第 8 1 3 3 號 )  

簡 介 和 提 問 部 分  

1 4 0 .  規 劃 署 屯 門 及 元 朗 規 劃 專 員 蘇 應 亮 先 生 和 申 請 人 代 表 薜

國 強 先 生 此 時 應 邀 出 席 會 議 。  

1 4 1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， 並 簡 略 解 釋 覆 核 聆 訊 的 程 序 。

他 繼 而 請 蘇 應 亮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這 宗 申 請 的 背 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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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2 .  蘇 應 亮 先 生 借 助 一 些 圖 則 ， 按 文 件 詳 載 的 內 容 作 出 簡

介 ， 並 提 出 下 列 要 點 ：  

( a )  申 請 人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， 以 便 在 厦 村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「 未 決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內 的 土 地 用 作 臨 時 露 天 存 放 二

手 電 器 ， 為 期 三 年 ；  

( b ) 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七 日 ， 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

會 (下 稱 「 小 組 委 員 會 」 )拒 絶 有 關 申 請 的 理 由 (載 於

文 件 第 1 . 2 段 )；  

( c )  申 請 人 為 支 持 覆 核 申 請 而 提 出 的 理 據 撮 錄 於 文 件 第

3 段 ， 包 括 ( i )申 請 地 點 的 運 作 不 會 對 附 近 的 易 受 影

響 的 設 施 造 成 嚴 重 的 不 良 影 響 ； ( i i ) 有 關 運 作 只 涉

及 貯 物 ， 不 會 進 行 拆 卸 ／ 工 場 活 動 。 除 了 運 作 程 序

得 到 改 善 ， 申 請 用 途 不 會 污 染 土 壤 和 水 質 ； 以 及

( i i i )申 請 地 點 位 於 「 未 決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內 ， 在 落 實

長 遠 用 途 前 ， 有 關 地 帶 適 宜 用 作 露 天 貯 物 。 有 關 地

點 長 期 以 來 用 作 露 天 貯 物 ， 把 現 時 的 運 作 轉 移 至 其

他 地 區 ， 情 況 並 不 理 想 ；  

( d ) 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見 ──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見 撮 錄 於 文 件 第

5 段 。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(下 稱 「 環 保 署 署 長 」 )不 支

持 這 宗 申 請 。 申 請 人 未 能 處 理 因 擬 議 用 途 引 致 的 交

通 噪 音 滋 擾 問 題 。 當 起 卸 或 堆 疊 電 視 機 時 如 遇 上 屏

幕 有 破 損 ， 擬 議 用 途 便 可 能 會 污 染 土 壤 和 水 質 ；  

( e )  公 眾 的 意 見 ── 在 法 定 公 布 期 內 並 無 接 獲 公 眾 就 覆

核 申 請 提 出 的 意 見 ； 以 及  

( f )  規 劃 署 的 意 見 ── 規 劃 署 不 支 持 這 宗 申 請 ， 理 由 載

於 文 件 第 5 . 1 段。 這 宗 申 請 不 符 合 有 關 「 擬 作 露 天

貯 物 及 港 口 後 勤 用 途 而 提 出 的 規 劃 申 請 」 的 城 規 會

規 劃 指 引 編 號 1 3 D (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 1 3 D )的 規

定 ， 即 申 請 地 點 先 前 未 獲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， 申 請 書 亦

沒 有 提 供 足 夠 資 料 ， 以 證 明 擬 議 用 途 不 會 對 附 近 地

區 的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環 保 署 署 長 基 於 附 近 一 帶

有 易 受 影 響 的 用 途 ， 不 支 持 這 宗 申 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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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3 .  主 席 接 着 請 申 請 人 代 表 闡 述 這 宗 申 請 。  

1 4 4 .  薜 國 強 先 生 在 作 簡 報 前 ， 請 委 員 留 意 下 列 事 宜 ：  

( a )  關 於 文 件 附 件 D 所 載 申 請 人 提 交 的 書 面 資 料 ， 在 第

3 . 4 段 第 1 行 中 ， 「 p o w e r」 應 為 「 p o w d e r」 ； 以

及  

( b )  城 規 會 現 正 處 理 有 關 規 劃 申 請 ， 因 此 規 劃 署 向 所 涉

地 點 發 出 強 制 執 行 通 知 書 ， 實 屬 過 早 。 根 據 《 城 市

規 劃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， 申 請 人 已 採 取 合 理 步 驟 ， 提 交

規 劃 申 請 ， 因 此 規 劃 署 不 應 在 城 規 會 仍 在 考 慮 有 關

申 請 時 展 開 強 制 執 行 行 動 。  

[ 譚 贛 蘭 女 士 此 時 暫 時 離 席 ， 鄺 心 怡 女 士 則 於 此 時 返 回 會 議 席

上 。 ]  

1 4 5 .  薜 國 強 先 生 借 助 一 些 照 片 ， 提 出 下 列 各 點 ：  

( a )  申 請 地 點 主 要 用 作 存 放 二 手 電 器 ， 場 內 並 無 損 毀 的

電 視 機 或 壓 實 機 。 申 請 人 以 鐵 籠 存 放 散 裝 物 品 ， 金

屬 貨 品 由 尼 龍 布 覆 蓋 。 而 尼 龍 布 亦 只 會 在 運 送 貨 品

上 貨 車 載 往 別 處 時 ， 才 把 尼 龍 蓋 掀 開 ；  

( b )  現 時 的 建 議 只 涉 及 貯 物 用 途 ， 不 會 進 行 重 型 的 拆

卸 ／ 工 場 活 動 ， 亦 不 會 污 染 土 壤 和 水 質 ；  

( c )  申 請 地 點 的 樹 木 完 好 無 缺 ， 申 請 人 亦 已 栽 種 新 樹 ；  

( d )  應 消 防 處 的 要 求 ， 申 請 地 點 不 同 位 置 已 設 置 滅 火

器 ；  

( e )  一 如 文 件 第 7 . 1 段 所 載 ， 根 據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

1 3 D， 申 請 地 點 位 於 第 1 類 地 區 內 ， 只 要 政 府 部 門

沒 有 重 大 的 負 面 意 見 ， 區 內 人 士 亦 不 予 反 對 ， 或 政

府 部 門 及 區 內 居 民 所 關 注 的 事 宜 可 透 過 附 加 規 劃 許

可 附 帶 條 件 得 到 解 決 ， 在 這 類 地 區 內 的 申 請 一 般 可

獲 從 優 考 慮 。 倘 擬 議 用 途 會 造 成 重 大 的 環 境 和 交 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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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題 ， 申 請 人 便 須 提 交 技 術 評 估 ；  

( f )  關 於 上 文 ( e )段 的 規 定 ， 當 局 並 無 接 獲 針 對 申 請 地 點

的 投 訴 。 申 請 地 點 四 周 是 各 種 露 天 貯 物 場 ， 周 邊 以

瓦 通 鐵 片 圍 板 圍 封 。 最 接 近 的 易 受 影 響 設 施 (即 欣 湖

花 園 )距 離 申 請 地 點 約 2 0 0 至 3 0 0 米 。 而 屏 廈 路 的

交 通 噪 音 對 該 屋 苑 造 成 的 影 響 ， 應 比 申 請 地 點 的 運

作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大 。 此 外 ， 一 個 獲 城 規 會 批 准 經 營

的 車 輛 修 理 工 場 位 於 申 請 地 點 北 面 ， 鄰 近 欣 湖 花

園 。 因 此 這 宗 申 請 不 會 對 附 近 的 易 受 影 響 設 施 造 成

重 大 的 不 良 影 響 ；  

( g )  每 星 期 行 車 次 數 不 會 多 過 四 次 ， 有 關 申 請 不 會 對 交

通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；  

( h )  申 請 地 點 涉 及 先 前 一 宗 擬 臨 時 露 天 存 放 挖 土 機 的 規

劃 申 請 ， 該 申 請 已 獲 城 規 會 批 准 。 獲 准 用 途 對 交 通

所 造 成 的 影 響 及 產 生 的 噪 音 ， 比 現 時 這 宗 申 請 更 為

嚴 重 。 就 此 而 言 ， 申 請 人 認 為 擬 議 用 途 不 會 對 交 通

及 環 境 造 成 任 何 不 良 影 響 ；  

( i )  倘 城 規 會 批 給 許 可 ， 不 應 附 加 申 請 人 無 法 履 行 的 附

帶 條 件 ， 而 且 附 加 的 條 件 越 少 越 好 。 關 於 文 件 第

8 . 2 段 所 載 當 局 擬 附 加 的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， 訂 定

條 件 ( a ) 、 ( b ) 、 ( d ) 、 ( e ) 、 ( g ) 、 ( h ) 、 ( i ) 及 ( j ) 項

是 沒 有 必 要 的 ， 因 為 申 請 人 已 落 實 有 關 情 況 ， 或 其

他 法 例 條 文 已 涵 蓋 有 關 要 求 。 條 件 ( c )項 中 「 電 子 廢

物 」 的 意 思 太 籠 統 ， 用 詞 並 不 妥 當 ； 以 及  

( j )  鑑 於 以 上 所 述 ， 現 時 這 宗 申 請 符 合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

編 號 1 3 D 的 規 定 ， 城 規 會 應 批 給 許 可 。  

[主 席 此 時 暫 時 離席 。 ]  

1 4 6 .  關 於 申 請 人 代 表 指 責 規 劃 署 並 無 按 照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

行 事 ， 在 城 規 會 處 理 規 劃 申 請 時 發 出 強 制 執 行 通 知 書 一 事 ， 副

主 席 請 蘇 應 亮 先 生 就 此 發 表 意 見 。 蘇 先 生 解 釋 ， 當 局 於 二 零 零

五 年 六 月 制 定 《 2 0 0 4 年 城 市 規 劃 (修 訂 ) 條 例 》 ， 而 根 據 該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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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， 通 知 書 收 件 人 在 接 獲 向 其 送 達 的 強 制 執 行 通 知 書 後 ， 須 在

指 明 期 限 內 中 止 有 關 違 例 發 展 。 至 於 已 提 交 的 規 劃 申 請 把 該 違

例 發 展 納 為 准 許 用 途 ， 縱 然 在 未 修 訂 條 例 中 亦 有 這 樣 的 條 文 ，

但 在 新 法 例 之 下 ， 則 不 會 被 視 作 為 已 按 通 知 書 的 規 定 而 採 取 的

合 理 步 驟 。 因 此 ， 規 劃 署 向 有 關 地 點 發 出 強 制 執 行 通 知 書 ， 是

符 合 條 例 現 行 的 規 定 。  

[主 席 此 時 返 回 會議 席 上 。 ]  

1 4 7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場 內 存 放 破 損 的 電 視 機 對 環 境 所 造 成 的 影

響 。 蘇 應 亮 先 生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電 視 屏 幕 一 旦 破 損 ， 便 會 污 染 土

壤 及 水 質 。 環 保 署 署 長 就 這 宗 申 請 提 出 意 見 時 亦 提 及 這 一 點 。  

1 4 8 .  薜 國 強 先 生 參 照 文 件 圖 R - 3 a ， 並 補 充 有 關 地 點 只 作 貯

物 用 途 及 所 有 電 視 機 均 妥 善 覆 蓋 ， 經 過 包 裝 後 才 運 載 到 貨 櫃

車 ， 再 出 口 外 地 。 一 名 委 員 從 申 請 人 代 表 展 示 的 照 片 看 到 有 些

塑 膠 袋 ， 他 亦 從 文 件 圖 R - 3 b 的 照 片 8 及 9 知 悉 場 內 環 境 不 整

潔 ， 於 是 問 及 有 關 情 況 。 薜 先 生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塑 膠 袋 只 用 來 盛

載 在 包 裝 及 再 包 裝 的 過 程 中 製 造 的 垃 圾 。 他 確 認 申 請 地 點 並 無

進 行 任 何 工 場 活 動 。  

1 4 9 .  由 於 申 請 人 代 表 沒 有 提 供 進 一 步 意 見 ， 委 員 亦 再 無 其 他

提 問 ， 主 席 告 知 他 覆 核 聆 訊 程 序 已 經 結 束 ， 城 規 會 會 在 他 們 離

席 後 進 一 步 商 議 有 關 申 請 ， 稍 後 會 通 知 申 請 人 城 規 會 的 決 定 。

主 席 多 謝 申 請 人 代 表 及 規 劃 署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他 們 均 於 此 時 離

席 。  

商 議 部 分  

1 5 0 .  趙 德 麟 博 士 指 出 ， 申 請 地 點 雖 然 主 要 用 作 貯 物 ， 但 場 內

亦 可 能 會 進 行 拆 卸 ／ 工 場 活 動 ， 就 此 而 言 ， 電 視 屏 幕 一 旦 破 損

便 會 污 染 土 壤 及 水 質 。  

1 5 1 .  主 席 補 充 說 ， 雖 然 申 請 人 代 表 聲 稱 申 請 地 點 遠 離 民 居 ，

但 有 關 地 點 土 壤 受 到 污 染 一 事 亦 值 得 關 注 。 申 請 人 代 表 並 無 提

供 足 夠 資 料 ， 處 理 關 於 可 能 對 環 境 造 成 影 響 的 事 宜 。 委 員 均 表

贊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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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2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在 覆 核 後 決 定 駁 回 這 宗 申 請 ，

理 由 是 申 請 不 符 合 有 關 「 擬 作 露 天 貯 物 及 港 口 後 勤 用 途 而 提 出

的 規 劃 申 請 」 的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 1 3 D 的規 定 ， 即

申 請 地 點 先 前 未 獲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， 而 且 申 請 書 並 無 提 供 足 夠 資

料 ， 以 證 明 擬 議 用 途 不 會 對 附 近 地 區 的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6  

[公 開 會 議 (限 於 簡 介 和 提 問 部 分 )。 聆 訊 以 廣 東 話 進 行 。 ]  

覆 核 規 劃 申 請 編 號 A / Y L - K T S / 4 1 4  

在 劃 為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的 元 朗 錦 田 第 1 1 3 約  

地 段 第 1 0 2 3 號 (部 分 )、 第 1 0 2 4 號 (部 分 )及  

第 1 0 2 6 號 餘 段 (部 分 )和 毗 連 政 府 土 地  

臨 時 露 天 存 放 私 家 車 輛 (為 期 三 年 )  

(城 規 會 文 件 第 8 1 3 4 號 )  

1 5 3 .  秘 書 報 告 ， 劉 志 宏 博 士 近 期 與 申 請 人 代 理 才 鴻 顧 問 有 限

公 司 有 業 務 往 來 ， 他 已 就 此 議 項 申 報 利 益 。  

[劉 志 宏 博 士 此 時離 席 ， 鄺 心 怡 女 士 則 於 此 時 暫 時 離 席 。 ]  

簡 介 和 提 問 部 分  

1 5 4 .  規 劃 署 屯 門 及 元 朗 規 劃 專 員 蘇 應 亮 先 生 及 下 列 申 請 人 代

表 此 時 應 邀 出 席 會 議 ：  

梁 業 鴻 先 生  

林 添 杰 先 生  

李 懿 亭 女 士  

1 5 5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， 並 簡 略 解 釋 覆 核 聆 訊 的 程 序 。

他 繼 而 請 蘇 應 亮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這 宗 申 請 的 背 景 。  

1 5 6 .  蘇 應 亮 先 生 借 助 一 些 圖 則 及 照 片 ， 按 文 件 詳 載 的 內 容 作

出 簡 介 ， 並 提 出 下 列 要 點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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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申 請 人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， 以 便 在 錦 田 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內 的 土 地 用 作 臨 時 露 天 存 放 私 家 車

輛 ， 為 期 三 年 ；  

( b ) 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七 日 ， 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

會 (下 稱 「 小 組 委 員 會 」 )拒 絶 有 關 申 請 的 理 由 (載 於

文 件 第 1 . 2 段 )；  

( c )  申 請 人 並 無 提 交 支 持 這 宗 申 請 的 書 面 資 料 ；  

( d ) 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見 ──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見 撮 錄 於 文 件 第 4

段 。 從 農 業 角 度 而 言 ，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( 下 稱

「 漁 護 署 署 長 」 )不 支 持 這 宗 申 請 。 申 請 地 點 雖 然 用

作 露 天 貯 物 已 有 一 段 時 間 ， 但 附 近 一 帶 有 常 耕 的 農

業 活 動 ， 申 請 地 點 可 恢 復 作 農 業 用 途 ， 例 如 用 作 室

內 種 植 。 從 景 觀 規 劃 角 度 而 言 ， 規 劃 署 總 城 市 規 劃

師 ／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 不 支 持 這 宗 申 請 。 申 請 地 點 附

近 地 區 饒 富 鄉 郊 特 色 ， 既 有 未 開 發 的 鄉 郊 土 地 ， 亦

有 零 星 的 村 屋 羣 ， 樹 羣 分 布 在 低 窪 的 空 曠 土 地 。 區

內 只 有 零 星 的 露 天 貯 物 場 ， 數 目 不 多 。 申 請 用 途 與

現 有 的 鄉 郊 景 觀 特 色 不 相 協 調 ，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會 為

同 類 申 請 立 下 不 良 先 例 ， 令 區 內 同 類 申 請 的 數 目 增

多 。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(下 稱 「 環 保 署 署 長 」 )不 支 持

這 宗 申 請 ， 因 為 附 近 一 帶 有 易 受 影 響 的 設 施 ， 預 期

有 關 發 展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滋 擾 ；  

( e )  公 眾 的 意 見 ── 在 法 定 公 眾 查 閱 期 內 接 獲 一 份 由 元

朗 區 議 員 提 交 的 公 眾 意 見 書 ， 表 示 收 到 河 背 村 村 民

多 宗 投 訴 ， 指 村 內 的 違 例 發 展 ／ 改 變 土 地 用 途 情 況

已 對 環 境 造 成 破 壞 。 提 意 見 人 關 注 違 例 發 展 數 目 激

增 ， 令 重 型 車 輛 進 出 頻 繁 ， 對 環 境 及 交 通 造 成 不 良

影 響 ， 亦 影 響 村 民 日 常 生 活 和 出 入 安 全 。 提 意 見 人

亦 質 疑 申 請 地 點 是 否 適 合 作 申 請 用 途 ； 以 及  

( f )  規 劃 署 的 意 見 ── 規 劃 署 不 支 持 這 宗 申 請 ， 理 由 載

於 文 件 第 7 . 1 段， 包 括 有 關 發 展 不 符 合 「 農 業 」 地

帶 的 規 劃 意 向 及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 1 3 D 的 規 定 ；

申 請 人 並 無 提 供 足 夠 資 料 證 明 擬 議 發 展 不 會 對 附 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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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區 的 環 境 、 景 觀 及 排 水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； 以 及 批 准

這 宗 申 請 ， 即 使 是 批 給 臨 時 性 質 的 許 可 ， 也 會 為

「 農 業 」 地 帶 內 的 同 類 申 請 立 下 不 良 先 例 。 若 把 分

別 攝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及 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的 航 攝 照

片 比 較 ， 便 會 發 現 西 鐵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申 請 地 點 已 恢

復 原 狀 。 而 從 其 後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、 二 零 零 六

年 十 二 月 及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所 拍 的 航 攝 照 片 ， 亦

可 看 到 申 請 地 點 的 植 物 已 清 除 ， 以 進 行 土 地 平 整 工

程 。  

1 5 7 .  主 席 繼 而 請 申 請 人 代 表 闡 述 這 宗 申 請 。  

1 5 8 .  梁 業 鴻 先 生 借 助 P o w e r p o i n t 簡 報 軟 件 ， 提 出 下 列 各

點 ：  

( a )  西 鐵 建 造 工 程 歷 時 五 年 ， 顯 然 已 令 申 請 地 點 和 附 近

地 區 的 環 境 和 實 際 情 況 起 了 永 久 及 明 顯 的 變 化 。 申

請 地 點 並 無 恢 復 原 狀 作 本 來 的 用 途 ， 或 恢 復 用 作 耕

地 。 有 關 地 點 已 築 鋪 路 面 ， 其 實 際 情 況 和 附 近 地 區

現 時 較 不 適 宜 作 農 業 用 途 ；  

[黃 澤 恩 博 士 此 時暫 時 離 席 。 ]  

( b )  自 西 鐵 工 程 落 實 以 來 ， 申 請 地 點 的 特 色 不 斷 轉 變 ，

不 再 適 合 作 原 來 的 農 業 用 途 ， 因 此 申 請 人 提 交 規 劃

申 請 ， 是 為 了 反 映 有 關 地 點 和 鄰 近 地 區 的 實 際 情

況 ， 擬 議 用 途 亦 可 成 為 申 請 人 收 入 的 來 源 ， 以 維 持

生 計 ；  

( c )  在 第 3 類 地 區 內的 露 天 貯 物 申 請 如 沒 有 機 會 獲 批 給

臨 時 性 質 的 許 可 ， 城 規 會 應 在 現 正 修 訂 的 城 規 會 規

劃 指 引 編 號 1 3 E 草 擬 本 內 清 楚 列 明 這 規 劃 意 向 ， 以

免 給 予 公 眾 任 何 虛 假 的 希 望 ；  

( d )  至 於 漁 護 署 署 長 及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

的 意 見 ， 須 注 意 的 是 ， 自 西 鐵 工 程 落 實 以 來 ， 該 區

的 特 色 已 經 改 變 。 因 此 擬 在 申 請 地 點 用 作 臨 時 露 天

存 放 私 家 車 輛 的 用 途 與 四 周 環 境 協 調 。 總 城 市 規 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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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 ／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 關 注 的 景 觀 事 宜 ， 可 透 過 落 實

美 化 環 境 建 議 得 到 解 決 。 此 外 ，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對 申

請 沒 有 意 見 或 不 予 反 對 ；  

( e )  當 局 在 過 去 四 年 並 無 接 獲 針 對 申 請 地 點 環 境 的 投

訴 ；  

( f )  申 請 人 已 準 備 好 在 當 局 批 准 申 請 之 時 ， 提 交 經 修 訂

的 美 化 環 境 建 議 及 排 水 建 議 予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考 慮 ；  

( g )  在 申 請 地 點 存 放 的 物 料 只 限 於 私 家 車 輛 ， 車 輛 會 被

圍 欄 遮 蔽 ， 不 會 對 附 近 環 境 的 視 覺 效 果 造 成 重 大 影

響 ； 以 及  

( h )  申 請 地 點 不 設 重 型 車 輛 通 道 ， 只 有 私 家 車 輛 可 到

達 。 就 這 方 面 ， 運 輸 署 及 路 政 署 不 予 反 對 ， 亦 沒 有

任 何 意 見 。 擬 議 貯 物 場 只 存 放 私 家 車 輛 ， 再 因 應 需

要 把 車 輛 運 往 申 請 人 的 銷 售 中 心 ， 有 關 用 途 不 會 產

生 高 交 通 流 量 ， 場 內 亦 不 會 存 放 中 型 或 重 型 貨 車 。

區 內 交 通 網 絡 的 重 型 車 輛 交 通 流 量 不 會 因 此 而 增

加 。  

1 5 9 .  一 名 委 員 問 及 當 時 的 九 廣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(下 稱 「 九 鐵 」 )

所 進 行 的 修 復 工 程 ， 蘇 應 亮 先 生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根 據 地 政 總 署 與

九 鐵 簽 訂 的 租 賃 協 議 ， 九 鐵 須 在 西 鐵 工 程 完 成 後 把 工 程 範 圍 恢

復 原 狀 。 從 二 零 零 五 年 所 拍 的 航 攝 照 片 可 見 ， 當 時 九 鐵 已 把 有

關 地 點 恢 復 原 狀 。  

1 6 0 .  由 於 申 請 人 代 表 沒 有 提 供 進 一 步 意 見 ， 委 員 亦 再 無 其 他

提 問 ， 主 席 告 知 他 們 覆 核 聆 訊 程 序 已 經 結 束 ， 城 規 會 會 在 他 們

離 席 後 進 一 步 商 議 該 申 請 ， 稍 後 會 通 知 申 請 人 城 規 會 的 決 定 。

主 席 多 謝 申 請 人 代 表 及 規 劃 署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他 們 均 於 此 時 離

席 。  

商 議 部 分  

[黃 澤 恩 博 士 、 譚贛 蘭 女 士 及 鄺 心 怡 女 士 此 時 返 回 會 議 席 上 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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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1 .  部 分 委 員 認 為 申 請 地 點 已 鋪 築 路 面 ， 而 且 用 作 西 鐵 工 程

的 施 工 範 圍 達 五 年 之 久 ， 即 使 九 鐵 已 進 行 修 復 工 程 ， 有 關 地 點

可 能 已 不 再 適 合 作 農 業 用 途 。  

1 6 2 .  秘 書 告 知 委 員 ， 申 請 地 點 附 近 的 土 地 ， 亦 有 申 請 ( 編 號

A / Y T - K T S / 4 2 4 及 4 2 5 )正 等 待 城 規 會 的 覆 核 結 果 ， 因 此 城 規

會 如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， 可 能 會 立 下 先 例 。  

1 6 3 .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， 在 考 慮 應 否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時 ， 除 了 須 顧

及 申 請 地 點 是 否 仍 適 合 作 農 業 用 途 外 ， 環 保 署 署 長 及 總 城 市 規

劃 師 ／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 的 意 見 亦 是 考 慮 因 素 。  

1 6 4 .  趙 德 麟 博 士 表 示 ， 環 保 署 署 長 關 注 申 請 地 點 進 行 的 工 場

活 動 (例 如 噴 漆 )可 能 對 申 請 地 點 的 環 境 構 成 滋 擾 ， 亦 會 對 鄰 近

居 民 造 成 不 良 的 影 響 。 倘 申 請 地 點 只 用 作 存 放 私 家 車 輛 ， 而 當

局 亦 附 加 適 當 的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， 禁 止 進 行 工 場 活 動 ， 他 便

不 反 對 這 宗 申 請 。  

1 6 5 .  伍 謝 淑 瑩 女 士 認 同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表 示 自 進 行 西 鐵 工 程 以

來 ， 申 請 地 點 和 附 近 土 地 (現 時 作 露 天 貯 物 和 工 場 用 途 )的 特 色

不 斷 轉 變 ， 現 時 該 處 被 劃 為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， 可 能 已 不 再 適 合 。

長 遠 而 言 ， 當 局 可 找 機 會 檢 討 現 行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， 並 研 究 把 該

區 的 土 地 作 其 他 用 途 。  

1 6 6 .  主 席 總 結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並 表 示 西 鐵 工 程 落 實 後 ， 該 區 的

特 色 不 斷 轉 變 ， 把 申 請 地 點 恢 復 作 農 業 用 途 着 實 困 難 ， 因 此 當

局 可 批 給 臨 時 性 質 的 規 劃 許 可 ， 准 許 在 申 請 地 點 用 作 露 天 存 放

私 家 車 輛 。 然 而 ， 當 局 須 附 加 適 當 的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， 回 應

相 關 政 府 部 門 (包 括 環 保 署 署 長 及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城 市 設 計 及 園

境 )所 關 注 的 事 宜 ， 以 及 公 眾 人 士 就 有 關 發 展 可 能 對 環 境 構 成 滋

擾 而 提 出 的 意 見 。 此 外 ， 為 了 密 切 監 察 申 請 地 點 進 行 的 露 天 貯

物 活 動 ， 批 給 較 短 的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(比 方 說 為 期 兩 年 )， 可 能

比 較 適 合 。 委 員 均 表 贊 同 。  

1 6 7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按 照 申 請 人 所 提 交 申 請 的

內 容 ，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。 有 關 規 劃 許 可 屬 臨 時 性 質 ， 有 效 期 為 兩

年 ，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止 ， 並 須 附 加 下 列 條 件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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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一 如 申 請 人 所 建 議 ，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於

平 日 下 午 六 時 至 翌 日 上 午 九 時 ， 以 及 星 期 六 下 午 一

時 至 凌 晨 十 二 時 在 申 請 地 點 進 行 作 業 ；  

( b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於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在

申 請 地 點 進 行 作 業 ；  

( c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任 何 時 間 ， 不 應 在 申 請 地 點 進

行 車 輛 拆 卸 、 保 養 、 修 理 、 清 潔 、 噴 漆 及 其 他 工 場

活 動 ；  

( d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任 何 時 間 ， 不 得 在 申 請 地 點 停

泊 ／ 存 放 根 據 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 所 界 定 的 中 型 或 重

型 貨 車 (即 超 過 5 . 5 公 噸 )或 貨 櫃 車 ／ 貨 櫃 車 拖 架 ；  

( e ) 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 六 個 月 內 (即 在 二 零 零 九 年

一 月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)提 交 美 化 環 境 建 議 ， 而 有 關 建 議

必 須 符 合 規 劃 署 署 長 或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；   

( f )  就 上 文 ( e )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必 須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

計 九 個 月 內 (即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)落

實 美 化 環 境 建 議 ， 而 落 實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規 劃 署 署 長

或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；  

( g ) 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 六 個 月 內 (即 在 二 零 零 九 年

一 月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)提 交 排 水 建 議 ， 而 有 關 建 議 必 須

符 合 渠 務 署 署 長 或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；  

( h )  就 上 文 ( g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必 須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

起 計 九 個 月 內 (即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)

落 實 排 水 建 議 ， 而 落 實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渠 務 署 署 長 或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；  

( i ) 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 九 個 月 內 (即 在 二 零 零 九 年

四 月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)提 供 消 防 裝 置 ， 而 有 關 情 況 必 須

符 合 消 防 處 處 長 或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；  

( j )  如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沒 有 履 行 上 述 規 劃 許 可 附 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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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件 ( a )、 ( b )、 ( c )或 ( d )項 的 任 何 一 項 ， 現 時 批 給

的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即 時 撤 銷 ， 不 再 另 行 通

知 ；  

( k )  如 在 指 明 日 期 當 日 仍 未 履 行 上 述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

( e )、 ( f )、 ( g )、 ( h )或 ( i )項 的 任 何 一 項 ， 現 時 批 給

的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於 同 日 撤 銷 ， 不 再 另 行

通 知 ； 以 及  

( l )  在 這 項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屆 滿 後 ， 把 申 請 地 點 恢 復 原

狀 為 美 化 市 容 地 帶 ， 而 有 關 狀 況 必 須 符 合 規 劃 署 署

長 或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。  

1 6 8 .  小 組 委 員 會 亦 同 意 告 知 申 請 人 ：  

( a )  批 給 較 短 的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(即 為 期 兩 年 )， 是 為 了

監 察 申 請 地 點 的 運 作 情 況 ， 以 及 監 察 申 請 人 有 否 履

行 有 關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；  

( b )  在 申 請 地 點 進 行 有 關 用 途 前 ， 應 已 先 取 得 規 劃 許

可 ；  

( c )  這 項 規 劃 許 可 只 批 給 申 請 的 用 途 ， 當 局 不 會 容 忍 現

時 在 申 請 地 點 進 行 這 宗 申 請 並 未 涵 蓋 的 其 他 用 途 ；  

( d )  與 申 請 地 點 相 關 擁 有 人 解 決 涉 及 這 項 發 展 的 任 何 土

地 問 題 ；  

( e )  留 意 元 朗 地 政 專 員 的 意 見 ， 即 元 朗 地 政 處 保 留 對 搭

建 於 申 請 地 點 的 違 例 構 築 物 採 取 執 行 契 約 條 款 行 動

的 權 利 。 申 請 人 須 申 請 短 期 豁 免 書 ／ 短 期 租 約 ， 以

便 把 違 例 構 築 物 納 入 規 管 ； 以 及 留 意 元 朗 地 政 專 員

就 保 養 申 請 地 點 通 道 的 責 任 而 提 出 的 意 見 ；  

( f )  採 取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發 出 的 《 處 理 臨 時 用 途 及 露 天

貯 存 用 地 的 環 境 問 題 作 業 指 引 》 所 載 的 環 境 緩 解 措

施 ， 以 盡 量 減 低 可 能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影 響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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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留 意 運 輸 署 助 理 署 長 ／ 新 界 的 意 見 ， 即 須 向 地 政 當

局 查 明 連 接 申 請 地 點 與 錦 河 路 的 擬 議 通 道 的 土 地 類

別 ， 並 澄 清 該 通 道 的 管 理 及 維 修 保 養 責 任 誰 屬 ；  

( h )  留 意 路 政 署 總 工 程 師 ／ 新 界 西 的 意 見 ， 即 連 接 申 請

地 點 與 錦 河 路 的 任 何 現 有 車 輛 通 道 並 非 ／ 不 應 由 路

政 署 負 責 維 修 保 養 ；  

( i )  留 意 消 防 處 處 長 的 意 見 ， 即 待 收 到 正 式 提 交 的 整 體

建 築 圖 則 後 ， 便 會 制 訂 詳 細 的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； 以 及  

( j )  留 意 屋 宇 署 總 屋 宇 測 量 師 ／ 新 界 西 的 意 見 ， 即 批 給

規 劃 許 可 ， 不 應 視 作 當 局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接 納

申 請 地 點 的 違 例 構 築 物 。 當 局 日 後 可 能 會 採 取 管 制

行 動 ， 清 拆 所 有 違 例 工 程 。 申 請 人 必 須 委 任 認 可 人

士 統 籌 所 有 建 造 工 程 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7  

[公 開 會 議 。 會 議以 廣 東 話 進 行 。 ]  

要 求 延 期 考 慮 覆 核 規 劃 申 請 編 號 A / N E - T K L / 3 0 6  

擬 在 劃 為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的 粉 嶺 坪 輋 第 8 2 約  

地 段 第 1 3 5 6 號 餘 段 (部 分 )及 第 1 3 5 7 號 (部 分 )  

以 及 第 8 4 約 地 段 第 4 號 A 分 段 、 B 分 段 及 C 分 段 (部 分 )、  

第 5 號 、 第 6 號 A 分 段 及 B 分 段 、 第 7 號 (部 分 )及  

第 8 號 A 分 段 (部 分 )和 毗 連 政 府 土 地  

臨 時 露 天 存 放 金 屬 物 品 及 器 材 (為 期 三 年 )  

(城 規 會 文 件 第 8 1 3 5 號 )  

1 6 9 .  秘 書 表 示 申 請 人 代 表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致 函 城 規

會 秘 書 ， 要 求 城 規 會 延 期 兩 個 月 對 覆 核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， 因 為 申

請 人 需 要 更 多 時 間 擬 備 書 面 申 述 ， 以 支 持 覆 核 申 請 。  

1 7 0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同 意 進 一 步 延 期 兩 個 月 的 要 求 ，

有 關 申 請 會 在 收 到 申 請 進 一 步 提 交 的 資 料 當 日 起 計 三 個 月 內 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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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城 規 會 考 慮 。  

1 7 1 .  城 規 會 亦 同 意 告 知 申 請 人 城 規 會 給 予 申 請 人 兩 個 月 時 間

準 備 所 提 交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， 除 非 情 況 極 為 特 殊 ， 否 則 城 規 會 不

會 批 准 再 次 延 期 考 慮 申 請 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9  

[公 開 會 議 。 會 議以 廣 東 話 進 行 。 ]  

其 他 事 項  

1 7 2 .  餘 無 別 事 ， 會 議 於 晚 上 七 時 零 五 分 結 束 。  

 

 

 


